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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西元 2026年）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壹、申請資格 

一、凡符合下列資格者，得依本簡章之規定向我政府駐外機構或僑務委員會（下稱本會）指定之保

薦單位申請來臺升讀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下稱本專班或四年制產學合作

學士班），經本會審查符合僑生資格後，由本會委託之單位協助處理本專班招生作業（含試務及

預分發），復經各招生學校擇優錄取。 

(一)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 6 年以上，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之

華裔學生。至最近連續居留海外 6年期間之計算，係以本簡章申請時間截止日為計算基準日往前

回溯推算 6年。但計算至西元 2026年 8月 31日始符合本簡章所定連續居留年限規定者，亦得申

請，惟須簽具切結書，經本會就報名截止日至西元 2026年 8月 31日之海外居留期間加以查察，

如未符合連續居留年限規定者，將撤銷錄取分發資格。 

註一：緬甸地區申請者以西元 2025 年 11月 30日往前推算 6 年（西元 2019年 12月 1日至西元 2025

年 11 月 30 日）；其餘地區申請者以西元 2026 年 1 月 15 日往前推算 6 年（西元 2020 年 1 月

16日至西元 2026年 1月 15日） 

註二：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至所謂「連續居留」係指「每曆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在國內停留期間不得逾 120日，否則視為僑居中斷。」爰連續居留

與否係就上述 6年之採計期間內，每曆年（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有無在國內停留逾 120日

予以認定，惟於該採計期間之起訖年度，則就分屬該二年度之採計期間內有無在國內停留期

間逾 120日予以認定。 

註三：申請人如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以連續僑居中斷論；其在國內停留期間不併入海外居留期

間計算（也就是海外連續居留時間須往前推算）。請於報名時檢附證明文件一併繳交，以利審

核。 

1.就讀本會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非學位班或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之技術訓練專班。 

2.參加本會主辦或其認定屬政府機關舉辦之活動，或就讀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境外招生

之華語教育機構開設之華語文研習課程，其活動或研習期間合計未滿 2 年。 

3.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 2年。 

4.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 2年。 

5.回國接受兵役徵召及服役。 

6.因戰亂、天災或大規模傳染病，致無法返回僑居地。 

7.因其他不可歸責於僑生之事由，致無法返回僑居地，有證明文件。 

註四：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得以取得僑居地公民權、永久居留權或以其所持中華民國

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認定之。 

(二)前經獲准分發學校學生，因事未能來臺，無法保留入學資格，如西元 2026 年秋季擬就讀本專班，

必須重新辦理申請手續。 

(三)曾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大學校院（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或經國內各大學校

院單獨招收僑生錄取，且已註冊在學、休學及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有案者，不得重行申請本專班。

曾經就讀本會第 41 期以前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非學位班或華裔/海外青年（來臺）就學輔導

（暨）技術研習班，不在此限。 

(四)僑生經輔導回國就學後，在國內停留未滿 2年，因故退學或喪失學籍者，得重新申請回國就學，

並以 1次為限，請於報名時檢附證明文件併同申請表繳交。但僑生經入學學校以操行或學業成績

不及格、違反法令或校規情節嚴重致遭退學或喪失學籍者，不得依本項規定申請入學。 

(五)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在當地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年

齡 25歲以下（西元 2000年 7月 1日以後出生）。 

(六)持緬甸地區學歷證件及泰北地區未立案華文中學畢業資格申請，經受理申請單位查證屬實者，

應在當地參加學科測驗且符合本會決議之最低錄取標準，始具申請資格。 

(七)華語文報名資格（四項擇一，參加學科測驗者不適用）： 

1.採認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下稱華測）A2級以上標準。 

2.就讀馬來西亞華校（華文小學、獨立中學、國民/國民型中學）且持有畢業證書或有 2 學期以上

華語文及格成績單。 

3.通過我政府駐外機構或委請本會指定保薦單位舉辦之筆試A1 級以上標準，且持有華語文學習時

數達 240小時以上之時數證明，學習時數認定，包括： 
(1)本會認證之海外僑（華）校、語文學校/華語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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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地國立案之正式教育機構（如各大學、中學、小學）。 

(3)本會認可之國內承辦海青學位班學校實體或遠距視訊教學課程。 

(4)本會海外青年語文研習班實體或遠距視訊教學課程。 

(5)本會認可之國內文教單位（如海華文教基金會與各大學、空中大學之華語文教學中心等）實體

或遠距視訊教學課程。 

4.具華測A1 級標準，且持有華語文學習時數達 240 小時以上之時數證明，學習時數認定方式同上

。 

註一：外國學校最高學歷或同等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加附中文或英文譯

本)，應經駐外機構驗證或由僑務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核驗。 

註二：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肄業之下列資格之一者，或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

級之國外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得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大學校院： 

1.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 1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 2年以上。 

2.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 1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 1年以上。 

3.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 

上述休學、退學或重讀年數之計算，自歷年成績單、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所載最後修滿學期之末日，起算至報考當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註三：尚未符合前項同等學力資格規定之休學、退學或重讀年數者，不得申請。 

註四：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申請各大學校院學士班，

各大學將增加其畢業應修學分，或延長其修業年限。 

註五：持當地相當於高級中等學校程度成績單、學歷（力）證件，及經當地政府教育主管機關證明

得於當地報考大學之證明文件，經由本會委託協助處理本專班招生作業（含試務及預分發）

之單位初審，並經本會召開分發會議審議通過者，得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大學校院。但大學

得視其修業情形，增加其畢業應修學分或延長其修業年限。 

(八)我政府駐外機構或本會指定保薦單位得酌情辦理面試或口試初審，並參酌學生華語文能力、學

校成績等擇優核轉本會，至面試、口試方式及時間由主辦單位自行規定公告。 

二、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依本簡章之規定申請回國升學，違反規定者，不予分發入學；已入

學者，應令退學並撤銷學籍。 

(一)已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經核准有案且尚未取得他國國籍者。 

(二)持偽造或冒用、變造證明文件或護照者。 

貳、申請方式 

一、申請時間： 

(一)緬甸地區：自西元 2025年 11月 1日起至 11月 30日截止收件。 

(二)其他地區：自西元 2025年 1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月 15日截止收件。 

◆凡逾時報名或所附證件不齊全者，一律不予受理，亦不得申請延繳。 

二 、 上 傳 簡 章 規 定 文 件 並 繳 交 表 件 ： 請 至 本 專 班 報 名 網 站 （ 網 址 ：

https://coopstud.stust.edu.tw/4year）登錄個人基本資料及上傳以下文件，完成後列印報名

表件及併以下文件，送交我政府駐外機構、本會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或本會指定之保薦單位，

始完成報名程序。 

(一)申請僑生繳交資料檢核表（本表請置於申請表件首頁，其餘繳交表件依本表項次順序裝訂；格

式如附件一）。 

(二)申請表一式 3份（每份申請表需經申請人及家長簽章後，各貼 2吋正面半身脫帽相片 1張；格式

如附件二）。 

(三)僑居地居留證件（僑居地身分證影本或護照影本或中華民國護照僑居身分加簽影本等證件；無

護照或持旅行證者，不得申請；持有汶萊地區效期 3 年以上旅行證者不在此限），持大陸地區人

民、香港居民、澳門居民身分或持有大陸地區所發護照者，不得申請。 

(四)學歷證件： 

1.畢業證書（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者須附修業證明書）。（報名時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

應屆當學期在學證明書；但至遲必須在入學前（西元 2026年 9月間）取得畢業證書（或附歷年成

績單之修業證明書）供分發學校審查，否則將視為報名資格不符，已經分發者撤銷入學資格。） 

2.中學最後 3 年成績單正本，並須註明該校所在地及學制年限。（報名時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如

應屆當學期成績尚未取得，免附該學期成績單。） 

(五)校系志願表。（請至本專班報名網站選填志願並列印校系志願表，各校系代碼表如附件三。） 

https://coopstud.stust.edu.tw/4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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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切結書。（限計算至西元 2026 年 8 月 31 日始符合本簡章所定連續居留年限者繳交；格式如附件

四） 

(七)華語文能力證明文件【四擇一：(1)華測 A2 以上證明(2)就讀馬來西亞華校（華文小學、獨立中

學、國民/國民型中學）且持有畢業證書或有 2 學期以上華語文及格成績單(3)通過我政府駐外機

構或委請本會指定保薦單位舉辦之筆試 A1級以上標準，且持有華語文學習時數達 240小時以上之

時數證明(4)具華測 A1級標準，且持有華語文學習時數達 240小時以上之時數證明】 

(八)緬甸及泰北學科測驗調查表（限持緬甸地區學歷證件申請者及泰北地區未立案華文中學高中部

畢業者填繳；格式如附件五）。其餘地區學歷申請者，無需繳交。 

(九)緬甸學歷驗證切結書（限持緬校學歷證件尚未經緬甸外交部及我駐緬甸代表處驗證者填繳；格

式如附件六）。其餘地區學歷申請者，無需繳交。 

◆緬甸地區注意事項： 

(1)持緬甸地區學歷證件申請本專班，須參加學科測驗。緬甸測驗日期預訂於西元 2026 年 1 月 25 日

（星期日）原則於曼德勒考區舉行（倘報名人數過多另設考區，實際考試地點、考試時間及准考

證發送事宜由受理申請單位另行通知）。考生應持准考證應試。如遺失准考證須申請補發者，請於

考試當日逕至考場之試務辦公室辦理補發。 

(2)緬甸學科測驗時間、科目暨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節次 一 二 三 

時間 

08:30 

| 

10:00 

10:30 

| 

12:00 

13:30 

| 

15:00 

科目 中文 英文 數學 

成績計算方式 
1．測驗總分。如有缺考，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2．全數考科皆缺考者，不予分發。 
(3)華校學歷高中部畢業證書及高中三學年成績單正本應同時載明中文、英文及緬文姓名、西元出生

年月日、緬甸國(公)民身分證號與所持身分證之卡別（即Naing、Ei 或Pyu 等）。高中應屆畢業、

尚未領得畢業證書者，可先檢送本學期在學證明書（應同時載明中文、英文及緬文姓名、西元出

生年月日、緬甸國(公)民身分證號與所持身分證之卡別），但至遲必須在入學前（西元 2026 年 9

月間）取得正式畢業證書（學歷證書），否則將視為報名資格不符，已經分發者註銷入學資格。 

(4)持新制緬校高中（Grade12）畢業證書及中學最後 3 年成績單正本應併英文譯本。前開之學歷證

件如僅經本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或華文學校核驗簽章，尚未經緬甸外交部及我駐緬甸代表處驗證亦

可申請，惟須簽具學歷驗證切結書（格式如附件六），至遲必須在申請來臺簽證前完備緬校學歷驗

證，逕交我駐緬甸代表處，否則將視為報名資格不符，已經分發者撤銷原錄取分發資格。 

(5)持舊制緬校高中十年級畢業證書（或其他可茲證明緬校高中十年級修業完畢之證明文件）影本及

最近 3 個學年成績單正本併英文譯本，並檢附緬甸地區大學一、二年級成績單正本併英文譯本，

如非當年次緬甸地區大二結業或大三肄業者，應附繳足資證明未曾升讀大四之有關證件。前開之

學歷證件如僅經本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或華文學校核驗簽章，尚未經緬甸外交部及我駐緬甸代表處

驗證亦可申請，惟須簽具學歷驗證切結書（格式如附件六），至遲必須在申請來臺簽證前完備緬校

學歷驗證，逕交我駐緬甸代表處，否則將視為報名資格不符，已經分發者撤銷原錄取分發資格。 

◆泰國地區注意事項： 

(1)泰國地區不具中華民國國籍之申請人，須具有泰國國籍。 

(2)倘以泰北地區未立案華文中學高中部畢業證書申請者，須參加學科測驗。泰北學科測驗預訂於西

元 2026 年 4 月中上旬舉行。測驗日期（時間）、考試地點及准考證發送事宜由受理申請單位另行

通知。考生應持准考證應試。如遺失准考證須申請補發者，請於考試當日逕至考場之試務辦公室

辦理補發。 

(3)泰北學科測驗科目暨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項目 說明 

考科 中文、英文、數學 

成績計算方式 
1．測驗總分。如有缺考，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2．全數考科皆缺考者，不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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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第（三）及（四）項外文證件以影印本代之，須譯成中文（英文證件免譯），其影印及翻譯證

件須持同正本經我政府駐外機構驗證或經本會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或本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核驗

。所繳表件一律不予退還，至於正式證件，仍須於抵臺入學時檢陳學校審查。 

上述所有表件於報名時均須繳交齊全，並經我政府駐外機構、本會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或本會指

定之保薦單位查核簽章證明；非屬規定必要文件無需繳交。由申請人填寫之表件，一律請以正體字

填寫。申請資格不符簡章規定者不予分發，申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繳或追認。 

凡證件不齊全、填寫不詳盡、或影印本不清晰、或未經我政府駐外機構、本會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或本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查核簽章者，逕依規定處理，不再通知補正，俾爭取海外學生來臺入學時

效。所繳各項證件有偽造、冒用或變造等情事，則撤銷錄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

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畢業後始發現者，由學校撤銷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學位證書。 

 

三、填寫申請表、選填志願及上傳資料注意事項： 

(一)申請人請先至本專班報名網站（網址：https://coopstud.stust.edu.tw/4year）登錄個人

基本資料並選填志願後，列印各項申請表格（含志願表）至申請地點報名。所填申請表及志願表

所列各項細目均須逐項填寫清楚。填寫中、英文姓名及出生日期時，須注意與身分證件、畢業證

書所載一致，英文地址及電子郵件信箱須用印刷體填寫。 

(二)身心障礙學生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行了解並自行評估

各校系及實習廠商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及實習期間輔具資源及生活照輔措施，

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及實習之困擾。 

(三)申請人志願表依序選填最多 52 個志願。填寫志願的數目及順序，與能否分發之關係甚大，建議

善用 52個志願之機會，切勿集中填寫某些學校科系之志願，更不宜僅填 1、2個志願。一經報名

完成即無法變更，請務必審慎。 

(四)申請表內所填各項，如有隱瞞不實，或有違反本簡章規定者，不予分發入學；已入學者，撤銷

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畢業後始發現者，由學校撤銷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學

位證書。 

(五)申請人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請參閱本簡章附錄一「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報名學生個人

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四、依據「僑務委員會遴選僑生回國就學保薦單位要點」向受理申請單位繳交郵電費，每名最多以

美金 30 元為限(以僑務委員會核定為準)，折合當地貨幣繳付，受理申請單位得酌予減免，惟如

增加收費，應經本會同意。上述收費限作申請表件寄送郵電費用途，不得移作他用，如有剩餘，

我政府駐外機構應將餘款逕繳國庫。 

五、本會指定之保薦單位受理申請並查核簽註後，應將申請表件隨時寄交我政府駐外機構核轉本會

；最後一批申請表件應於申請截止日起 3個工作天內寄交我政府駐外機構，我政府駐外機構於受

理審查後，應於 5 個工作天內以航空掛號或快遞寄交中華民國臺北市徐州路 5 號 15 樓本會僑生

處收，凡逾時寄出或證件不齊全者，不予受理，亦不能申請延繳。 

 

參、分發原則 

一、持緬甸地區學歷證件申請者及泰北地區未立案華文中學高中部畢業者，應參加學科測驗，其測

驗成績須符合本會召開分發會議決議之最低錄取標準。 

二、申請人之申請資料（含成績）經分轉各志願校系進行核錄排序後，依據各校系招生名額、成班

人數下限、各校核錄排序結果及各生選填志願序辦理分發。 

三、本會召開分發會議，確認錄取名單，如有必要，為增加學生就讀機會，得辦理二次分發作業。 

四、成班人數下限依「本會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及海外青年就學輔導技術研習班參加招生學校作業

須知」規定辦理，每班至少 20名。 

五、公告錄取： 

( 一 ) 預 定 於 2026 年 6 月 底 前 公 告 錄 取 名 單 ， 請 至 本 專 班 網 站 （

https://coopstud.stust.edu.tw/4year）或各招生學校查榜。 

(二)「錄取通知書」由各校核發印製，逕送學生。如經分發錄取學生於 8 月底前未接獲「錄取通知

書」者，請逕洽詢錄取學校辦理補發。 

(三)如對本項招生作業有疑義者，應於西元 2026年 8月 31日前以書面敘明具體事由並檢具佐證資料

送達本會，由本會依簡章及相關規定處理，於 1個月內函復；必要時得會請有關單位提出說明。

未具名之申訴案件本會得不予處理。 

https://coopstud.stust.edu.tw/4year
https://coopstud.stust.edu.tw/4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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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入學暨來臺相關規定 

一、開學日期：大學校院約於 9 月間開學，詳見各校入學通知所訂日期。凡獲分發之學生，務須於

開學前抵臺，並持錄取通知書辦理入學手續。凡未經申請或申請未錄取之學生，自始未具入學

資格。 

二、業經核准分發，因事未能如期來臺入學者，必須將原錄取通知書寄至錄取學校逕行註銷，不得

保留入學資格。 

三、來臺升學學生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持外國護照者，憑護照（效期須 6個月以上）、6 個月內 2 吋白底彩色半身照片 2 張、簽證申請

表（請先逕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網址：https://www.boca.gov.tw）點選簽證/線上填寫申

請表專區/一般申請表，依順序詳實填妥各欄位資料後下載列印並簽名）、錄取通知書、入學許可

、最近 3 個月內由衛生福利部或僑居地駐外機構認可之國外合格醫院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 檢查項目詳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址：https://www.cdc.gov.tw/點選「國際旅遊與健康

」/外國人健康管理/外籍學位生（含陸生）健檢/居留或定居健康檢查項目表；縮網址為

https://gov.tw/sYT）及我駐外機構要求之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向我駐外機構申請居留簽證（FC

簽證）來臺，並於入國後 30 日內利用「外國與外僑、大陸與港澳、無戶籍國民學生線上申辦系

統」申辦外僑居留證，移民署服務站不再受理臨櫃申請。（申請時如有相關問題，請撥打系統客

服：+886-2-2796-7162 或外來人士在臺諮詢服務熱線：+886-800-001-990）。僑居地無衛生福利

部認可國外醫院者，可洽詢我國駐外機構，比照當地簽證常規辦理。持泰國護照僑生因獲錄取分

發而向駐泰國代表處申請簽證及入境我國機場、港口時，均應繳驗具有泰國公民權之證明。申請

人原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為證明符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 3條及該條例施行細則第 7條之規定，尚需繳交旅居國外 4年以上及註銷大陸地區戶籍與

護照之證明文件，並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或我駐外館處驗證。 

(二)身分為在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應在僑居地備齊 (１)申請書（繳交相片 1 張、依國民身分證規

格）(２)僑居地或居住地身分證明 (３)我國護照或其他足資證明具有我國國籍之文件(４)僑居

地或居住地警察紀錄證明書（未成年人，其僑居地尚無發給或不發給者免附）(５)最近 3個月內

由衛生福利部或僑居地駐外機構認可之國外合格醫院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檢查項目詳見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址：https://www.cdc.gov.tw/點選「國際旅遊與健康」/外國人健康管理

/外籍學位生（含陸生）健檢/居留或定居健康檢查項目表；縮網址為https://gov.tw/sYT）。(６

) 無戶籍國民學生持我國護照及合法停留許可證入境後，於停留期限屆滿前，持憑錄取通知書及

在學證明文件，自內政部移民署「外國與外僑、大陸與港澳、無戶籍國民學生線上申辦系統」提

出申請。 

(三)在臺灣地區原設有戶籍，已辦理（出境）遷出登記，且未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或臺灣地區人民身

分者，持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國 3 個月以上，應於 30 日內至遷入地戶政事務所辦理

（入境）遷入登記，並同時請領國民身分證。應備證件：１.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

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２.最近 2年內拍攝之符合規格相片 1張或數位相片（國民身分證

相片規格可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187 查詢，繳

交數位相片者請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網路申辦服務-國民身分證-國民身分證影像上傳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765 上傳數位相片）、遷入地戶口名簿。３.如係單獨立戶

者，應另提憑房屋所有權狀或最近 1 期之房屋完稅稅單等單獨立戶證明文件（遷徙登記提證文

件 彙 整 表 可 至 「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全 球 資 訊 網 」

https://www.ris.gov.tw/documents/data/2/3/4/3508b6de-3168-44b6-8834-98c3ccc27212.pdf 

下載查詢）。 

四、申請來臺就學者如採「通過我政府駐外機構或委請本會指定保薦單位舉辦之筆試A1 級以上標準

，且持有華語文學習時數達 240 小時以上之時數證明」或「華測A1 級標準，且持有華語文學習

時數達 240 小時以上之時數證明」，須於一年級第二學期結束前（入學次年 8 月 15 日前）通過

華測A2級以上，未通過者學校應逕予退學，相關返鄉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 

 

伍、各項費用估計（本簡章所列各項金額，係以新臺幣為單位） 

一、本會補助部分：為鼓勵海外青年返國研習專業技能，學得一技之長，補助每位學生一、二年級

每學期部分學費，額度視本會年度預算辦理，並交由開班學校統籌辦理開班事宜，以支持學生完

成學業。 

二、學校收費部分：詳招生學校簡章分則（附錄二）。 

https://www.boca.gov.tw/
https://www.cdc.gov.tw/
https://gov.tw/sYT
https://www.cdc.gov.tw/
https://gov.tw/sYT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187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765
https://www.ris.gov.tw/documents/data/2/3/4/3508b6de-3168-44b6-8834-98c3ccc272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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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外僑生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在臺連續居留滿 6 個月或其曾出境 1 次未逾 30 日，其實際居

住期間扣除出境日數後，併計達 6個月之日起，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至應繳健保費額度則依據

相關規定辦理。惟家境清寒僑生得於赴臺前取得經駐外機構或保薦單位、僑校、僑團等機關或單

位（非個人）開立之中文或英文清寒證明文件向就讀學校申請，經學校審查符合資格者，由本會

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費自付額二分之一。另抵臺後在未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前，得依僑生傷病醫療保

險作業規定參加僑生傷病醫療保險，保費自行負擔二分之一，本會補助二分之一。 

 

陸、其他注意事項 

一、男子年滿 18 歲之翌年 1 月 1 日起役，至屆滿 36 歲之年 12 月 31 日除役，稱為役齡男子(以下簡

稱役男)。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在臺灣地區曾設有戶籍役男，於役齡期間均有履行兵役之義務，

無論是否戶籍遷出國外或另具有他國國籍，其入出國臺灣地區應持中華民國護照；持外國護照

入國之僑民役男仍以其入出國紀錄列計在臺居停留期間，持外國護照入國未具僑民身分者雖具

雙重國籍仍以一般役男列管，依法應徵兵處理時，應即限制其出境至履行兵役義務時止。西元

1994 年至西元 2004 年出生之役男，須接受 4 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西元 2005 年以後出生之

役男，應徵集服 1年常備兵役現役。 

二、在臺灣地區現有或原有戶籍之僑生如具僑民役男身分，在學期間應申請緩徵，畢業或離校後，

緩徵原因消滅，則應適用歸國僑民兵役相關規定。但西元 1994 年至西元 2004 年出生之就讀大

專校院在學學生，得依其志願，於就讀大專校院後，於每年 11 月 15 日以前向戶籍地鄉（鎮、

市、區）公所申請在學期間連續二年暑假，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另如在學期間、畢

業或離校後，已無僑民役男身分，則應適用國內一般役男規定。有關兵役問題，可向內政部役

政司查詢（電話：+886-2-85013943，網址：https://www.nca.gov.tw/）。 

三、未滿 18 歲之海外學生家長應指定在臺親友一人為監護人申請者均需在臺覓得監護人（具親屬關

係者優先，或足以代表家長，並能行使監護權者）。 

四、入學後，凡因操行不良，或學業成績過差而為學校勒令退學或開除之學生，必須自費返回原居

留地，學校除輔導學生依規定離境外，應即於「全國大專校院境外生資料管理資訊系統」登錄

學生學籍異動資料，並請學生依規定離境，違反者經查證屬實者，列計學校招生輔導學生作業

缺失並扣減日後獎補助款及僑生招生名額。 

五、來臺入學後，有關成績考查、休學、轉學悉依相關規定辦理。學生經分發入學，因學習適應不

佳或志趣關係自願轉學其他學校者，應自行報名參加一般大學大二或大三之轉學考試。 

六、分發有案之僑生，不得自行轉讀或升讀各級補習及進修學校（院）、空中大學、大專校院所辦理

回流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例假日授課之學校及班別。但非以就

學事由，已在臺取得合法居留身分者，不在此限，惟自行轉讀或升讀該類學校或班別者，中止

其僑生身分。違反前項規定者，撤銷其自行轉讀或升讀之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

畢業後始發現者，應由學校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其學位證書。 

七、持居留簽證者，入國後須透過內政部移民署「外國與外僑、大陸與港澳、無戶籍國民學生線上

申辦系統」辦理外僑居留證及延期事項。僑生辦理外僑居留證及居留延期相關注意事項分述如

下： 

(一)初次申辦外僑居留證者： 

1.僑生初次入國未註冊者：須檢附錄取通知書（入學通知書），線上初次申請後核發 6 個月電子居留

證，待註冊完成須在電子居留證 6 個月到期前，再到系統申請「居留證換證」，換成IC卡居留證

。 

2.僑生初次入國已註冊者：須檢附錄取通知書、在學證明或已註冊之學生證等證明文件，核發 1 至 3

年效期知外僑居留證；依申請效期收取規費。 

(二)於修業年限延期居留者：須持憑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核發 1 至 3 年效期之外僑居留證(不超過修

業年限當年之 9月 30日)；依申請之效期收取規費。 

(三)畢業後欲申請居留延期者：僑生畢業後如有必要者，得檢附畢業證明文件，自畢業當月（居留

效期屆滿前）申請延期居留 1 年，如延期屆滿前尚有必要者，得再申請延長 1 次，總延長期間

最長為 2年。 

八、外國與外僑大陸與港澳無戶籍國民學生線上申辦系統已開放學生自行申辦居留證，請各位學生

多加利用，網址：https://coa.immigration.gov.tw/coa-frontend/student/entry。 

九、配合國家新南向政策，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成立「新南向

人員健康服務中心」，提供往來該地區人員健康諮詢管道，聯繫資訊如下： 

https://www.nca.gov.tw/
https://coa.immigration.gov.tw/coa-frontend/student/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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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網站：https://www.newsouthhealth.org.tw；縮網址為https://is.gd/3fhOSe 

E-mail：newsouthhealth@gmail.com；電話：+886-2-23123456＃66607 

十、為加強學校對學生之照顧及安全之維護，本專班一年級原則一律住宿學校宿舍，二年級以後得

依意願選擇住校或在外賃居，相關校外賃居輔導及管理，校方應依「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學生校

外賃居安全暨服務工作注意事項」辦理。 

◆所繳證明文件有偽造、冒用或變造等情事，撤銷其錄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籍

，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並自費返回原僑居地。 

◆僑生如為具有僑居身分加簽之役男，於國外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再返國就讀相同等級

或低於原等級學校，並不符合「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國僑民服役辦法」第 4 條第 2項之在

學緩徵條件。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曾在臺設有戶籍之役齡男子應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出境；其持外國護照

入境，依法仍應徵兵處理者，應限制其出境至履行兵役義務時止。 

◆抵臺後如未註冊入學，或辦理休學、退學或已畢業者，必須返回僑居地，不得在臺申請改

換其他事由之簽證。因故退學者須於 10 日內離校，辦妥出境手續返回僑居地。來臺及修

業期滿或因故離校返回僑居地旅費自備。 

◆在臺求學期間願依規定按期繳納費用，並負擔本人應支付之一切費用。 

◆僑生來臺就學期間不得從事非法打工或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倘有從事與簽證目的

不相符、非法打工或持用偽變造文件等違反法令之情事者，將依法究辦。 
十一、英文譯本內容如與中文版有歧異，概以中文版為準。本專班所附招生簡章分則係由各校提供

，如有疑義請逕洽該校。 

 

 

 

 

 

 

 

 

 

 

 

 

 

 

 

 

 

 

 

 

 

 

 

 

 

 

 

 

 

 

 

https://www.newsouthhealth.org.tw/
https://is.gd/3f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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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報名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

用告知事項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為確保您的個人資料，隱私及權益

之保護，請詳細閱讀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個資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

所為以下「報名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倘您未滿 18 歲，下

列內容請併向您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告知）。 

一、機關名稱：僑務委員會、受本會委託協助處理本專班招生作業（含試務及預

分發）之單位，與各招生學校。 

二、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一)本會基於辦理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以下簡稱本專班）招生工作相關之試務

（134 註，包括公示姓名榜單）、提供學業成績、考試成績、招生、分發、證

明使用之資（通）訊服務（135）、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136）、學（員）

生資料管理（158）、學術研究（159）及完成其他招生必要工作或經報名學生

同意之目的。 

(二)本會為提供精確之專班分發入學工作，須將蒐集之考試成績、成績等第進行

統計與分析，分析結果之統計數據或說明文字呈現，除供分發所需及內部研

究外，本會視需要公布統計數據及說明文字，但不涉及特定個人之資料。 

(三)本會進行後續分發成果追蹤之相關學術研究、教育研究及統計研究分析等目

的進行蒐集。 

三、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 

(一)直接透過書面或網路報名所填寫個人資訊或個別上傳系所審查資料時取得。

當您進行報名後，系統會保留您提供的個人資料，用來進行資格審查、分發

考試及分發入學之相關作業時使用。 

(二)為確定您的僑生身份資格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之規定，您的部

分個人資料將由本會向內政部移民署，提取您的出入境紀錄。並由本會及海

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招生學校進行資格審查。 

(三)為完成報名繳件作業，您的申請表件須依簡章規定送到受理申請單位（如：

中華民國各駐外機構、本會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本會各年度地區保薦單

位等）繳交始完成報名。 

(四)當您獲得分發入學時，您的個人資料將由本會傳輸至被分發的大專校院。 

四、蒐集個人資料之類別： 

直接蒐集之個人資料有識別個人者（C001 註）、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03）、

個人描述（C011）、移民情形（C033）之居留證、休閒活動及興趣（C035）、

學校紀錄（C051）、資格或紀錄（C052）、應考人紀錄（C057）等個人資料類

別，內容包括：中英文姓名、性別、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護照號碼、教

育資料、聯絡電話、地址、電子郵件地址、父母親中英文姓名、考試編號等，

均為必填欄位。考試成績、成績等第則根據您所選的成績採計方式決定。 

五、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 

(一)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自您報名日起至辦理考試個人資料保存期限外，以上

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利用期間。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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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臺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中華民國

各駐外機構、本會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本會各年度地區保薦單位或經考

生授權處理、利用之地區及成績提取或核實之單位所在地。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除本會外，尚包括協助完成上開蒐集目的之相關合作

單位、包含中華民國各駐外機構、教育部、本會（含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本會各年度地區保薦單位、內政部移民署、中華民國各大專校院、海外聯

合招生委員會及本會授權之學術研究機構（單位）。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本專班之試務作業、考試成績、分發結果與相關資訊

之發送通知，提供相關合作單位進行試務、錄取、分發、報到、查驗等作業，

考生（或監護人）之聯繫，基於試務公信之必要揭露與學術研究及其他有助

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必要方式。 

六、若您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將導致無法進行報名、緊急事件

無法聯繫或錄取通知無法送達等，影響您參加招生、後續試務與入學之權益。 

七、您得於資料利用期間依個資法規定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

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您得以書面、傳真、

電話等方式與本會聯絡，行使上述之權利。您行使有關權利與本會之聯絡方

式為：電話： +886-2-23272788；傳真： +886-2-23566377；電子郵件：

ocacsg@ocac.gov.tw。 

八、請您確認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需變更者，請您立

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本會辦理更正。 

九、本會得依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料或相

關資料提供予相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十、如您要求本會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或是要求

刪除您的個人資料，本會必須同時撤銷您的來臺申請書、來臺入學分發/錄取

通知書等。如果您已經分發來臺就學中，將一併撤銷學籍。如果您的請求，

致妨礙本會執行職務或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或導致本會違背法令或主管機關

之要求時，本會得繼續蒐集、處理、利用或保留個人資料。 

 
註法務部頒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代號 

https://law.pdp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10631 

https://law.pdp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10631


 

 

 

 

115學年度（西元 2026年）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資料檢核表 

申請人中文姓名：                                       ※僑生編號： 

申請人英文姓名：                                         （僑生編號由僑務委員會編製，申請人勿填） 

出生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 性別：□男□女□其他 / 國別： 

                        ※所有申請表件請以正楷填寫，並依序裝訂 

項次 表件名稱 
保薦單位/駐外機構審核 

（請勾選填寫） 
注意事項 

1 
申請表（必繳） 
（1式 3份，受理單位抽存 1份） 

□ 查符 
□ 缺件未繳 
□ 不符規定 

年滿於 25 歲以下
(2000年 7月 1日以
後出生)。 

2 
僑居地居留證件（必繳） 
（如僑居地身分證影本或護照影本或中華民國護照及僑居身
分加簽之影本） 

□ 查符 
□ 缺件未繳 
□ 不符規定 

 

3 

□畢業證書：經駐外機構驗證或由保薦單位核驗之畢業證書
（如因僑居地學制無法發給高中畢業證書，得繳交相當於我
國高中 3年級畢（結）業程度之證明文件。） 
□在學證明：本年夏季應屆畢業，尚未領得畢業證書者，可
檢送本學期在學證明書 
□同等學力修業證明書 
（以上請擇一勾選繳交） 

□ 查符 
□ 缺件未繳 
□ 不符規定 

 

4 

成績單（必繳）：經駐外機構驗證或由保薦單位核驗之最近
3 學年原始成績單正本，並註明該校所在地及學制年限，由
保薦單位簽章證明。（報名時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如應
屆當學期成績尚未取得，免附該學期成績單。） 

□ 查符 
□ 缺件未繳 
□ 不符規定 

 

5 
校系志願表（必繳） 
（請於網站列印志願表並簽名） 

□ 查符 
□ 缺件未繳 
□ 不符規定 

務必要求申請人於
志願表簽名。 

6 
切結書 1份（依學生個別情形選繳） 
（限計算至 2026年 8月 31日始符合簡章連續居留年限者繳
交） 

□ 無需繳交 
□ 缺件未繳 

 

7 

華語文能力證明（四擇一）： 
□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A2級以上證書及成績單。 
□就讀馬來西亞華校（華文小學、獨立中學、國民/國民型
中學）且持有畢業證書或有 2學期以上華語文及格成績單。 
□已報名我政府駐外機構或委請本會指定保薦單位舉辦之筆
試，且持有華語文學習時數達 240小時以上之時數證明。 
□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A1 級證書及成績單，且持有華語
文學習時數達 240小時以上之時數證明。 

□ 查符 
□ 缺件未繳 

 

8 
緬甸及泰北學科測驗調查表：除持緬甸地區學歷及泰北未立
案華文中學高中部畢業申請者必繳外，其餘申請者無需繳
交。 

□ 無需繳交 
□ 缺件未繳 

 

9 
緬甸學歷驗證切結書：除持緬校學歷證件尚未經緬甸外交部
及我駐緬甸代表處驗證者必繳外，其餘申請者無需繳交。 

□ 無需繳交 
□ 缺件未繳 

 

10 其他 
□ 無需繳交 
□ 缺件未繳 

 

申請人檢附資料均已查證屬實並依序編列頁碼；共計       頁 

保薦單位核章欄 駐外機構核章欄 

  

 

附件一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申請表 

（西元 2026年入學適用） ※僑生編號：             
（僑生編號由僑務委員會編製，申請人勿填）

 

申

請

人

資

料 

姓 

名 

(中) 

(英) 

年齡  性別  

自行貼妥二吋 

正面半身照片 

出生 西元      年     月     日 

國 

籍 

中華 

民國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居留證號碼：                                     

是否為身心障礙人士或需「特殊照護」

者：□否 □是(請說明:            ) 

僑居地 

(外國國

籍) 

國別：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出生地 

 

通訊地址 
 

E-mail 
 聯絡電話 

（括弧內請填國碼-區域碼） 
手機：（國碼） 

市話：（國碼 – 區域碼） 

家

長

資

料 

姓名 

父/

母 

(中) 

(英) 
出生 

日期 

父

/

母 

西元    年   月    日 

□存/□歿(請勾選) 
聯絡 

電話 

 父或母是否為華裔(請

勾選) 

□是     □否 
母/

父 

(中) 

(英) 

母

/

父 

西元    年   月    日 

□存/□歿(請勾選) 
 

學

歷 

校名 

小學 國中（中一至中三） 高中（中四至中五） 
相當於國內高中三年級(FORM6) 
畢業學校或最後結 (肄)業學校 

    

入學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畢業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協助推薦來臺就學之僑華校/教學組織：□無 □由                         (僑華校/教學組織名稱)協助推薦來臺就學 

◆是否參加僑務委員會舉辦之華語文筆試測驗：□否 □是（地區：     ，考試日期：    ，考試地點：    ，當地考試時

間：     ） 

注意 
事項 

1.本表請書寫清楚，各欄位無則免填。 

2.經詳閱本招生簡章各項規定均願意遵守，就讀期間
若發生重大緊急醫療事件，家長同意授權學校處理。 

3.凡報名本項招生者，即表示同意依附錄一之「僑務

委員會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報名學生個人資料蒐
集、處理及利用告知事項」辦理。 

4.本表雙線以下由受理申請單位審核，申請人勿填。 

申請人 
簽章 

 
 
 
 
 
 
 

本人已閱讀並清楚招生簡章規定 
  西元       年   月   日 

家長 
簽章 

父或母(其中 1人)： 
 
 
 
 
 

  西元       年   月   日 
 

未滿 18 歲者需家長簽名 

受理報

名單位

審查意

見 

□申請人是否為華裔： □是 □否 

□以上申請人所填資料均清楚完整並經

查證屬實 

□申請人能取得返回原居留地簽證 

□其他： 

保薦單位 

簽章欄 
 

駐外機構 

簽章欄 
 

註：依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未滿 18 歲持外國護照者，由僑務委員會同意依分發結果

列冊，函送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列管，免附「在臺監護人同意書」。 

申 

請

人 

資 

料 

附件二 



 

115學年度（西元 2026年）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校系代碼表 

 

領

域

別 

志願

代碼 
科系 

學校名稱 

(依學校筆劃

順序排列) 

領

域

別 

志願 

代碼 
科系 

學校名稱 

(依學校筆劃

順序排列) 

領

域

別 

志願 

代碼 
科系 

學校名稱 

(依學校筆劃

順序排列) 

製

造 

0101 
半導體工程系(設備維

護與資訊應用) 中信科技 

大學 

農

業 
0301 食品科技系(烘培科技) 弘光科技大學 

服

務(

旅

館

、

觀

光

、

餐

飲) 

0612 餐旅管理系 弘光科技大學 

0102 
機械工程系(傳統加工

產業) 

機

構

看

護 

0401 
高齡健康照護系(長照業

高齡健康照護) 

元培醫事科技

大學 
0613 餐旅管理系 

吳鳳科技大學 

0103 
車輛工程系(車輛修護

及零組件製造訓練) 

南開科技 

大學 
0402 

高齡照顧福祉系 

(高齡健康管理) 

德育護理健康

學院 
0614 觀光休閒管理系 

0104 電機與資訊工程系 
中華科技 

大學 
0403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

業系 
弘光科技大學 0615 餐旅管理系 

宏國德霖科技

大學 
0105 

資訊管理系(製造業資

訊管理) 

元培醫事 

科技大學 
0404 高齡健康照護系 中臺科技大學 0616 休閒事業管理系 

0106 資訊與通訊系 
景文科技 

大學 

電

子

商

務 

0501 流通管理系(智慧流通) 
德明財經科技

大學 
0617 旅遊管理系 景文科技大學 

0107 資訊網路工程系 
龍華科技 

大學 

0502 數位科技與媒體設計系 吳鳳科技大學 0618 觀光休閒系 龍華科技大學 

0108 半導體工程系 0503 資訊管理系 崑山科技大學 0619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中國科技大學 

0109 
通訊工程系(智慧通訊

科技應用與管理) 亞東科技 

大學 

0504 資訊管理系 
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0110 工業管理系 0505 資訊管理系 正修科技大學 

0111 
機械工程系(機電整合

製造技術實務) 崑山科技 

大學 

0506 
電子競技與電腦娛樂科

學系 
樹德科技大學 

0112 智慧機器人工程系 

服

務(

旅

館

、

觀

光

、

餐

飲) 

0601 觀光系(觀光產業服務) 美和科技大學 

0113 電子工程系 
建國科技 

大學 
0602 旅運管理系 

國立高雄餐旅

大學 

0114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國立勤益 

科技大學 
0603 休閒事業管理系 

東南科技大學 

0115 電子工程系 
修平科技 

大學 
0604 餐旅管理系 

0116 電機工程系 

正修科技 

大學 

0605 餐飲系 
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0117 機械工程系 0606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僑光科技大學 

0118 資訊工程系 0607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營

造 

0201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 
萬能科技 

大學 
0608 

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觀光健康休閒服務) 

德育護理健康

學院 

0202 建築系(建築設備工程) 
台鋼科技 

大學 
0609 休間事業管理系 南開科技大學 

020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中臺科技 

大學 
0610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樹德科技大學 

0204 室內設計系 
東南科技 

大學 
 0611 餐飲管理系 

元培醫事科技

大學 

附件三 



1 

 

 

 

       

切  結  書 

 

申請人             （姓名）為             （國名）之僑生申請 115學年

度（西元 2026年）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願意遵守下列之規定： 

 

若申請時尚未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二條有關「最近連續居留海

外六年以上」之規定，本人同意至西元 2026 年 8 月 31 日止應符合「僑生回國

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所定連續居留海外期間之僑生資格規定，否

則應由貴會撤銷原錄取分發資格。 

 

此致 

僑務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家長或監護人： 

護照字號： 

住址： 

電話：  

 

西元             年             月             日 

 

 

（註：申請人若未滿 18 歲者，家長或監護人需連帶簽章負責，若已滿 18 歲者則免） 

附件四 



  

 

性 別 

 

注 

意 

事 

項 

 

◆ 緬甸地區注意事項： 
 

1. 緬甸學科測驗日期預訂於西元 2026 年 1 月 25 日（星期日）原則於曼

德勒考區舉行（若報名人數過多另設考區）。 

2. 實際考試地點、考試時間及准考證發送事宜由受理申請單位另行通知。 

3. 考生應持准考證應試。如遺失准考證須申請補發者，請於考試當日逕

至考場之試務辦公室辦理補發。 

 
 

◆ 泰國地區注意事項： 
 

1. 泰北學科測驗預訂於西元 2026 年 4 月中上旬舉行。測驗日期（時間）、

考試地點及准考證發送事宜由受理申請單位另行通知。 

2. 考生應持准考證應試。如遺失准考證須申請補發者，請於考試當日逕

至考場之試務辦公室辦理補發。 

（本欄由僑務委員會編製；申請人勿填） 僑生編號 （ 

自行貼妥二吋正面半身照片 

請與申請表所貼照片一致） 

應考考區 
（請擇一勾選） 

緬甸：□曼德勒 

泰國：□泰北 

請 
貼 
照 
片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本表限持緬甸地區學歷證件申請者及泰北地區未立案華文中學畢業者填繳） （ 

緬甸及泰北學科測驗調查表 

115學年度（西元 2026年）四年制產學合作學士班 

 附件五 



 

 
緬  甸  學  歷  驗  證  切  結  書 

 
 
 

申請人               （姓名）為緬甸之僑生，申請 115學年度

（西元 2026年）來臺就讀「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事宜，因

申請時緬校學歷證件尚未經緬甸外交部及我駐緬甸代表處驗

證，本人同意必須在申請來臺簽證前完備緬校學歷驗證，

否則撤銷原錄取分發資格。 

 
 

此致 

僑務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護照號碼： 

住址： 

電話： 

 

 

西元         年         月         日 

（本人已確實瞭解切結書所提及之內容） 

附件六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中信金學校財團法人中信科技大學 
CTBC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半導體工程系(設備維護與資訊應用) 

Department of Semiconductor Engineering（Equipment maintenance and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課程說明 

本系以培育符合「半導體智慧製造產業」所需之專業人才為核心目標，結合理

論基礎、實務訓練與跨域創新能力，建立完整之人才養成體系。教學方針如

下： 

1.厚植基礎知識，強化專業能力： 

注重電機與資訊等基礎學科之紮根，並以半導體製程、設備工程、檢測技術、

智慧製造與自動化控制為專業主軸，培養學生兼具理論與應用之能力。 

2.導入智慧製造與 AI應用： 

因應產業數位轉型趨勢，將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機器學習與智慧感測

等技術納入課程，推動「AI+半導體」跨域學習，培養學生在智慧製造、預測維

護與良率提升等面向的應用能力。 

3.強調實務訓練與產業鏈結： 

與科學園區及產業合作，建立產學合作實驗室與實習基地，導入業界設備與製

程案例，讓學生在學期間即能熟悉真實的製造環境與技術需求，縮短學用落

差。 

4.培養跨域整合與問題解決能力： 

鼓勵學生參與跨領域團隊合作，融合協同工程與永續發展觀念，提升問題分

析、系統整合及創新解決能力，回應半導體產業鏈複雜多變的挑戰。 

5.注重國際視野與專業倫理： 

提供各種國際交流機會，培養學生跨文化溝通與全球競爭力。同時強調專業倫

理、安全規範與永續責任，使學生成為兼具專業素養與社會責任感之工程人

才。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半導體工程系主要培育半導體智慧製造產業所需的各類專業人才，包括研發工

程師、製程工程師、設備工程師、測試工程師、品管工程師、以及系統整合開

發工程師等。這些人才在半導體智慧製造產業鏈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產品設

備開發維護及應用各方面都需要相關專業知識和技能。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 一年級上學期：開設「華語閱讀(1)」「華語聽力(1)」「華語會話(1)」「華

語寫作(1)」8學分8時數，以及「華語文能力檢定輔導(1)」2學分2時數，

著重「於基礎聽說能力與初階閱讀寫作能力的培養。，並協助學生在大一

下取得 A1華語證照。 

二、 一年級下學期：開設「華語閱讀(2)」「華語聽力(2)」「華語會話(2)」「華

語寫作(2)」8學分8時數，以及「華語文能力檢定輔導(2)，2學分2時數，

以提升學生應試能力與語文運用技巧，並協助學生在大一下取得 A2華語證

照。 

三、 二年級上學期：安排「職場倫理」2學分2時數及「臺灣歷史與文化」，強化

職場溝通與實務應用能力。 

四、 二年級下學期：開授「華人社會與生活」2學分2時數，提升學生的華人社

會理解與進階寫作能力。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華語閱讀(1) 

2. 華語聽力(1) 

3. 華語會話(1)  

4. 華語寫作(1) 

5. 華語文能力檢定輔導

(1)  

6. 華語閱讀(2)  

7. 華語聽力(2) 

8. 華語會話(2)  

9. 華語寫作(2)  

10. 華語文能力檢定輔導

(2)  

11. 職場倫理 

12. 臺灣歷史與文化 

專業科目 

必修 

1.機器學習實務 

2.生成式 AI基礎與應用 

3.電腦網路 

4.設備維護 

5.電子電路學 

6.數位邏輯與實習 

7.工業4.0概論 

8.單晶片實務 

9.半導體概論 

10.電力電子學與實習 

11.Python程式設計 

12.資料結構 

13.資料庫管理 

14.半導體元件 

15.半導體製程概論 

選修 

1. 電腦軟體應用 

2. 工業配線實務 

3. 工業安全與衛生 

4. 電能科技 

5. 人工智慧實務 

6. 自動化概論 

7. 自動控制 

8. 可程式控制 

9. 資料庫應用實務 

10. APP基礎程式設計 

11.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12. 電腦輔助電路設計 

13. 智慧感知系統 

14. 大數據分析實務 

15. 電力系統 

16. 物聯網應用 

17. 無線網路通訊 

18. 機器人控制系統 

19. 辦公室應用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企業實務實習(1) 

2. 企業實務實習(2) 

3. 企業實務實習(3) 

 

選修 

1. 企業實務實習(4) 

2. 企業實務實習(5) 

3. 企業實務實習(6)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二年級至四年級實施、每週四天、實習時數約20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新

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履

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各實習廠商制度提供不同福利。 

三、實習機構：1.總盈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2.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校方就業媒合管道、就業輔導講座。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半導體工程及電資類相關科系碩士班

招生考試。如： 半導體工程系碩士班、電機工程系碩士班、資訊工程系碩

士班…。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住宿費補助：第1學期~第8學期(即第一學年~第四學年)之住宿費補助。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14,950 10,000 2,400 

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27,350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14,950 10,000 6,756 

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31,706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每學期) 

14,950 10,000 6,756 

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31,706 

第三學年 

(扣除學校補

助) 

(每學期) 

34,950 10,000 6,756 

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51,706 

第四學年 

(扣除學校補

助) 

(每學期) 

34,950 10,000 6,756 

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51,706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已扣除本校學

費、雜費補助）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0元 

□材料費：每學期 0元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 0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900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15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750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4人房住宿費0元，冷氣電費5,000元，保證金3,000元，宿舍

網路費760元。（已扣除本校補助） 

(2)寒暑假期間，4人房住宿費7,500元，冷氣電費2,500元，保證金3,000

元，宿舍網路費0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18,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1,000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744004臺南市新市區中華路49號 

 電話：+886-6-5979566 ext.7481 

 承辦人：劉靜雯 

 網址：https://ieec.ctbctech.edu.tw 

 電子信箱：snow@mail.ctbctech.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中信金學校財團法人中信科技大學 

CTBC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機械工程系(傳統加工產業)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課程說明 

本專班主要招生對象為東南亞高中畢業海外青年學生來台就讀，目標是培養企

業所需之工業生產製造專業技術人才。因此本專班之課程規劃將以傳統加工為

導向，課程設計結合產業需求與學用合一為重點，同時並結合學生至合作企業

之校外實習，來增進學生之實務經驗，以培養合作企業所需之學術及實務經驗

兼備之專業人才。另外達成畢業即就業的目標，課程主軸以實務課程為導向，

實習期間學生之薪資、福利等權利義務關係有正式合約保障，學生參與實習課

程，可提前與就業銜接，並且年資、學分兼得。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製程工程師、設備工程師、機構工程師、生產工程師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一年級上學期：開設「華語溝通與表達(1)」6學分6時數，以及「華語閱讀

與寫作(1)」4學分4時數，著重於基礎聽說能力與初階閱讀寫作能力的培養。 

二、一年級下學期：安排「華語溝通與表達(2)」4學分4時數與「華語閱讀與寫

作(2)」4學分4時數，並規劃「華語文能力檢定輔導」及「華語檢定強化輔導」

各2學分2時數的課程，以提升學生應試能力與語文運用技巧，並協助學生在大

一下取得 A2華語證照。 

三、二年級上學期：安排「華語溝通與表達(3)」2學分2時數及「華語表達演

練」2學分2時數，強化口語表達、溝通與實務應用能力。 

四、二年級下學期：開授「華語閱讀與寫作(3)」2學分2時數，提升學生的閱讀

理解與進階寫作能力。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必修 

1.華語溝通與表達

(1)(2)(3) 

2.華語閱讀與寫作

(1)(2)(3) 

3.華語文能力檢定輔導 

4.創意思考與訓練 

選修 

1.華語檢定強化輔導 

2.華語表達演練 

專業科目 

必修 

1.產業科技概論 

2.傳統加工概論 

3.機械製造 

4.機構學 

5.程式設計 

選修 

1.工程力學 

2.工程圖學 

3.微積分 

4.動力學 

5.材料力學 

6.視窗軟體應用 

7.半導體製程 

8.機械設計 

9.材料機械性質 

10.品質管制 

11.模具設計實務 

12.模流分析實務 

13.永續發展概論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機械加工實習(1)(2)(3) 

2.電腦輔助繪圖 

3.氣液壓學與實習 

4.可程式控制實習 

5.數控工具機與實習 

6.精密量測與實習 

7.電腦輔助製造 

8.精密機械加工實習 

9.企業實務實習(1)(2)(3) 

選修 

1.電腦輔助立體繪圖 

2.自動控制實習 

3.氣壓順序控制與實習 

4.機械材料實驗 

5.工業影像檢測與實習 

6.電腦監控應用與實習 

7.多軸 CNC加工 

8.機器人應用與實習 

9.機電整合實習 



10.企業實務實習(4)(5)(6) 

實習方式 

一、校外實習於二年級至四年級實施、實習時數約26小時/週 

二、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年度基本工資，按時數計算。2025年基本

工資每小時新臺幣190元。 

■福利：廠商提供特殊節日獎金或贈品等福利。 

三、實習機構：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泰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尚穩環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三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學校每學期均會辦理就業實習媒合，邀請廠商到校作就業實習面談與諮

詢，以媒合學生取得實習資格，此外並辦理就業實習講座。 

二、學生實習之後學校安排輔導老師前往企業訪視，與企業主管與實習學生會

談，解決學生實習是問題，加強輔導。 

三、企業也會根據學生實習狀況予以評分，表現良好者予以留任轉正職。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機械工程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例如:

機械工程系碩士班等。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住宿費補助：第1學期~第8學期(即第一學年~第四學年)之住宿費補助。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14,950 10,000 2,400 

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27,350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14,950 10,000 6,756 

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31,706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每學期) 

14,950 10,000 6,756 

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31,706 

第三學年 

(扣除學校補

助) 

34,950 10,000 6,756 

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51,706 



(每學期) 寒暑假另計) 

第四學年 

(扣除學校補

助) 

(每學期) 

34,950 10,000 6,756 

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51,706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已扣除本校學

費、雜費補助）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0   元 

□材料費：每學期  0   元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   0  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900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15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750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4人房住宿費0元，冷氣電費5,000元，保證金3,000元，宿舍

網路費760元。（已扣除本校補助） 

(2)寒暑假期間，4人房住宿費7,500元，冷氣電費2,500元，保證金3,000

元，宿舍網路費0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12,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1,000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744004臺南市新市區中華路49號 

 電話：+886-6-5979566 ext.7481 

 承辦人：劉靜雯 

 網址：https://ieec.ctbctech.edu.tw 

 電子信箱：snow@mail.ctbctech.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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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中國科技大學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本專班以培養觀光與休閒產業中階管理與專業技術人才為教育目標，本專班為確立

科技大學畢業生所應具備之內涵、建構科技大學畢業生所應具備之基本能力指標。

另外達成畢業即就業的目標，課程主軸以「餐飲旅宿管理」與「休閒旅遊管理」兩

大課程模組為範疇，實習期間學生之薪資、福利等權利義務關係有正式合約保障，

學生參與實習課程，可提前與就業銜接，並且年資、學分兼得。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飯店櫃檯接待、房務員、房務主管、廚師、餐廳經理、服務員 

華語文課程 

（校內課程） 

一、大一上學期的「實用華語」0學分4學時、「華語聽講練習(一)」0學分4學時及

「華語文閱讀與理解(一)」0學分4學時課程，共計0學分12學時。 

二、大一下學期的「華語聽講練習(二)」0學分4學時、「華語文閱讀與理解(二)」0

學分4學時課程，共計0學分8學時。 

三、輔導學生在大一下學期結束前，至少都能通過 TOCFL A2級以上檢定。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一、通識科目 

1. 大學外文(英文)(一) 

(二) 

2. 中文寫作與思維 

3. 體育(一) (二) 

4.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5. 職涯探索與專業倫理 

6. 應用文 

7. 科技與永續環境 

8. 職場外文(英文)(一) 

(二) 

9. 溝通與表達 

10.人工智慧概論 

11.人文藝術與社會領域 

12.自然與科學領域 

13.多元學習領域 

 

二、基礎科目 

1. 智慧商務導論 

2. 管理學(一)(二) 

3. Python程式設計概論 

4. 專業外語(一)(二) 

5. 管理數據應用 

專業科目 

必修 

1. 餐旅管理 

2. 休閒與遊憩實務管理 

3. 食物與生活 

4. 營養理論與實務 

5. 觀光資源實務 

6. 採購與成本管理 

7. 客務管理 

8. 統計軟體應用 

9. 研究方法與實作 

10.觀光與休閒法規 

11.專題研究(一) 

12.市場調查與數據分析 

13.專題研究(二) 

14.航空客運與票務 

15.活動規劃與管理 

16.餐飲管理 

選修 

1. 郵輪概論與實務 

2. 綠色餐飲 

3. 餐飲科技設備應用 

4. 世界觀光旅遊資源 

5. 服務品質管理 

6. 烘焙食品實務進階 

7. 宴會管理 

8. 全球節慶活動旅遊 

9. 數位觀光與社群行銷 

10. 休閒活動與保健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觀光休閒事業服務技能

實務實習(一) 

2. 觀光休閒事業服務技能

實務實習(二) 

3. 客務管理 

4. 航空客運與票務 

5. 餐飲管理 

選修 

1.  企業實習(一) 

2. 企業實習(二) 

3. 企業實習(三) 

4. 企業實習(四) 

5.  觀光休閒事業服務品質

管理實務實習(一) 

6.  觀光休閒事業經營管理

實務實習(一) 

7.  觀光休閒事業職能實務

實習 

8. 觀光休閒事業服務品質

管理實務實習(二) 

9. 觀光休閒事業經營管理

實務實習(二) 

10. 烘焙食品實務 

11. 烹調原理與實務 

12. 餐飲科技設備應用 

13. 烘焙食品實務進階 

14. 房務管理 



11. 探索教育 

12. 菜單設計 

13. 休閒風險與危機處理 
14. 智慧觀光休閒趨勢與商機 

15. 國際禮儀與文化 

16. 餐旅美學 

17. 烘焙食品實務 

18. 烹調原理與實務 

19. 房務管理 

20. 休閒風險與危機處理 

實習方式 

一、校外實習於二年級至三年級，每周實習天數約三天，每週實習時數最多可達

17.77小時/週；四年級每周實習天數約五天，每週實習時數最多可達40小時/

週 

二、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數計算。2025 年基本工資每小時新

臺幣 190 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 40 小時）履

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 28,590元。 

■福利：如員工餐、年終獎金、三節獎金、生日獎品等，依各別實習廠商規

定。 

三、 實習機構：鼎泰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海底撈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瓦城泰統股份有限公司、煙波大飯店分公司、

福容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等。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 20 小時為限；寒

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本校研發處每學期均會辦理就業實習媒合，邀請廠商到校作就業實習面談與諮

詢，以媒合學生取得實習資格，此外並辦理就業實習講座。 

二、企業也會根據學生實習狀況予以評分，表現良好者予以留任轉正職。 

三 、 僑 務 委 員 會 「 全 球 僑 臺 商 人 才 平 臺 」 協 助 媒 合 就 業 機 會

（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觀光、休閒或餐旅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

試。例如:餐飲管理學系碩士班、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等。 

二、本專班學生可申請本校與美國、日本、韓國、印尼、越南或其他國家地區的海

外合作大學進行海外研修，或畢業後至和作大學繼續升學，須依規定辦理。包

括：美國的 Metropolitan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entral 

Arkansas，日本的日本大學、流通科學大學，韓國的韓世大學，印尼的

Maranatha Christian University 等。 

獎學金與學習

輔助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 2 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際

收費，最高 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

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 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 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書卷獎： 

1、全學期學業成績及操性成績均達 80 以上，以上二項成績均達受獎標準

者，以學期學業成績較高者優先獲獎。 

2、獎勵名額依各班級人數按比例核定。符合資格條件且經審查符合獎勵名額

者，每名發給獎學金 2,000元，並頒發獎狀乙紙。 

■獎助學金：學生第二至第四學年每學期可依規定申請學校有條件的獎助學

金，請參閱「中國科技大學境外學生獎助學金作業要點」。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 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 1 雜費註 1 其他註 2 住宿費註 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助) 

16,240 4,393 3,940 

10,500 
(不含水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35,073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助) 

16,240 4,393 8,296 

10,500 
(不含水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39,429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助) 
16,240 8,785 8,296 

10,500 
(不含水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43,821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6,240 8,785 8,296 

10,500 
(不含水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63,821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6,240 8,785 8,296 

10,500 
(不含水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63,821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科以

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 僑保入學後前 6個月共計 600元；第 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 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 413元。 

◼ 書籍費：每學期 2,000元(依學生實際購買書籍收取費用) 

◼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810元 

◼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200元 

◼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330元 

3. 住宿費 

(1) 上課期間，4人房住宿費 10,500元，冷氣電費預收費用 1,500元，保證金

1,000 元，宿舍網路費 1,000 元。 

(2)寒暑假期間，1人 2,500元/月，冷氣電費預收費用 1,500元，保證金

1,500 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8,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600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 500 元 /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 100 元 /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303118 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三段 530號 

 電話：+886-3-6991111 分機 1038、2207 

 承辦人：關淑穎、梅國忠 

 網址：https://intel.cute.edu.tw/tw 

 電子信箱：intel@cute.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 

❖Line ID：1457abde (梅老師) 

❖WhatsApp：+886 932155194 (梅老師) 

❖Face Book：中國科技大學-國際交流組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ST) 

專班名稱 
電機與資訊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課程說明 

以培養具備物聯網技術應用與機電整合工程技術應用能力之資通電網工程人才

為目標，並以合作企業實作培養本專班學生資通電網工程建置實務能力。期望

為我國企業培育優質資通電網工程建置人力，亦可作為企業在海外青年僑居國

家發展之骨幹，增加我國企業之國際競爭能力。本專班學生學習核心能力：包

括「機電整合與電能技術」、「資通訊與半導體晶片應用技術」，本專班之畢業學

分為128學分，其中一般科目24學分，專業技術訓練課程68學分，自大學二年級

起每學年12學分產業實習課程，大二至大四共36學分。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機電整合開發工程師、半導體設備工程師、物聯網應用工程師、電力電子工程

師。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因應本專班學生學習與師生交流之語言能力需求，本專班學生除修習電機與資

訊產業所需具備知識技能之專業課程外，於通識教育課程特別由校內華語文中

心加強課程:初級華語(一)(二)、初級華語會話(一)(二)、進階華語(一)(二)、

進階華語會話(一)(二)。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初級華語(一) 

2.初級華語 (二) 

3.初級華語會話(一) 

4.初級華語會話(二) 

5.實用英文(一) 

6.實用英文(二) 

7.進階華語(一) 

8.進階華語(二) 

9.進階華語會話(一) 

10.進階華語會話(二) 

11.進階英文(一) 

12.進階英文(二) 

專業科目 

必修 

1.職場倫理 

2.基礎電學 

3.機電工程實務概論 

4.勞工安全教育 

5.綠色能源概論 

6.室內配線與屋內線路裝修

技術 

7.工業配電與工程估價 

8.電力電子學 

9.工程專案實務管理 

10.機電整合應用技術及可程

式控制 

11.電力系統與電力品質 

選修 

1.計算機概論 

2.數位邏輯設計 

3.基礎數學 

4.工程數學(一)(二) 

5.物理 

6.電子學(一)(二) 

7.網際網路概論 

8.機率與統計 

9.訊號與系統 

10.自動控制 

11.光電科技概論 

12.電信工程概論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Revit電腦繪圖 

2.AUTOCAD 工程繪圖

(一)(二) 

3.電力電子實習 

4.產業實習(一)(二)(三) 

選修 

1.電路學實習(一)(二) 

2.計算機程式 

3.數位邏輯設計實習 

4.電子學實習(一)(二) 

5.組合語言 

6.電機機械實習 

7.智慧型手機程式設計 

8.產業實習(四)(五)(六) 

9.通訊系統實習 

10.FPGA系統設計與實習 

11.物聯網應用技術 

12.積體電路佈局設計實務 

13.嵌入式系統設計實務 

 



13.電機機械 

14.人工智慧概論 

15.通訊系統 

16.半導體製程技術與設備 

17.高低壓控制及保護電驛 

18.產業發展趨勢及智慧建築

概論 

19.照明系統工程與設計 

20.冷凍空調工程與設計 

21.創新設計與專利 

實習方式 

一、 大二至大四每週分別在合作廠商進行產業實習課程4天、學校上課2天。產

業實習課程每週32小時。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每月實際實習時數計算。2025年基本

工資每小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

為40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1.年終獎金(依公司當年度營運及個人績效考核發放) 

2.端午獎金、中秋獎金及禮盒 

三、 實習機構：隆通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連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聖城機電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專班學生於畢業前由學校安排就業博覽會、就業講座、企業蒞校徵才媒合

等活動。 

二、實習機構對於實習期間表現合格學生優先進用。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學生完成學業後取得學士學位，可以繼續升學得碩士學位。例如 ：電機工

程研究所、電子工程研究所、機電整合工程研究所、自動化工程研究所、

半導體工程研究所、…等。 

二、海外合作雙聯學位或姊妹校學校：美國密西西比州立大學 、 明尼蘇達州

立大學 、加州大學蒙特利灣分校、匹茲堡大學、加拿大哥倫比亞理工大

學、澳洲南澳大學、大阪國際大學…等。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獎助學金項目 獎助額度 申請資格 

入學後第一學年學費 上下學期各17,913元 註冊入學後 

入學後第一學年雜費 上下學期各6,915元 註冊入學後 



國際專班獎助學金/每學期 1,000~3,000元 學業優良前三名 

急難助學金 依照一般生規定 

校內工讀學生獎助學金 在不影響課業學習前提下，安排僑生於校
內各單位工讀。 

華語能力獎金 具TOCFL 華語測驗證書者 (A2 以上)，可 

申請該獎金 2,000 元。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

及學校補助) 

0 6,915 3,829 

住宿費 0 

(由學校補助) 

只收保證金及冷

氣費男1,500/ 

女3,500)  

(寒暑假另計) 

男：12,244 

女：14,244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

及學校補助) 

0 6,915 8,185 

住宿費 0 

(由學校補助) 

只收保證金及冷

氣費男1,500/ 

女3,500)  

(寒暑假另計) 

男：16,600 

女：18,600 

第二學年 

 (每學期) 

(扣除僑委會 

補助) 

17,913 13,830 8,185 

男：9,500 

女：12,500 

(含保證金及冷

氣費，寒暑假另

計) 

男：49,428 

女：52,428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7,913 13,830 8,185 

男：9,500 

女：12,500 

(含保證金及冷

氣費，寒暑假另

計) 

男：69,428 

女：72,428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7,913 13,830 8,185 

男：9,500 

女：12,500 

(含保證金及冷

氣費，寒暑假另

計) 

男：69,428 

女：72,428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2,000   元 

□材料費：每學期  0   元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  0   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850  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379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四人房住宿費 男：8,000/女：9,000元，冷氣電費 男: 500  

/女: 2,500 元，保證金  1,00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第一學年學

校補助免收住宿費) 

(2)寒暑假期間，另計。 

二、個人生活費：約   10,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用：依實際收費。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115311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三段 245 號 

 電話：+886  2-27821862 分機 135 

 承辦人：電機與資訊工程系 翁玉麟老師 

 網址： www.cust.edu.tw 

 電子信箱： me@www.cust.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 ID: tonyyy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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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中臺科技大學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科系 

Departmen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課程說明 

本專班依循全球淨零碳排趨勢與配合國家政策推動及因應產業永續發展，以環

境保護、職業安全衛生與消防安全為課程主軸，培育兼具理論與實務之淨零永

續、環境工程、安全衛生與消防工程專業技術與管理人才。每學期安排證照輔

導以加值就業力，大四安排全學年實習以加值就業即戰力並無縫接軌就業，實

習期間之薪資福利與勞動權利義務均有正式合約規範保障。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環境工程師、環安工程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職安管理員)、職安工程師、

碳管理師、永續管理師、消防工程師。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華語課程共規劃16學分必修課並分四學期授課。於大一上學期開設華語課

程(一) 4學分及應用華語(一) 2學分，於大一下學期開設華語課程(二) 4學

分及應用華語(二) 2學分，旨在輔導學生通過華語 A2等級。另於大二上學

期與下學期分別開設進階華語(一) 2學分及進階華語(二) 2學分，以進一步

輔導學生通過華語 B1等級。 

二、本校華語文中心提供華語教師諮詢時間，並提供本地生學伴，協助學業及

生活的適應。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華語課程(一) 

2. 應用華語(一)  

3. 大一英文(一)  

4. 體育(一)  

5. 華語課程(二)  

6. 應用華語(二) 

7. 大一英文(二)  

8. 體育(二) 

9. 進階華語(一)  

10.資訊科技與 AI應用  

11.自然領域  

12.進階華語(二)  

13.文化領域  

14.社會領域 

專業科目 

必修 

1. 普通化學 

2. 化學實驗 

3. 微積分 

4. 工程倫理 

5. 環境工程概論 

6. 工業安全 

7. 進階化學 

8. 進階化學實驗 

9. 工業衛生  

10. 噪音與振動 

11. 電工學 

12. 環境化學 

13. 流體力學 

14. 統計學 

15. 電腦圖學與實作 

16.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17. 給水工程 

18. 水質分析 

19. 水質分析實驗 

20. 工業通風 

21. 污水工程 

22. 空氣污染控制 

23. 環境規劃管理 

24. 工業安全工程 

25. 作業環境測定 

實習與實作科目 

選修 

1. 專業實習(一) 

2. 專業實習(二) 



26. 廢棄物處理與設計 

27. 環境汙染物分析 

28. 人因工程 

29. 風險評估 

30. 施工安全 

選修 

1. 化學品安全實作 

2. 質能均衡 

3. 有機化學 

4. 電氣安全實作 

5. 能源科技 

6. 環境微生物學 

7. 環境微生物學實驗 

8. 防火防爆  

9. 火災學 

10. 水文學 

11. 環境工程單元操作 

12. 環境工程單元操作實驗 

13. 低碳管理 

14. 消防法規 

15. 儀器分析 

16. 儀器分析實驗 

17. 作業環境測定實驗 

18. 地下水污染防治 

19. 環境保護法規 

20. 工業安全管理 

21. 書報討論 

22. 施工架作業暨施工計畫書

撰寫實作 

23. 風險評估實作 

24. 作業環境控制工程 

25. 環境影響評估 

26. 有害廢棄物管理 

27. 衛生管理實務 

28. 水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29. 製程安全  

30. AI在環安衛的應用 

31. 機械安全實作 

32. 勞動檢查實務 

33. 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34.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

設備 

實習方式 

一、專業實習(一)，大四上學期可至校外實習16週，每週五天16週共640小時，

廠商需提供實習津貼(符合勞基法之基本工資及相關保險)。 

二、專業實習(二)，大四下學期可至校外實習14週，每週五天14週共560小時，

廠商需提供實習津貼(符合勞基法之基本工資及相關保險)。 

三、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實習津貼28,590~38,600元/月，遠道者免費提供住宿或以員工



優惠價收取住宿費。 

■福利：依實習機構規定。 

四、實習機構：達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德昌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中源機電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崴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嘉鑫

營造有限公司、港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校方就業媒合管道、就業輔導講座： 

（一） 大三下學期辦理就業徵才講座7場次，各廠家著眼於大四的全學期實務實

習內容、實習完成轉正職接軌就業的機制、實習及後續轉正職之資格要

求、員工薪資福利、職涯前景、企業文化等對學生進行說明。 

（二） 學生向系辦公室申請有興趣的廠家，由系辦公室安排面試，面試通過三

方(廠家、學校、學生)簽訂實習合約，並依合約上崗實習。 

（三） 實習期間安排系上教師實習現場訪視至少一次以上，並隨時給予線上關

懷輔導。 

（四） 實習結束前由系上向廠家詢問是否給予實習生留任轉正職，並確認留任

轉正職之薪資福利優於實習生，若學生同意留任即予以媒合。 

（五） 大四下學期對未參與實習或參與實習未能轉正職的學生辦理就業徵才媒

合會。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一） 實習機構均以畢業無縫接軌轉正職的前提提供本系實習名額，實習期間

會依專業性配以業界實習導師以適時指導學生實習場域的專業技能。 

（二）實習機構將依學生在實習場域的各項表現，如出勤、學習態度、職場倫

理、專業成長及工作完成等給予評核，以作為是否留任轉正職之依據。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報考各校碩士班就讀以取得碩士學位，如環境

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碩士班、職業安全與衛生系碩士班、環境工程系碩士

班、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碩士班、環境工程與管理系碩士班。 

二、 本專班無海外姊妹校。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書卷獎： 

獎助金額：1,500元、2,500元、3,500元，名額：獎助金額各一名 

申請資格：成績標準：學業平均成績需達八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八十二分

以上，且合於得獎名次者，如學業平均成績相同時，以系認定之專業課程

平均分數高者為先，若專業科目成績均同分者由系擇優評定，該名次只取

一名敘獎。 

■海青專班獎助學金：獎助金額：5,000元，申請資格：二、三、四年級之本

班學生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班排名≤10%且未有記過處分者，獎助學金直接



由學雜費繳費單折抵。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7,910 13,730 
5,620-

7,620 

9,700-11,500 

(含保證金及水電

費，冷氣費及寒暑

假另計) 

46,960-

50,760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7,910 13,730 
9,976-

11,976 

9,700-11,500 

(含保證金及水電

費，冷氣費及寒暑

假另計) 

51,316-

55,316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7,910 13,730 
8,776-

10,776 

9,700-11,500 

(含保證金及水電

費，冷氣費及寒暑

假另計) 

50,116-

53,916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7,910 13,730 

8,776-

10,776 

9,700-11,500 

(含保證金及水電

費，冷氣費及寒暑

假另計) 

70,116-

73,916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7,910 13,730 

8,776-

10,776 

9,700-11,500 

(含保證金及水電

費，冷氣費及寒暑

假另計) 

70,116-

73,916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3,000-5,000元/學期 

□材料費：每學期  0  元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  0  元 

■電腦使用費：僅第一學年收取每學期1,200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30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520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6-8人雅房住宿費  7,700   元，5人女生套房住宿費  9,500   

元，冷氣之電費依實際用電另行收費，保證金  2,000   元 

(2)寒暑假期間，6-8人房住宿費  150-2,000   元，冷氣之電費依實際用電

另行收費，保證金   500   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5,000-10,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收費。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406053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 

 電話：+886-4-22391647 # 8822 

 承辦人：陳雅薇小姐 

 網址：https://oaic.ctust.edu.tw/ 

 電子信箱：107739@ctust.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FB                  IG              官方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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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中臺科技大學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高齡健康照護系 

Department of Gerontological Health Care 

課程說明 

本校以醫護專業起家，具備深厚的優良體質，致力於全方位服務長期照顧領

域。為因應全球高齡化浪潮與國家長照政策發展，以及迫切的人力需求，本專

班以培育具備銀髮族全方位服務照顧專業人才為宗旨，並秉持「做中學、學中

做」的理念與精神，培養符合長照場域需求的專業人力。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照顧服務員、健康促進指導員、居家服務督導員及高齡健康照護產業相關專業

人才。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二、校內開設華語課程於固定時段，讓學生修課。 

（一）第一學期、第二學期的課程皆規劃4學分4學時[初階課程]及[應用華語]

課程，內容將視學生程度而定，提供適合學生學習的華語課程。課程包

括：華語課程(一)、應用華語(一)、華語課程(二)、應用華語(二)。 

（二）本校華語文中心提供華語教師諮詢時間，並提供本地生學伴，協助學業

及生活的適應。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華語課程(一)  

2.應用華語(一)  

3.大一英文(一)  

4.華語課程(二)  

5.應用華語(二)  

6.大一英文(二) 

7.進階華語(一)  

8.資訊科技與 AI應用  

9.自然領域  

10.進階華語(二)  

11.文化領域 

12.社會領域 

13.體育(一) 

14.體育(二)  

專業科目 

必修 

1.生活與照顧服務綜論  

2.老人學 

3.長期照顧綜論 

4.高齡者營養及膳食  

5.老人周全性評估  

6.復能照護概論  

7.長照政策法規 

8.老人心理學 

9.銀髮族休閒活動設計與規

劃 

10.功能性體適能  

11.失智症全人照顧概論 

12.照顧管理概論 

13.銀髮族音樂照護 

14.高齡者生活空間設計與

規劃 

15.統計學 

16.方案設計與與計畫撰寫 

17.高齡健康促進 

18.研究方法 

19.機構經營與管理 

20.銀髮族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21.安寧照顧  

22.專業倫理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生活照顧技術與實作 

2.日常功能暨認知訓練 

3.生活與照顧服務實習  

4.高齡健康照護專業實習

(一)  

選修 

1.高齡健康照護專業實習 



選修 

1.社會工作概論  

2.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3.養生保健 

4.老人慢性病照顧 

5.醫護英文 

6.銀髮族文創設計與應用 

7.高齡互動與溝通技巧  

8.銀髮族與科技運用  

9.長照個案研討 

10.家庭動力學 

11.樂齡桌遊教案設計與應

用 

12.銀髮族生活輔具應用  

13.中醫學概論 

14.生死學 Life and Death 

Studies 

15.銀髮族事業發展綜論  

16.失智症照顧專論  

17.銀髮族旅遊發展與計畫  

實習方式 

一、校外實習： 

（一）生活與照顧服務實習：於二年級上學期實施、每週5天、實習時數40小時

/週，學期總實習時數為40小時。 

（二）高齡健康照護專業實習（一）：於四年級上學期實施、每週3天、實習時

數20-24小時/週，學期總實習時數為400小時。 

（三）高齡健康照護專業實習（二）：於四年級下學期實施、每週3天、實習時

數20-24小時/週，學期總實習時數為400小時。 

二、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高齡健康照護專業實習（一）及高齡健康照護專業實習（二）

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新臺幣190

元。 

■福利：依實習機構規定。 

三、實習機構：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臺中慈濟護理之家。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校方就業媒合管道、就業輔導講座，如說明評點制等措施。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三、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 協

助媒合就業。 

四、僑委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高齡健康照護或長照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

考試。如：中臺科技大學長期照顧碩士學位學程。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書卷獎： 

獎助金額：1,500元、2,500元、3,500元，名額：獎助金額各一名 

申請資格：成績標準：學業平均成績需達八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八十二分

以上，且合於得獎名次者，如學業平均成績相同時，以系認定之專業課程

平均分數高者為先，若專業科目成績均同分者由系擇優評定，該名次只取

一名敘獎。 

■海青專班獎助學金：獎助金額：5,000元，申請資格：二、三、四年級之本

班學生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班排名≤10%且未有記過處分者，獎助學金直接

由學雜費繳費單折抵。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7,910 16,340 
8,620-

12,620 

9,700-11,500 

(含保證金及水

電費，冷氣費

及寒暑假另計) 

52,570-

58,370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7,910 16,340 
12,976-

16,976 

9,700-11,500 

(含保證金及水

電費，冷氣費

及寒暑假另計) 

56,926-

62,726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7,910 16,340 
11,776- 

15,776 

9,700-11,500 

(含保證金及水

電費，冷氣費

及寒暑假另計) 

55,726-

61,526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7,910 16,340 

11,776- 

15,776 

9,700-11,500 

(含保證金及水

電費，冷氣費

及寒暑假另計) 

75,726-

81,526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7,910 16,340 

11,776- 

15,776 

9,700-11,500 

(含保證金及水

電費，冷氣費

及寒暑假另計) 

75,726-

81,526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3,000-5,000元 

■材料費：每學期 3,000-5,000元 

■電腦使用費：僅第一學年收取每學期1,200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30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520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6-8人雅房住宿費  7,700   元，5人女生套房住宿費  9,500   

元，冷氣之電費依實際用電另行收費，保證金  2,000   元 

(2)寒暑假期間，6-8人房住宿費  150/天-2,000/月   元，冷氣之電費依實

際用電另行收費，保證金   500   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5,000元-10,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收費。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406053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  

 電話：+886-4-22391647 # 8822 

 承辦人：陳雅薇小姐 

 網址：https://oaic.ctust.edu.tw/  

 電子信箱：107739@ctust.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FB                 IG                官方 LINE 

               

 

mailto:107739@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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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餐飲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本專班以整合理論與實務為核心，致力於培育具備自主創業能力、餐飲經營管理

專長，以及健康餐飲製備與設計能力的專業人才。課程特色強調務實的經營管理

與技能訓練，並融入健康餐飲理念與衛生自主管理，以掌握餐飲產業發展趨勢。

透過以就業職能為導向的課程規劃，結合豐沛的產學合作資源，有效提升學生的

專業素養與就業競爭力。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廚師、麵包師、蛋糕師、咖啡師、調酒師、餐飲服務人員與餐廳衛生管理人員

等。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

課程） 

一、華語文課程規劃四門必修課程，各2學分2學時，總計8學分8學時，依序於第

一至第三學期開設，課程包括「華語文（一）」、「華語文閱讀與表達」、「華

語文（二）」以及「華語文（三）」，內容將視學生程度而定，提供適合學生

學習的華語課程。 

二、本校華語文中心提供華語教師諮詢時間與華語輔導課程，並提供本地生學

伴，協助學業及生活的適應。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英文(一) 

2. 博雅通識 

3. 基礎 AI導向程式

設計 

4. 體育 

5. 英文(二) 

6. 套裝軟體 

7. 華語文課程 

(1) 華語文(一) 

(2) 華語文閱讀與

表達 

(3) 華語文(二) 

(4) 華語文(三) 

專業科目 

必修 

1. 食物學原理 

2. 餐飲營養 

3. 餐飲服務技巧 

4. 菜單設計 

5. 餐飲採購與成本控制 

6. 餐飲衛生與安全 

7. 餐飲英文(一)、(二) 

8. 管理學 

9. 會計與財報分析 

10.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11. 餐飲產品包裝與設計 

12. 畢業製作(一)、(二) 

13. 健康飲食與藥膳 

選修 

1. 職場安全管理 

2. 食材認識 

3. 世界飲食文化 

4. 消費者行為分析 

5. 產品行銷 

6. 電子商務 

7. 顧客關係管理 

8. 餐廳設備與佈局 

9. 生命期營養 

10. 餐飲環保管理 

11. 餐飲財務管理 

12. 世界美酒賞析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企業實習(一) 

2. 企業實習(二) 

3. 企業實習(三) 

4. 中餐實務 

5. 西餐烹調 

6. 團體膳食製備(一)、

(二) 

7. 餐廳經營管理實務

(一)、(二) 

選修 

1. 企業實習(四) 

2. 企業實習(五) 

3. 企業實習(六) 

4. 烘焙實務 

5. 軟性飲品實務 

6. 中式麵食製作 

7. 異國料理實作 

8. 日式料理暨鐵板燒實習 

9. 創意西點實務 

10. 咖啡產業與實務 

11. 創意飲調實務 

12. 法式點心製作 



13. 蔬果雕刻藝術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二年級實施、每週4天、實習時數32約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制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

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履

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伙食、員工餐點優惠、生日禮品等。 

三、 實習機構： 

廠商（機構）名稱 廠商（機構）名稱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托斯卡尼尼國際有限公司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 安佐國際有限公司 

亞洲藏壽司股份有限公司 澄潔餐飲有限公司 

雲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慕里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六角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葛朗飲食文化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寒

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本校定期舉辦就業輔導講座說明評點制與提供履歷健診、職涯諮詢等輔助服

務，以及利用就業博覽會建立媒合平台等。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實習結束後，若留任店鋪並轉為正式員工，將有機會晉

升至管理職。公司亦可協助辦理工作證，支持持續留在台灣發展職涯。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管理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如： 

餐飲管理系碩士班或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二、可報考學校姊妹校或海外其他學校之相關研究所，例如英國密德薩斯大學

(Middlesex University)、瑞士 HTMi國際酒店及旅館管理學院等。 

獎學金與學習

輔助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際

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 第一學期英文成績多益(TOEIC)達550分以上(聽力須達275閱讀須達275)頒發

1,000元、785分以上(聽力須達400閱讀須達385)頒發2,000元、或雅思

(IELTS)達4分以上頒發1,000元、5.5分以上頒發2,000元。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7,910 13,110 4,999 

9,300-20,000 

(不含水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45,319-

56,019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7,910 13,110 9,355 

9,300-20,000 

(不含水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49,675-

60,375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7,910 13,110 9,355 

9,300-20,000 

(不含水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49,675-

60,375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7,910 13,110 9,355 

9,300-20,000 

(不含水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69,675-

80,375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7,910 13,110 9,355 

9,300-20,000 

(不含水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69,675-

80,375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科

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寒

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約 3,00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449 元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每學期 950 元  

3. 住宿費:上課期間住宿費：每學期9,300元－20,000元（電費另計；寒暑假住

宿雙人房2,400元／1個月，單人房4,000元／1個月）。 

二、個人生活費：約 6,000元~8,000 元/月，視個人消費能力而定。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950元/乙次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300102新竹市元培街306號 

 電話：+886-3-6102406 

 承辦人：徐老師 

 網址：https://www.ypu.edu.tw/ 

 電子信箱：hth049@mail.yp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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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資訊管理系(製造業資訊管理)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Manufacturing) 

課程說明 

本專班旨在培育製造業資訊管理之專業人才，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產業

發展需求，課程規劃分為一般科目、專業課程與企業實習。課程規劃以就業職

能為導向，除共同必修課及通識課程外，同時融入許多資訊管理與實作相關課

程，供學生依興趣進行專業選修，可提升就業競爭力。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資訊管理工程師、軟體設計工程師、網站程式設計師、資訊系統維護工程師、

資料科學工程師等。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華語文課程規劃四門必修課程，各2學分2學時，總計8學分8學時，依序於

第一至第三學期開設，課程包括「華語文（一）」、「華語文閱讀與表達」、

「華語文（二）」以及「華語文（三）」，內容將視學生程度而定，提供適合

學生學習的華語課程。 

二、本校華語文中心提供華語教師諮詢時間與華語輔導課程，並提供本地生學

伴，協助學業及生活的適應。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英文(一) 

2. 華語文(一) 

3. 華語文閱讀與表達 

4. 博雅通識 

5. 基礎 AI導向程式設

計 

6. 英文(二) 

7. 華語文(二) 

8. 套裝軟體 

9. 華語文(三) 

10. 體育 

專業科目 

必修 

1. 計算機概論 

2. 電子商務 

3. 程式設計入門 

4. 網路概論 

5. 基礎程式設計 

6. 資訊管理學 

7. 統計學 

8. 資料庫 

9. 製造執行系統 

選修 

1. 企業概論 

2. 擴增實境應用 

3. 創新與發明 

4. 資訊安全 

5. 生產管理資訊系統 

6. 知識管理系統 

7. 供應鏈管理 

8. 資料分析工具 

9. 顧客關係管理 

10. 專案管理 

11. 進階程式設計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企業資源規劃 

2. 專題製作(一) 

3. 專題製作(二) 

4. AI 人工智慧應用 

5. 大數據分析 

6. 物聯網實作 

7. 雲端資訊服務 

選修 

1. 套裝軟體應用 

2. 網頁製作與應用 

3. 虛擬實境應用 

4. 多媒體製作 

5. 資訊系統開發 

6. 網路證照實務 

7.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8. 行動電子商務 

9. 混合實境應用 

10. Python 實務應用 

11. 系統分析與設計 

12. 軟體證照實務 

13. 數位發展實務 

14. 數位創課實作 

15. 跨境電商實務 

16. 資料庫應用 

17. APPs 製作 

18. APPs 程式設計 



19. 企業實習(一) 

20. 企業實習(二) 

21. 企業實習(三) 

22. 企業實習(四)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三、四年級實施、每週4天、實習時數約27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小時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

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

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員工餐補貼部分金額。 

三、實習機構：科治新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佳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竹南分公司、上詮光纖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校方就業媒合管道、就業輔導講座，如說明評點制等措施。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資訊與管理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

試。如： 資訊管理系碩士班、企業管理系碩士班、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二、 可報考校姊妹校或海外其他學校之相關研究所，例如:英國密德薩斯大學

(Middlesex University)。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 第一學期英文成績多益(TOEIC)達550分以上(聽力須達275閱讀須達275)頒

發1,000元、785分以上(聽力須達400閱讀須達385)頒發2,000元、或雅思

(IELTS)達4分以上頒發1,000元、5.5分以上頒發2,000元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7,910 13,530 4,999 

9,300-20,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45,739-

56,439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7,910 13,530 9,355 

9,300-20,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50,095-

60,795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7,910 13,530 9,355 

9,300-20,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50,095-

60,795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7,910 13,530 9,355 

9,300-20,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70,095-

80,795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7,910 13,530 9,355 

9,300-20,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70,095-

80,795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約 3,00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449 元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每學期 950 元 

3. 住宿費:上課期間住宿費：每學期9,300元－20,000元（電費另計；寒暑假

住宿雙人房2,400元／1個月，單人房4,000元／1個月）。 

二、個人生活費：約 6,000元~8,000 元/月，視個人消費能力而定。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950元/乙次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300102新竹市元培街306號 

 電話：+886-3-6102406 

 承辦人：徐老師 

 網址：https://www.ypu.edu.tw/ 

 電子信箱：hth049@mail.yp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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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高齡健康照護系(長照業高齡健康照護) 

Department of Gerontological Health Care (Long-term Care Industry and 

Gerontological Health Care) 

課程說明 

本系為培育具備樂齡健康及照護福祉理論與實務，並擁有同理關懷及敬業服務

素養的高齡健康照護專業人才。本系以健康管理為核心，發展高齡福祉事業之

「樂齡健康」及「照護福祉」兩大培育重點。「樂齡健康」學習提供高齡者健康

養生、樂活身心、健康促進、高齡者休閒規劃、福祉健康產業管理等食衣住行

育樂及心靈服務；「照護福祉」則以學習高齡者健康照護、福祉科技管理、福祉

規劃、居家無障礙管理等照護福祉相關知識與職能。系所課程特色如下： 

(1) 結合醫療、人文與資訊素養，培育高齡活動策畫管理人才。 

(2) 就學期間的課程與日常活動皆是訓練的實習場所，以「同理心」與「換位

思考」訓練學生關懷特質，瞭解高齡者需求與服務技能； 

(3) 「樂齡健康」、「照護福祉」學習讓學生學習有高齡者健康養生、樂活身心

等服務規劃及健康事業機構管理。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1.長照機構、護理之家、醫院等單位擔任照顧服務員、個案管理員。 

2.居家服務機構擔任居家服務員、居服督導員。 

3.社會福利機構擔任工作人員。 

4.養生保健領域擔任健康促進管理及業務人員。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華語文課程規劃四門必修課程，各2學分2學時，總計8學分8學時，依序於

第一至第三學期開設，課程包括「華語文（一）」、「華語文閱讀與表達」、「華語

文（二）」以及「華語文（三）」，內容將視學生程度而定，提供適合學生學習的

華語課程。 

二、本校華語文中心提供華語教師諮詢時間與華語輔導課程，並提供本地生學

伴，協助學業及生活的適應。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華語文(一) 

2. 英文(一) 

3. 華語文閱讀與表達 

4. 基礎 AI導向程式設

計 

5. 博雅通識 

6. 華語文(二) 

7. 套裝軟體 

8. 英文(二) 

9. 體育 

10. 華語文(三) 

專業科目 

必修 

1. 銀髮產業概論 

2. 長期照顧概論 

3. 智慧生理測量應用 

4. 健康管理學 

5. 銀髮族生活照護空間規

劃與設計 

6. 長期照護實務工作概論 

7. 長照經營管理與品質 

8. 專業團隊實務運作 

9. 專題研究(一) 

10. 緊急救護 

11. 專題研究(二) 

選修 

1. 醫學概論 

2. 心理學 

3. 生死學 

4. 銀髮輔具應用 

5. 經絡按摩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老人照護實作 

2. 照顧服務實務與技術 

3. 長照個案管理與實務 

4. 企業實習(一) 

5. 企業實習(二) 

6. 企業實習(三) 

7. 企業實習(四) 

8. 口腔照護與實作 

選修 

1. 企業實習(五) 

2. 企業實習(六) 



6. 芳香療法 

7. 溝通和情緒管理 

8. 福祉科技導論 

9. 營養學概論 

10. 解剖學概論 

11. 健康傳播與多媒體應用 

12. 高齡者活動設計與規畫 

13. 藥物學 

14. 高齡運動處方 

15. 銀髮健康促進 

16.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 

17. 生物統計學 

18. 失智照護 

19. 智慧照護科技應用 

20. 長照需求評估與運用 

21. 問卷調查與資料分析 

22. 健康體適能 

23. 另類輔療 

24. 觀光醫療與休閒概論 

25. 膳食養生 

26. 安寧照護 

27. 健康行為科學 

28. 健康照護創新與創業 

29. 流行病學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二年級上學期開始實施，每週約20小時，一學期共18週，預計

以3天實習，2天上課，周休二日為原則。四年級調整為4天實習，1天上

課，同樣周休二日為原則。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最低依勞基法基本工資，按實際實習時數計算。2025年基本工

資每小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

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依各實習廠商制度提供不同福利。 

三、 實習機構： 

⚫ 聖保祿醫院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本校將提供職涯諮詢與專業輔導，以及實習就業銜接等方式提供學生就業輔

導： 

一、職涯諮詢與專業輔導：提供海外學生專屬職涯輔導教師，提供海外學生個

別諮詢。並定期舉辦履歷撰寫、面試技巧、跨文化職場適應工作坊，提升

就業競爭力。 

二、實習與就業銜接：透過學校與醫療院所、長照機構的合作，提供學生國內

實習與就業之機會。 

三、在合作構端，將會與本校簽訂實習轉任協議內容，鼓勵機構優先錄用在實

習中表現優良之學生。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長期照顧、高齡福祉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

考試。如：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醫務管理系碩士班。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 第一學期英文成績多益(TOEIC)達550分以上(聽力須達275閱讀須達275)頒

發1,000元、785分以上(聽力須達400閱讀須達385)頒發2,000元、或雅思

(IELTS)達4分以上頒發1,000元、5.5分以上頒發2,000元 

⚫ 補助第一學期校內四人房宿舍(寒暑假住宿費另計)及寢具用品一組。 

第三學期起，將依學業及操行成績排名發放至多3萬元獎金。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7,910 13,110 4,999 

9,300-20,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45,319-

56,019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7,910 13,110 9,355 

9,300-20,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49,675-

60,375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7,910 13,110 9,355 

9,300-20,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49,675-

60,375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7,910 13,110 9,355 

9,300-20,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69,675-

80,375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7,910 13,110 9,355 

9,300-20,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69,675-

80,375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約 3,00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449 元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每學期 950 元   

3. 住宿費:上課期間住宿費：每學期9,300元－20,000元（電費另計；寒暑假



住宿雙人房2,400元／1個月，單人房4,000元／1個月）。 

二、個人生活費：約 6,000元~8,000 元/月，視個人消費能力而定。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950元/乙次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300102新竹市元培街306號 

 電話：+886-3-6102406 

 承辦人：徐老師 

 網址：https://www.ypu.edu.tw/ 

 電子信箱：hth049@mail.yp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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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教育目標為培育資訊技術與電子商務應用實務之人才。核心能力指標包括資訊

與管理技能、跨領域整合能力，以及服務學習精神與職場倫理。藉由資訊與管

理技能之基礎學習，培育學生了解電子商務、行動商務、雲端商務相關應用技

術與觀念，進而學習如何跨領域協調、溝通，培養問題解決能力。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資訊工程師、技術部工程師、行銷企劃人員、客戶服務部系統客服專員、客戶

服務部客服助理、網站開發人員、網路行銷人員等。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第一學期、第二學期、第三學期、第四學期的課程皆規劃4學分4小時的華

語課，內容將視學生程度而定，提供適合學生學習的華語課程。 

二、本校華語文中心提供華語輔導老師及華語教師諮詢時間，並提供本地生學

伴，協助學業及生活的適應。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華語(一) 

2.體育運動（一） 

3.華語(二) 

4.體育運動（二） 

5.華語(三) 

6.華語(四) 

7.通識選修 

專業科目 

必修 

1.程式設計(一) 

2.程式設計(二) 

3.企業管理 

4.計算機概論 

5.資料結構 

6.資料庫系統與管理 

7.資訊管理導論 

8.統計學 

9.人工智慧 

10.軟體工程 

11.機器學習 

12.商業流程管理 

選修 

1.物聯網概論 

2.演算法 

3.數位轉型與企業永續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數位行銷 

2.資料探勘 

3.電子商務 

4.創客與創新技術實務 

5.計算機網路 

6.電子商務安全 

7.作業系統 

8.現代網頁製作 

9.校外實習(一)  

10.校外實習(二) 

11.校外實習(三) 

12.校外實習(四) 

選修 

1.數位影音剪輯 

2.APP 開發與應用 

3.系統與網路管理 

4.跨境電子商務實務 

實習方式 

一、校外實習於三~四年級實施、每週5天、實習時數約40小時/週。 

二、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實際工時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

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

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依各實習廠商制度提供不同福利，如員工餐、獎金等。 

三、實習機構：仁大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正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WiXtar 星益

欣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等。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校方就業媒合管道與就業輔導講座 



1.提供多元化之職涯規劃與職涯探索、諮詢、就業資訊等服務，協助學生探索

職涯興趣，強化專業職能與就業技能。 

2. 邀請知名廠商蒞校舉辦實習與徵才說明會。 

3. 每年皆會舉辦大型校園徵才博覽會，邀請廠商入校徵才。 

4. 彙整廠商提供的求才資訊，並轉傳導師告知學生。 

5. 各系舉辦實習行前說明會，告知學生實習所需注意之事項。 

6. 各系舉辦證照輔導訓練，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7. 各系邀請實習廠商之主管蒞校演講，並說明未來實習或畢業後留任所應具備

之條件。 

8. 實習納入移民署留臺評點制。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表現佳之學生有機會留任轉為正職人員。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資訊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如：資訊

管理所、資訊工程所、企業管理研究所、智慧商務所、資訊科學所、商業與管

理研究所、資訊傳播研究所與工業管理所等。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新生入學獎助學金：一年級新生，提供新生入學獎助金25,000元（分二學

期頒發，第一學期15,000元，第二學期10,000元）。 

■成績優秀獎助學金：第二學年起（不含延修生），前一學期操行成績達80分

以上，且學業成績為全班排名前20%者，獎助10,000元；前一學期操行成

績達85分以上，且學業成績為全班排名前10%者，獎助25,000元；前一學

期操行成績達90分以上，且學業成績為全班排名前5%者，獎助50,000元。 

■華語文能力測驗獎勵：TOCFL 通過 B1等級獎勵1,500元，通過 B2等級獎勵

3,000元，通過 C1等級獎勵6,000元，通過 C2等級獎勵10,000元。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3,050 8,380 3,700 

10,500-11,500 

(不含水電費及保

證金，寒暑假另

計) 

25,630-

26,630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8,050 8,380 8,056 

10,500-11,500 

(不含水電費及保

證金，寒暑假另

計) 

34,986-

35,986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8,050 8,380 8,056 

10,500-11,500 

(不含水電費及保

證金，寒暑假另

44,986-

45,986 



(每學期) 計)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8,050 6,704 5,406 

10,500-11,500 

(不含水電費及保

證金，寒暑假另

計) 

60,660-

61,660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8,050 6,704 5,406 

10,500-11,500 

(不含水電費及保

證金，寒暑假另

計) 

60,660-

61,660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元 

□材料費：每學期     元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     元 

■電腦使用費：第一學年及第二學年每學期 2,500 元(第三及第四學年不收

電腦使用費) 

■網路使用費：第一學年及第二學年每學期 300 元，第三學年及第四學年

每學期 15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300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碧苑、紅樓4人房住宿費 10,500 元，冷氣電費 0 元，保證

金5000元，宿舍網路費  0  元；馨園4人房住宿費 11,500 元，冷氣電費依

實際使用收費，保證金5,000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2)寒暑假期間，4人房住宿費 200 元/1天，冷氣電費 1,000 元/月，保證

金 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8,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 600-1,000 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 元/1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 元/1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710302臺南市永康區中正路529號 

 電話：+886-6-2531094 

 承辦人：鄭亦君 

 網址：http://www.tut.edu.tw 

 電子信箱：t20042@mail.tut.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 或其他通訊 APP 之 ID）：t20042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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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餐飲系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Services 

課程說明 

本專班之課程以「餐飲廚藝與設計開發」與「餐飲經營管理與服務」為雙核心

主軸，融合實務操作與學理基礎，並注入文化、設計、健康及創意等多元元

素，培養兼具專業技術與跨域思維的人才。課程著重於學生溝通表達力、問題

解決力與團隊合作力的養成，並以人文關懷與國際視野為教育核心。透過多元

化的業界實習機會，強化學生的專業實務能力，全面提升就業競爭力與未來發

展潛力。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餐飲經營與管理專業人員、產品設計與製備專業人員、餐飲知能訓練人員、自

行創業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第一學年及第二學年規劃華語(一)、華語(二)、華語(三)、華語(四)，每

門課程4學分、每週4小時。 

二、提供華語教師諮詢時間，並安排本地學生擔任學伴，協助境外生適應學業

與生活。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華語(一) 

2. 華語(二) 

3. 華語(三) 

4. 華語(四) 

5. 體育運動（一） 

6. 體育運動（二） 

7. 通識選修 

專業科目 

必修 

1. 烹調原理 

2. 營養學 

3. 飲食文化 

4. 食品加工 

5. 食材認識與採購 

6. 餐飲衛生與安全 

7. 飲務管理 

8. 餐飲服務理論與實務 

9. 菜單設計與成本分析 

10. 餐飲經營與管理 

11. 餐飲人力資源管理 

12. 餐飲消費行為學 

13. 餐飲英語 

14. 進階餐飲英語 

15. 餐飲藝術與創意 

 

選修 

1. 調味學 

2. 感官品評 

3. 世界飲食文化 

4. 餐飲財務管理 

5. 餐飲連鎖加盟實務 

6. 餐飲外場人員實務 

7. 餐廚務管理 

8. 餐飲創業與開發 

9. 顧客關係管理 

10. 餐飲電子商務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校外實習(一) 

2. 校外實習(二) 

3. 校外實習(三) 

4. 校外實習(四) 

5. 中餐烹調實作 

6. 西餐烹調實作 

7. 烘焙實作 

 

選修 

1. 中式點心實作 

2. 小吃設計與製作 

3. 異國料理開發與實作 

4. 手製巧克力 

5. 點心與蛋糕裝飾 

6. 宴會菜餚設計與製作 

7. 進階西餐烹調實作 

8. 歐式麵包製作 

9. 烘焙工藝實作 



11. 綠色餐飲 

12. 餐飲科技與智能 

13. 餐廳設計與規劃 

14. 葡萄酒鑑賞與服務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大三至大四實施，每週5天、實習時數約40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實習津貼會視各公司制度而有不同，並以不低於勞動部所規定

之基本薪資辦理，範圍約為新臺幣28,590元至35,000元不等。 

■福利：相關福利或措施將依實習廠商規定為主。 

三、 實習機構：台南台糖長榮酒店、台南禧榕軒大飯店、台南柳營尖山埤渡假

村、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饗賓餐飲集團、豆府餐飲集團等。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本校設置境外生職涯發展專責人員，並透過職涯診斷、就業博覽會、學長

姐經驗分享、就業講座及企業參訪等多元措施，協助境外生取得升學與就

業資訊，強化職涯發展與未來規劃。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主管評估實習表現優良者，畢業後得留任。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餐旅管理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

如：餐旅管理研究所、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觀光與餐旅管理碩士

班、食品科技研究所等。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新生入學獎助學金：一年級新生，提供新生入學獎助金25,000元（分二學

期頒發，第一學期15,000元，第二學期10,000元）。 

■成績優秀獎助學金：第二學年起（不含延修生），前一學期操行成績達80分

以上，且學業成績為全班排名前20%者，獎助10,000元；前一學期操行成

績達85分以上，且學業成績為全班排名前10%者，獎助25,000元；前一學

期操行成績達90分以上，且學業成績為全班排名前5%者，獎助50,000元。 

■華語文能力測驗獎勵：TOCFL 通過 B1等級獎勵1,500元，通過 B2等級獎勵

3,000元，通過 C1等級獎勵6,000元，通過 C2等級獎勵10,000元。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4,810 8,380 1,700 

10,500-11,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25,390-

26,390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9,810 8,380 6,056 

10,500-11,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34,746-

35,746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9,810 8,380 6,056 

10,500-11,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44,746-

45,746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9,810 10,512 5,406 

10,500-11,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66,228-

67,228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9,810 10,512 5,406 

10,500-11,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66,228-

67,228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元 

□材料費：每學期     元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     元 

■電腦使用費：第一學年及第二學年每學期 500 元(第三及第四學年不收電

腦使用費) 

■網路使用費：第一學年及第二學年每學期 300 元，第三學年及第四學年

每學期 15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300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碧苑、紅樓4人房住宿費 10,500 元，冷氣電費 0 元，保證

金5,000元，宿舍網路費  0  元；馨園4人房住宿費 11,500 元，冷氣電費

依實際使用收費，保證金5,000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2)寒暑假期間，4人房住宿費 200 元/天，冷氣電費 1,000 元/月，保證金 

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8,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 600-1,000 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 元/1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 元/1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710302臺南市永康區中正路529號 

 電話：+886-6-2531094 

 承辦人：鄭亦君 

 網址：http://www.tut.edu.tw 

 電子信箱：t20042@mail.tut.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t20042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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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 

Taiwan Stee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建築系(建築設備工程)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Building Equipment Engineering) 

課程說明 

教學方針：本專班以培育學生具有建築專業知識的設備工程專業人才為教育目

標，課程規劃以營建及水電空調等建築設備工程技術相關之科目為主，所需的

師資為本校建築系與電機系、機械自動化系專兼任教師。專班之專業課程分為

理論與實作課程，涵蓋：建築設計、結構、構造、環境控制、機電設備與電腦

應用等部分，表五為本係專兼任師資於專業課程之專長與分工。 

另外，有關建築機、水、電等工程與配線實務課程，將聘請合作企業之資深工

程師擔任業師，配合由第二學年開始的校外實習課程，訓練學生成為理論與實

務兼具的專業建築設備工程技術人才。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建築物水電、空調、消防等建築設備系統的設計、安裝與維修技術人員。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本校華語課程專為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學生開設，內容兼顧日常生活用語、

課業學習以及學生在職場實習所需之華語。 

一、一年級第一學期(基礎華語)：5學分/10小時，以華語初級基礎四聲及拼

音、漢字部件結構及筆順、基礎日常生活詞彙及語法為授課內容。使學生

具備基礎華語聽、說、識字、寫字之能力。 

二、一年級第二學期(基礎華語)：3學分/3小時，以日常生活詞彙、對話、語法

為主要學習內容，介紹相關台灣文化風俗習慣，以及職場華語相關詞彙及

對話。使學生具備至少 A2級的詞彙量，日常生活的聽說能力，以及通過

TOCFL A2級的閱讀、聽力能力。 

三、二年級(進階華語)：每學期3學分/3小時，學習中級華語詞彙及語法，應用

複句及閱讀短文，搭配職場及專業系所必備之專業用語。使學生具備中級

聽、說、讀寫能力，能表達清楚概念之華語綜合應用能力。 

四、三年級(應用華語)：每學期2學分/2小時，使學生熟習中、高級華語詞彙，

練習新聞媒體、網路資訊、職場、系所專業用語之閱讀及聽力與表達。結

合在地文化、生活相關之主題，練習書面語之閱讀與寫作。使學生具備

中、高級聽、說、讀寫能力，能表達清楚概念華語高級綜合應用能力。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基礎華語 

2. 進階華語 

3. 應用華語 

4. 體育 

5. 智慧轉型概論 

6. 法律與生活 

7. 永續發展概論 

8. 職場倫理與工作態

度 

專業科目 

必修 

1. 基本電學 

2. 建築設備工程材料 

3. 建築物理環境 

4.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 

5. 建築結構行為 

6. 建築結構系統 

7. 永續綠建築評估 

8. 建築能源效率與碳排放 

選修 

1. 微積分 

2. 工程物理 

3. 工程熱力學 

4. 流體力學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建築設計(一)(二) 

2. 產業實習(一)(二)(三) 

3. 工程圖學 

4. 電腦輔助繪圖 

5. BIM 電腦建模 

6. 施工圖 

7. 建築營建管理實務 

8. 建築設備工程估價 

選修 

1. 電腦應用概論 

2. 給排水衛生設備工程實務 

3. 汙水處理設備工程實務 

4. 電氣設備工程實務 



5. 照明應用技術 

6. 設施管理整合技術 

7. 建築設備運轉與測試調

整技術 

5. 空調設備工程實務 

6. 消防設備工程實務 

7. 房屋自動化控制工程實務 

8. 太陽能光電應用實務 

9. 產業實習(四)(五)(六)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二、三、四年級實施、每週三天、實習時數約20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新

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履

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依實習機構規定。 

三、 實習機構：雄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雄宇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 台鋼集團是國內第一個涵蓋四大產業與十二大領域的綜合型集團，橫跨的

產業有「台灣網通」、「台灣鋼鐵」、「台灣化材」與「台灣健康運動」等四

大領域，旗下的行業包括碳鋼、特鋼、扣件、航太、網通、通信工程、環

保、石化、生技、健康休閒、運動賽事與服務業，共計有45家公司，目前

有15家股票掛牌公司是一具雄厚力量的集團。隨著台鋼集團入資台鋼科技

大學，集團可以提供學生更多的就業機會。 

二、 本系已與合作事業單位商定，在學期間表現優異之學生畢業後將優先錄

用，其就業地點可為臺灣，亦或派往國外分公司協助事業發展。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建築與機電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

試。如： 建築系碩士班、電機系碩士班。 

二、 本專班學生可申請本校與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地區的海外姊妹校辦理之

雙聯課程或畢業後至姊妹校繼續升學，須依規定辦理。包括：越南的河內

工業大學、國立紅星大學、海陽工商國立學院；印尼的 Marie Joseph 

School 、 SMA Khadijah Surabaya 、 Theresiana Vocational High 

School ；菲律賓的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學雜費獎助學金：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獎助等同於學雜費半額之獎助學

金。 

■住宿費獎助學金：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獎助等同於其住宿費半額之獎助學

金。接續的寒或暑假，獎助等同於其住宿費全額之獎助學金。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7,913 12,940 1,640 

9,140-10,14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41,633-

42,633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7,913 12,940 5,996 

9,140-10,14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45,989-

46,989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7,913 12,940 5,996 

9,140-10,14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45,989-

46,989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7,913 12,940 5,996 

9,140-10,14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65,989-

66,989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7,913 12,940 5,996 

9,140-10,14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65,989-

66,989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元 

□材料費：每學期     元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     元 

■電腦及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約500  元(依實際金額收費)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約540   元(依實際金額收費) 

3. 住宿費 

四及六人房住宿費(第一宿舍) 10,140  元、(第二宿舍) 9,140  元。 

空調使用費：1,000 /卡 

二、個人生活費：約  10,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約1,000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821013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1821號 

 電話：+886-7-6077130 

 承辦人：潘怡靜 (計畫助理) 

 網址：https://forstud.tsust.edu.tw/ 

 電子信箱：pss0073@tsust.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jing10130629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弘光科技大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食品科技系(烘培科技)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kery Technology Track)  

課程說明 

食品科技系(烘焙科技組)「四年制產學合作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強調理論與實務

結合，透過與食品企業如伊莎貝爾、美食達人及馥漫食品合作，安排720小時實

習，加強學生技術與管理能力。課程含128學分，師資陣容完善，提供完整培訓。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食品科技系烘焙科技組產學合作學士班培育的職務類型主要與食品加工及烘焙產業

相關，學生畢業後可從事工作有: 烘焙師、食品研發工程師、品質管理工程師、生

產線管理師、食品安全檢測員、食品科技研發助理、食品產業技術顧問及食品工廠

技術員等工作。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

課程） 

1. 第一學年和第二學年的課程規劃分別包括4學分、每週6小時的[基礎華語聽力與

口說]和[基礎華語閱讀與寫作]課程，課程內容將依據學生的程度進行調整，提

供適合學生學習的華語教材。 

2. 本校華語文中心提供華語教師的諮詢時間，並安排本地學生擔任學伴，協助學

生適應課業及生活。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通識教育課程（共20學分/20

小時），包含： 

1. 人文精神 

2. 基 礎 華 語 聽 力 與 口 說

(一)(二) 

3. 基 礎 華 語 閱 讀 與 寫 作

(一)(二) 

4. 體育 

5. 應用程式設計 

6. 創意概論 

7. 人文藝術類 

8. 社會科學類 

專業科目 

必修 

1. 餅乾實作 

2. 管理學 

3. 烘焙學與實作原理 

4. 食品衛生與安全 

5. 進階麵包實作 

6. 消費者心理學 

7. 營養學 

8. 進階食品焙焙與實作 

9. 進階蛋糕與西點實作 

10.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11. 進階中式麵食與實作 

12.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13. 異國麵包實作 

14. 食品化學(含實驗) 

15. 異國蛋糕與西點實作 

16. 食品分析(含實驗) 

選修 

1. 基礎麵包實作 

2. 專業英文(一) 

3. 中式米食與實作 

4. 基礎蛋糕與西點實作 

5. 專業日文(一) 

6. 基礎中式麵食與實作 

7. 圖案設計 

8. 西點蛋糕裝飾(一) 

9. 視覺傳達平面設計 

10. 飲料調製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專業實習（一） 

2. 專業實習（二） 

3. 專業實習（三） 



11. 釀酒技術(含實驗) 

12. 採購與成本控制 

13. 市場行銷 

14. 巧克力製作 

15. 食品包裝 

16. 裹油與歐法麵包實作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第二、三、四年級第二學期實施，每週實習5天（實際操作可能為

連續排班或分段實習），每週實習時數約40小時。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為每小時新臺幣190

元；倘若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40小時/週）履行勞務，最低

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依各實習廠商提供不同制度，可包含如員工餐、年終獎金、三節獎金

及生日獎品等。 

三、 實習機構 

1. 台灣伊莎貝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 馥漫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寒暑

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 學校每年3月辦理就業博覽會協助媒合就業。 

二、 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1. 實習年資予以累計。 

2. 定期舉辦員工考核，依職能敘薪。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規定參加各校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並享有優先報考

本系碩士班的資格。 

二、 本專班學生可申請參加本校與各地海外姊妹校合作的雙聯課程，或於畢業後

依相關規定至姊妹校繼續升學。 

獎學金與學習

輔助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際收

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6,000

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本校獎助學金依「弘光科技大學境外學生獎學金設置要點」及「弘

光科技大學部新生入學獎學金獎勵要點」辦理。 

獎助學金項目 獎助額度 申請資格 

境外生獎學金 

A級：5萬元 
B級：3萬元 
C級：1萬元 
D級：5千元 

(一) 需為本校正式學籍之境外學生。 
(二)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申請獎學金
者，以當年度申請人之歷年學業成績
及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為審核標準
(將本校列為第一志願並經濟困難者或
經濟困難持有證明者優先錄取)。 
(三) 大學部及專科部學生第一學年第



二學期(含)以後申請條件如下。 
1. 學業成績總平均七十五分以上。 
2. 班級排名百分比為前百分之50%者

均得提出申請。 

新生英檢成績 
優異獎學金 

A級：40萬元 
（分八個學期頒發，每
學期五萬元） 
B級：20萬元 
（分八個學期頒發，每
學期二萬五千元） 

入學前取得多益測驗成績(NEW TOEIC)
九百分以上或同等級英檢成績者為 A 
級、八百分以上或同等級英檢成績者
為 B 級。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

幣計） 

⚫ 新生英檢成績優異獎學金 A與 B 級英檢成績對照如下表。 

      

     英語檢定類別 

 

 

 

獎勵金額 

全民英檢 

GEPT 

多益測驗 

NEW TOEIC 

托福 

(電腦型

態) 

(TOEFL-

IBT) 

劍橋博

思國際

職場英

檢 

(BULATS

) 

雅思

(IELTS) 

學術英語滿

分9 

(含聽力、

閱讀、口說

與寫作) 

A 級 

高級 

(含初、複

試) 

900 100 

ALTE 

Level 3 

70 

6 

B 級 

高級 

初試 800 95 

ALTE 

Level 3 

65 

5.5 

⚫ 新生英檢成績優異獎學金續領標準及注意事項 

本獎學金在申請入學、甄選入學及聯合登記分發入學獎學金 

（1）入學時獲 A 級獎勵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需在就讀班級前五名。 

（2）入學時獲 B 級獎勵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需在就讀班級前十名。 

（3）入學時獲 C 級獎勵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需在就讀班級前十五名。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
註1
 雜費

註1
 其他

註2
 住宿費

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9,051 12,885 
5,830-

10,330 

12,500-22,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

另計) 

50,266-

64,766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9,051 12,885 
10,186-

14,686 

12,500-22,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

另計) 

54,622-

69,122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9,051 12,885 
10,186-

14,686 

12,500-22,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

另計) 

54,622-

69,122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9,051 12,885 

10,186-

14,686 

12,500-22,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

另計) 

74,622-

89,122 

第四學年 39,051 12,885 10,186- 12,500-22,500 74,622-



(每學期) 14,686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

另計) 

89,122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科以

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寒學

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1,000~3,000元不等(依實際產生金額)。 

■材料費：每學期 2,500-5,000元。 

■電腦實習費：每學期99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740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一學期)，校內宿舍四人房16,500；雙人房22,500元；保證金

5,000元；弘光會館宿舍四人房12,500元；保證金3,000元；心悅會館宿舍雙人

房16,500元；宿舍網路費(含在住宿費中)。 

(2)寒暑假期間：住宿將依實際住宿時間長短計費。 

二、個人生活費：約 10,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700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校址：433304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1018號 

電話：+886-4-26318652分機6167 

承辦人：邢嘉芸 

網址：https://ifp.hk.edu.tw/ 

電子信箱：hkoyvts@hk.edu.tw 

數位諮詢窗口：弘光科技大學國際專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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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弘光科技大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Culinary Arts and Hotel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1. 具備餐飲實務及管理能力。 

2. 整合餐旅知能及應用。 

3. 增進餐旅產業工作之創新。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櫃檯接待員、領班、值班經理、侍酒師、主廚助理、中餐(副)主廚、點心廚師、麵

包烘焙師、西點蛋糕師、西餐(副)主廚、餐飲行銷及公關人員、宴會及活動策劃人

員、自行創業及餐飲教育與培訓講師。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

課程） 

1. 第一學年和第二學年的課程規劃分別包括 4學分、每週 6小時的[基礎華語聽力與

口說]和[基礎華語閱讀與寫作]課程，課程內容將依據學生的程度進行調整，提

供適合學生學習的華語教材。 

2. 本校華語文中心提供華語教師的諮詢時間，並安排本地學生擔任學伴，協助學生

適應課業及生活。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必修 

1. 英文(一)(二) 

2.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二) 

3. 體育 

4. 人文精神 

5. 分類通識-人文藝術類 

6. 創意概論 

7. 分類通識-自然科學類 

8. 應用程式設計 

選修 

1. 基礎華語聽力與口說 

(一)(二) 

2. 基礎華語閱讀與寫作

(一)(二) 

專業科目 

必修 

1. 管理學 

2. 餐飲管理 

3. 食材與營養認識 

4. 刀工實務 

5. 餐飲服務實務 

6. 咖啡與茶飲實務 

7. 餐飲衛生安全與法規 

8. 西餐實務 

9. 消費者心理學 

10. 餐旅英文 

11. 中餐實務 

12. 職場溝通與應用 

13.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14. 餐旅會計財報及成本控制 

15. 中式麵食與實務 

16. 食品烘焙與實務 

17. 日本料理實務 

18. 顧客抱怨處理 

19. 雞尾酒實務 

20. 餐旅行銷管理 

21. 餐旅專業顧客服務 

選修 

1. 顧客關係管理 

2. 世界飲食文化 

3. 餐飲日文會話 

4. 餐飲美學 

5. 進階中餐實務 

6. 餐飲藝術應用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職場實習(一)(二)(三) 

選修 

1.職場實習(四)(五)(六) 



7. 進階食品烘焙實務 

8. 進階西餐實務 

9. 餐飲活動規劃管理 

10. 菜單設計與說菜技巧 

11.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12. 西式點心實務 

13. 進階日本料理實務 

14. 手工巧克力實務 

15. 創業管理 

16. 輕食製作實務 

17. 進階中式麵食與實作 

18.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實習方式 

一、職場實習於二、三及四年級實施，實習24小時/週，週六及週日為工讀時間16小

時/週。二到四年級的職場實習每週需實習32至40小時，並提供實習津貼 

二、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實習津貼依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數計算，或按月給付(30,000元至 

31,800元不等)。 

■福利：相關福利或措施將依實習廠商規定為主。 

三、實習機構:日月千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裕元花園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鼎泰豐小

吃店股份有限公司、那波麗士股份有限公司、鼎峻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分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寒暑

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學校每年3月辦理就業博覽會協助媒合就業。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1. 實習年資予以累計。 

2. 定期舉辦員工考核，依職能敘薪。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碩士班招生考試，例如：餐旅管理研究

所、企業管理所等等。 

二、 可報考學校姊妹校或海外其他學校之相關研究所，例如英國密德薩斯大學

(Middlesex University)、瑞士 HTMi 國際酒店及旅館管理學院等。 

獎學金與學習

輔助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 2 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際收

費，最高 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

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 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 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

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本校獎助學金依「弘光科技大學境外學生獎學金設置要點」及「弘光

科技大學部新生入學獎學金獎勵要點」辦理。 

獎助學金 

項目 
獎助額度 申請資格 

境外生獎學金 
A級：5萬元 

B級：3萬元 

(一) 需為本校正式學籍之境外學

生。 



C級：1萬元 

D級：5千元 

(二)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申請獎學金

者，以當年度申請人之歷年學業成績

及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為審核標準

(將本校列為第一志願並經濟困難者

或經濟困難持有證明者優先錄取)。 

(三) 大學部及專科部學生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含)以後申請條件如下。 

1. 學業成績總平均七十五分以上。 

2. 班級排名百分比為前百分之50%

者均得提出申請。 

新生英檢成績 

優異獎學金 

A級：40萬元 

（分八個學期頒發，每

學期五萬元） 

B級：20萬元 

（分八個學期頒發，每

學期二萬五千元） 

入 學 前 取 得 多 益 測 驗 成 績 (NEW 

TOEIC)九百分以上或同等級英檢成績

者為 A 級、八百分以上或同等級英檢

成績者為 B 級。 

 

三、新生英檢成績優異獎學金 A與 B 級英檢成績對照如下表 

      

     英語檢定類別 

 

 

獎勵金額 

全民英檢 

GEPT 
多益測驗 
NEW TOEIC 

托福 
(電腦型態) 
(TOEFL-

IBT) 

劍橋博思

國際職場

英檢 

(BULATS) 

雅思

(IELTS) 

學術英語

滿分9 
(含聽力、閱

讀、口說與寫

作) 

A級 

高級 
(含初、複

試) 
900 100 

ALTE 

Level 3 

70 

6 

B級 

高級 

初試 800 95 

ALTE 

Level 3 

65 

5.5 

四、新生英檢成績優異獎學金續領標準及注意事項 

本獎學金在申請入學、甄選入學及聯合登記分發入學獎學金 

（一）入學時獲 A 級獎勵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需在就讀班級前五名。 

（二）入學時獲 B 級獎勵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需在就讀班級前十名。 

（三）入學時獲 C 級獎勵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需在就讀班級前十五名。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9,051 12,885 
5,830-

10,330 

12,500-22,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

另計) 

50,266-

64,766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9,051 12,885 
10,186-

14,686 

12,500-22,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

另計) 

54,622-

69,122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9,051 12,885 
10,186-

14,686 

12,500-22,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

54,622-

69,122 



(每學期) 另計)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9,051 12,885 

10,186-

14,686 

12,500-22,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

另計) 

74,622-

89,122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9,051 12,885 

10,186-

14,686 

12,500-22,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

另計) 

74,622-

89,122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科以

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寒學

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1,000~3,000元不等(依實際產生金額)。 

■材料費：每學期 2,500-5,000元。 

■電腦實習費：每學期99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740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一學期)，校內宿舍四人房16,500；雙人房22,500元；保證金

5,000元；弘光會館宿舍四人房12,500元；保證金3,000元；心悅會館宿舍雙人

房16,500元；宿舍網路費(含在住宿費中)。 

(2)寒暑假期間：住宿將依實際住宿時間長短計費。 

二、個人生活費：約 10,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700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五) 實作課制服：約 8,000元。(僅第一學期)。 

其他 

校址：433304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1018號 

電話：+886-4-26318652分機6167 

承辦人：邢嘉芸 

網址：https://ifp.hk.edu.tw/ 

電子信箱：hkoyvts@hk.edu.tw 

數位諮詢窗口：弘光科技大學國際專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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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弘光科技大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Department of Senior Citizen Welfare and Long-term Care Business 

課程說明 

旨在培育兼具人文素養與照顧服務能力的長期照顧專業人才，課程涵蓋老人照顧、

健康與預防保健、社會福利與社區服務、長照機構管理及助人與溝通技巧，並結合

實務經驗與專業資格訓練，讓學生全面掌握長照專業能力，具備長期照顧服務相關

人員資格。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居家服務督導、照顧服務員、長照 A 單位個管員、社會福利/長照事業行政人員、長

照業務負責人、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管中心)照管專員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

課程） 

一、規劃1年級每學期開設基礎華語聽力/口說與閱讀/寫作之必修課程，4堂共8學

分，課程內容將依據學生的程度進行調整，提供適合學生學習的華語教材。 

二、本校華語文中心提供華語教師的諮詢時間，並安排本地學生擔任學伴，協助學生

適應課業及生活。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人文精神 

2. 基礎華語聽力與口說

(一) 

3. 基礎華語閱讀與寫作

(一) 

4. 基礎華語聽力與口說

(二) 

5. 基礎華語閱讀與寫作

(二) 

6. 體育 

7. 應用程式設計 

8. 創意概論 

9. 分類通識-人文藝術類 

10. 分類通識-自然科學類 

專業科目 

必修 

1. 長期照顧事業概論 

2. 社會福利概論 

3. 醫療健康產業概論 

4. 生理學 

5. 心理學 

6. 社會老人學 

7. 老人照顧概論 

8. 老人照顧實務與技術 

9. 老人活動與健康促進 

10. 周全性評估 

11. 職場與照顧倫理 

12. 長期照顧 

13. 失智症整合照顧 

14. 方案設計與評估 

15. 管理學 

16. 照顧管理 

17. 社會研究法 

18. 高齡社會與老人福利服務 

19. 統計學 

選修 

1. 照顧預防及延緩老化 

2. 養生保健概論 

3. 老人休閒規劃與發展 

4.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5. 創意照顧與情感陪伴實作 

6. 老人體適能 

7. 長期照顧專業英文 

8. 老人用藥安全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產業實務實習(一) 

2. 產業實務實習(二) 

選修 

1. 產業實務實習(三) 

2. 產業實務實習(四) 



9. 老人餐食與營養 

10. 芳香與魔術輔助 

11. 銀髮生活風險評估 

12. 老人復健與輔具應用 

13. 影像與生命回顧 

14. 助人歷程與技巧 

15. 老人疾病預防與照護 

16. 高齡者跌倒預防與環境安

全設計 

17.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18. 志願服務與管理 

19.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20. 居家服務與督導 

21. 社區與藝術表演 

22. 社區整合型服務 

23. 職場文書軟體進階運用 

24. 長期照顧人力資源管理與

發展 

25. 長期照顧機構營運 

26. 長照機構行銷管理 

27. 智慧照顧 

實習方式 

一、校外實習於三、四年級實施、每週3天、實習時數約320小時，第1-17週：3天

*(6小時/天)=18小時、第18週：2天*(7小時/天)=14小時/週。 

二、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或月薪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

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履行

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相關福利或措施將依實習廠商規定為主。 

三、實習機構：仁馨護理之家、光田醫療社團法人附設光田護理之家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寒暑

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本系每年辦理就業及實習徵才博覽會，設置職涯導師，並透過參訪、講座與業

界交流，協助學生瞭解職場環境與機會。同時提供照顧服務員、銀髮體適能檢

測員、樂齡地板滾球指導員等證照輔導，強化專業實務與就業競爭力。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1.優先考慮聘僱。 

2.皆可申請員工宿舍享優惠費用。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可優先報考本

系碩士班，或國內外老人福利、社會工作、高齡教育、非營利組織、社會政

策、生死學及長照等碩士班。 

二、 學生亦可申請至本校海外姊妹校，銜接長期照顧及社會福利相關碩士班，申請

及升學流程皆須依照相關規定辦理。包含日本新潟醫療福祉大學（Niigata 

University of Health and Welfare）、美國東密西根大學（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等。 

獎學金與學習

輔助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 2 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際收



（單位以新臺

幣計） 

費，最高 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

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 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 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

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本校獎助學金依「弘光科技大學境外學生獎學金設置要點」及「弘

光科技大學部新生入學獎學金獎勵要點」辦理。 

獎助學金項目 獎助額度 申請資格 

境外生獎學金 

A級：5萬元 

B級：3萬元 

C級：1萬元 

D級：5千元 

(一) 需為本校正式學籍之境外學生。 

(二)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申請獎學金

者，以當年度申請人之歷年學業成績

及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為審核標準

(將本校列為第一志願並經濟困難者或

經濟困難持有證明者優先錄取)。 

(三) 大學部及專科部學生第一學年第

二學期(含)以後其學業成績總平均七

十五分以上。 

(四) 班級排名百分比為前百分之50%

者均得提出申請。 

新生英檢成績

優異獎學金 

A級：40萬元 

（分八個學期頒發，

每學期五萬元） 

B級：20萬元 

（分八個學期頒發，

每學期二萬五千元） 

入學前取得多益測驗成績(NEW TOEIC)

九百分以上或同等級英檢成績者為 A 

級、八百分以上或同等級英檢成績者

為 B 級。 

⚫ 新生英檢成績優異獎學金 A與 B 級英檢成績對照如下表 

      

     英語檢定類別 

 

 

獎勵金額 

全民英檢 

GEPT 
多益測驗 
NEW TOEIC 

托福 
(電腦型態) 
(TOEFL-

IBT) 

劍橋博思

國際職場

英檢 

(BULATS) 

雅思

(IELTS) 

學術英語

滿分9 
(含聽力、閱

讀、口說與寫

作) 

A級 
高級 

(含初、複

試) 

900 100 

ALTE 

Level 3 

70 

6 

B級 
高級 

初試 
800 95 

ALTE 

Level 3 

65 

5.5 

⚫ 新生英檢成績優異獎學金續領標準及注意事項 

本獎學金在申請入學、甄選入學及聯合登記分發入學獎學金 

（1）入學時獲 A 級獎勵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需在就讀班級前五名。 

（2）入學時獲 B 級獎勵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需在就讀班級前十名。 

（3）入學時獲 C 級獎勵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需在就讀班級前十五名。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7,328 8,219 
5,830-

10,330 

12,500-22,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

另計) 

43,877-

58,377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7,328 8,219 
10,186-

14,686 

12,500-22,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

另計) 

48,233-

62,733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7,328 8,219 
10,186-

14,686 

12,500-22,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

另計) 

48,233-

62,733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7,328 8,219 

10,186-

14,686 

12,500-22,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

另計) 

68,233-

82,733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7,328 8,219 

10,186-

14,686 

12,500-22,500 

(不含水電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

另計) 

68,233-

82,733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科以

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寒學

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1,000~3,000元不等(依實際產生金額)。 

■材料費：每學期 2,500-5,000元。 

■電腦實習費：每學期99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740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一學期)，校內宿舍四人房16,500；雙人房22,500元；保證金

5,000元；弘光會館宿舍四人房12,500元；保證金3,000元；心悅會館宿舍雙人

房16,500元；宿舍網路費(含在住宿費中)。 

(2)寒暑假期間：住宿將依實際住宿時間長短計費。 

二、個人生活費：約 10,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約 2,600元 (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士證) 。 

(二) 健康檢查費：700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校址：433304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1018號 

電話：+886-4-26318652分機6167 

承辦人：邢嘉芸 

網址：https://ifp.hk.edu.tw/ 

電子信箱：hkoyvts@hk.edu.tw 

數位諮詢窗口：弘光科技大學國際專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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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正修科技大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機械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課程說明 

學校機械工程系積極推動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提升產學合作績效，以凝聚業

界的教學及研究資源。故本專班之目標有三。 

目標一：培育符合工業發展與產業需求之機械工程專業人才。  

目標二：培育具有專業知識、實務技能、創新思考及人文素養之人才。  

目標三：培育具有職業倫理、團隊合作及社會責任之人才。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生產工程師、製程工程師、設備工程師、品管工程師等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本專班華語文課程為校內課程，第一學年起規劃每週4小時華語文基礎課程，共

計8學分。課程內容將視學生程度而定，提供適合學生學習的華語課程。 

另學校於2022年成立「華語中心」，做為僑外生學習華語之墊腳石，除校內課程

外，另可提供華語證照輔導課程、線上課程等教學資源，強化學生華語能力。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應用華語聽力(一) 

2. 應用華語閱讀(一) 

3. 應用華語聽力(二) 

4. 應用華語閱讀(二) 

5. 中文會話實務 

6. 英語會話實務 

7. 健康與人生 

8. 法律與生活 

9. 旅遊與生活 

10. 心理與生活 

11. 邏輯與創意思考 

12. 飲食與健康 

專業科目 

必修 

1.機械工廠實作 

2.微積分(一) 

3.物理(一) 

4.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5.靜力學 

6.機械製圖與實作 

7.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8.數值控制加工與實作 

9.動力學 

10.材料力學 

11.應用電子學與實作 

12.工程材料 

13.熱力學與實務應用 

14.機械元件設計 

15.電腦輔助設計與實作 

16.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 

17.逆向工程與實作 

18.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選修 

1.材料實驗 

2.電路學與實作 

3.精密量測及實作 

4.CNC工具機加工技術與實作 

5.機動學 

6.氣壓控制與實作 

7.熱處理 

8.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9.流體力學與實務應用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工廠實習(一) 

2. 工廠實習(二) 

3. 工廠實習(三) 

選修 

1. 工廠實習(四) 

2. 工廠實習(五) 

3. 工廠實習(六) 

 



10.電動機原理與應用 

11.非破壞檢測 

12.機械手臂原理與應用 

13.銲接工程與應用 

14.塑性加工 

15.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16.光機電系統 

17.華語文寫作 

18.華語文進階檢定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二年級開始實施。實習期間，依規定辦理，即（一）本專班學

生實習為每週3至4日；（二）每日工作時數不超過8小時；（三）每週工作

總時數最多26小時；（四）工作結束時間不超過晚上10點。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符合勞動基準法最低工資相關規定，實習以月薪按天數比率計

算。 

■福利：依實習機構規定。 

三、 實習機構：佐茂股份有限公司、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天正國際精

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駐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讀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讀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專業學習輔導機制  

學校針對專業學習輔導機制，制定七大面向，包括掌握學習性向、加強修課輔

導、落實晤談制度、落實預警制度、加強補救教學、加強證照輔導、建置「學

生學習歷程檔案」等，並以落實師徙制精神、強化學生實作能力為目標。  

二、就業輔導機制   

（一）學校「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主導，辦理升學輔導、職場精英講座、職

業生涯探索測驗等活動，幫助學生瞭解就業市場趨勢，協助同學提早規劃就業

準備。  

（二）透過校外實習課程，提供學生實務操作學習機會，促使學生更能貼近業

界，深入了解業界技術需求及自我需強化的專業技能與要求；校外實習期間，

業界提供學生全職實習薪資，表現優秀者，畢業後由該公司優先錄用。  

（三）鼓勵學生參與產學合作計畫。 

在臺升讀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報考學校或他校碩士班招生考試。如機電工程研究

所、機械工程系碩士班、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碩士班、模具工程系碩士班等。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讀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讀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獎助學金項目 獎助額度 申請資格 

學行優良獎學金 

最高8萬元，分為 

(1)第一學年4萬元 

(2)第二學年2萬元 

(3)第三學年2萬元 

依「正修科技大學僑生學行

優良獎學金辦法」經校內審

查通過者 

急難慰問救助 視個案給予協助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20,805 13,930 3,750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51,085-

55,985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20,805 13,930 8,106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55,441-

60,341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20,805 13,930 8,106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55,441-

60,341 

第三學年 

(每學期) 
40,805 13,930 8,106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75,441-

80,341 

第四學年 

(每學期) 
40,805 13,930 8,106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75,441-

80,341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約1,00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約950   元 

■電腦及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約 1,200  元 

■材料費、實習實驗費依每學期課程需求收取。 



3. 住宿費：每學期（含寒暑假），住宿費 12,600-17,500 元，冷氣電費依實

際使用儲值。寢具組（如需購買）約1,500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8,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健康檢查費：  400   元 

（三）居留證辦理費：  500   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工作證辦理費：  100   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833301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 電話：+886-7-7358800分機5511 

 承辦人：張怡德 

 網址：https://www.csu.edu.tw 

 電子信箱：0656@gcloud.cs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LINE: @973jprxm、https://lin.ee/Qd49VV1； FB:正修科技大學僑生產學

專班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正修科技大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資訊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課程說明 

本專班之教育目標有三 

目標一：培育半導體、資電產業專業人才  

目標二：加強跨領域與團隊合作之能力  

目標三：拓展具國際觀之宏觀視野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軟體設計工程師、韌體設計工程師、半導體工程師、數位 IC設計工程師等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本專班華語文課程為校內課程，第一學年起規劃每週4小時華語文基礎課程，共

計8學分。課程內容將視學生程度而定，提供適合學生學習的華語課程。 

另學校於2022年成立「華語中心」，做為僑外生學習華語之墊腳石，除校內課程

外，另可提供華語證照輔導課程、線上課程等教學資源，強化學生華語能力。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應用華語聽力(一) 

2. 應用華語閱讀(一) 

3. 應用華語聽力(二) 

4. 應用華語閱讀(二) 

5. 中文會話實務 

6. 英語會話實務 

7. 健康與人生 

8. 法律與生活 

9. 旅遊與生活 

10. 心理與生活 

11. 邏輯與創意思考 

12. 飲食與健康 

專業科目 

必修 

1.計算機概論 

2.微積分 

3.半導體物理 

4.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5.計算機程式設計 

6.套裝軟體應用實習 

7.電子電路 

8.電子電路實習 

9.資料結構 

10.電腦網路原理與實務 

11.數位邏輯設計 

12.Python 程式設計 

13.統計分析 

14.半導體元件概論 

15.物聯網系統概論 

16.半導體製程概論 

17.網頁 UI設計 

18.作業系統 

19.嵌入式系統概論 

20.Java程式設計 

21.感測器理論與應用 

22.物聯網整合系統實務 

23.全端網站建置與管理實務 

24.品質管理 

25.智慧製造概論 

選修 

1.資料庫管理系統 

2.人工智慧 

3.資訊安全基礎實務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工廠實習(一) 

2. 工廠實習(二) 

3. 工廠實習(三) 

選修 

1. 工廠實習(四) 

2. 工廠實習(五) 

3. 工廠實習(六) 

 



4.統計製程管制 

5.晶片佈局概論 

6.機器人實務 

7.軟體工程 

8.測試導論 

9.資訊生活、倫理與法律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二年級開始實施。實習期間，依規定辦理，即（一）本專班學

生實習為每週3至4日；（二）每日工作時數不超過8小時；（三）每週工作

總時數最多26小時；（四）工作結束時間不超過晚上10點。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符合勞動基準法最低工資相關規定，實習以月薪按天數比率計

算。 

■福利：依實習機構規定。 

三、 實習機構：佐茂股份有限公司、衛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昶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在學工讀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讀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專業學習輔導機制  

學校針對專業學習輔導機制，制定七大面向，包括掌握學習性向、加強修課輔

導、落實晤談制度、落實預警制度、加強補救教學、加強證照輔導、建置「學

生學習歷程檔案」等，並以落實師徙制精神、強化學生實作能力為目標。  

二、就業輔導機制   

（一）學校「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主導，辦理升學輔導、職場精英講座、職

業生涯探索測驗等活動，幫助學生瞭解就業市場趨勢，協助同學提早規劃就業

準備。  

（二）透過校外實習課程，提供學生實務操作學習機會，促使學生更能貼近業

界，深入了解業界技術需求及自我需強化的專業技能與要求；校外實習期間，

業界提供學生全職實習薪資，表現優秀者，畢業後由該公司優先錄用。  

（三）鼓勵學生參與產學合作計畫。 

在臺升讀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報考學校或他校碩士班招生考試。如資訊工程研究

所、人工智慧研究所、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等。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讀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讀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獎助學金項目 獎助額度 申請資格 

學行優良獎學金 

最高8萬元，分為 

(1)第一學年4萬元 

(2)第二學年2萬元 

(3)第三學年2萬元 

依「正修科技大學僑生學行

優良獎學金辦法」經校內審

查通過者 

急難慰問救助 視個案給予協助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20,805 13,930 3,750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51,085- 

55,985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20,805 13,930 8,106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55,441- 

60,341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20,805 13,930 8,106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55,441- 

60,341 

第三學年 

(每學期) 
40,805 13,930 8,106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75,441- 

80,341 

第四學年 

(每學期) 
40,805 13,930 8,106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75,441- 

80,341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理，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約1,00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約950   元 

■電腦及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約 1,200  元 

■材料費、實習實驗費依每學期課程需求收取。 



3. 住宿費：每學期（含寒暑假），住宿費 12,600-17,500 元，冷氣電費依實

際使用儲值。寢具組（如需購買）約1,500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8,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健康檢查費：  400   元 

（三）居留證辦理費：  500   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工作證辦理費：  100   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833301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 電話：+886-7-7358800分機5511 

 承辦人：張怡德 

 網址：https://www.csu.edu.tw 

 電子信箱：0656@gcloud.cs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LINE: @973jprxm、https://lin.ee/Qd49VV1； FB:正修科技大學僑生產學

專班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正修科技大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電機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課程說明 

本專班之教育目標：  

目標一：教育學生具備基礎科學及專業知能、培育電機工程專業人才。  

目標二：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能力、實踐專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目標三：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創新能力、具備良好國際觀並能終身自我學習成

長。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光電工程師、電機工程師、半導體工程師、製程工程師等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本專班華語文課程為校內課程，第一學年起規劃每週4小時華語文基礎課程，共

計8學分。課程內容將視學生程度而定，提供適合學生學習的華語課程。 

另學校於2022年成立「華語中心」，做為僑外生學習華語之墊腳石，除校內課程

外，另可提供華語證照輔導課程、線上課程等教學資源，強化學生華語能力。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應用華語聽力(一) 

2. 應用華語閱讀(一) 

3. 應用華語聽力(二) 

4. 應用華語閱讀(二) 

5. 中文會話實務 

6. 英語會話實務 

7. 健康與人生 

8. 旅遊與生活 

9. 心理與生活 

10. 邏輯與創意思考 

專業科目 

必修 

1.可程式控制實習 

2.微積分 

3.基本電學 

4.計算機概論 

5.邏輯設計 

6.工業配線 

7.程式語言 

8.工業配線實習 

9.電路學 

10.工業配電 

11.配電設計 

12.自動化概論 

13.配電設計實習 

14.新及再生能源發電技術 

15.太陽光電設置及實習 

選修 

1.機電整合概論 

2.電子學 

3.電子學實習 

4.電機機械 

5.控制系統 

6.電機機械實習 

7.電動機控制 

8.嵌入式系統概論 

9.電力電子 

10.工業4.0概論 

11.配電法規 

12.綠能科技概論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工廠實習(一) 

2. 工廠實習(二) 

3. 工廠實習(三) 

選修 

1. 工廠實習(四) 

2. 工廠實習(五) 

3. 工廠實習(六) 



13.網路程式設計 

14.圖形監控與實務 

15.電力電子實習 

16.輸配電 

17.電工電腦繪圖 

18.人工智慧 

19.電力監控自動化 

20.能源管理系統概論 

21.華語文寫作 

22.華語文進階檢定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二年級開始實施。實習期間，依規定辦理，即（一）本專班學

生實習為每週3至4日；（二）每日工作時數不超過8小時；（三）每週工作

總時數最多26小時；（四）工作結束時間不超過晚上10點。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符合勞動基準法最低工資相關規定，實習以月薪按天數比率計

算。 

■福利：依實習機構規定。 

三、 實習機構：維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佑吉電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日月系

統股份有限公司、千勝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讀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讀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專業學習輔導機制  

學校針對專業學習輔導機制，制定七大面向，包括掌握學習性向、加強修課輔

導、落實晤談制度、落實預警制度、加強補救教學、加強證照輔導、建置「學

生學習歷程檔案」等，並以落實師徙制精神、強化學生實作能力為目標。  

二、就業輔導機制   

（一）學校「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主導，辦理升學輔導、職場精英講座、職

業生涯探索測驗等活動，幫助學生瞭解就業市場趨勢，協助同學提早規劃就業

準備。  

（二）透過校外實習課程，提供學生實務操作學習機會，促使學生更能貼近業

界，深入了解業界技術需求及自我需強化的專業技能與要求；校外實習期間，

業界提供學生全職實習薪資，表現優秀者，畢業後由該公司優先錄用。  

（三）鼓勵學生參與產學合作計畫。 

在臺升讀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報考學校或他校碩士班招生考試。如光電工程研究

所、電機工程研究所、電子工程研究所等。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讀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讀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獎助學金項目 獎助額度 申請資格 

學行優良獎學金 

最高8萬元，分為 

(1)第一學年4萬元 

(2)第二學年2萬元 

(3)第三學年2萬元 

依「正修科技大學僑生學行

優良獎學金辦法」經校內審

查通過者 

急難慰問救助 視個案給予協助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20,805 13,930 3,750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51,085-

55,985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20,805 13,930 8,106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55,441-

60,341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20,805 13,930 8,106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55,441-

60,341 

第三學年 

(每學期) 
40,805 13,930 8,106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75,441-

80,341 

第四學年 

(每學期) 
40,805 13,930 8,106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75,441-

80,341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約1,00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約950   元 

■電腦及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約 1,200  元 

■材料費、實習實驗費依每學期課程需求收取。 



3. 住宿費：每學期（含寒暑假），住宿費 12,600-17,500 元，冷氣電費依實

際使用儲值。寢具組（如需購買）約1,500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8,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健康檢查費：  400   元 

（三）居留證辦理費：  500   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工作證辦理費：  100   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833301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 電話：+886-7-7358800分機5511 

 承辦人：張怡德 

 網址：https://www.csu.edu.tw 

 電子信箱：0656@gcloud.cs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LINE: @973jprxm、https://lin.ee/Qd49VV1； FB:正修科技大學僑生產學

專班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正修科技大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本專班兼具理論與實務的完整專業課程與產業實務實習規劃，期能有效達到本

專班培育「具備融合智慧科技應用與電子商務服務所需知識、技能與創新思維

的新世代智慧商務人才」的教育目標。 

本專班專業課程「程式設計」、「商業管理」、「資訊管理」、「智慧科技」、「智慧

商務」、「數據分析」、「產業實習」等領域，符合前述電子商務與企業數位轉型

最新發展趨勢，可培養學生成為電電子商務或智慧零售產業新世代人才，學成

返回僑居地或國內就業重從事電子商務、數位行銷、智慧零售、商業數據分析

等專業工作。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軟體工程師、網路工程師、資料分析師、資訊安全工程師、UX/UI設計師等。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本專班華語文課程為校內課程，第一學年起規劃每週4小時華語文基礎課程，共

計8學分。課程內容將視學生程度而定，提供適合學生學習的華語課程。 

另學校於2022年成立「華語中心」，做為僑外生學習華語之墊腳石，除校內課程

外，另可提供華語證照輔導課程、線上課程等教學資源，強化學生華語能力。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應用華語聽力(一) 

2. 應用華語閱讀(一) 

3. 應用華語聽力(二) 

4. 應用華語閱讀(二) 

5. 中文會話實務 

6. 英語會話實務 

7. 健康與人生 

8. 法律與生活 

9. 旅遊與生活 

10.心理與生活 

11.邏輯與創意思考 

12.飲食與健康 

專業科目 

必修 

1. 程式設計(一) 

2. 計算機概論 

3. 管理學 

4. 商業套裝軟體 

5. 程式設計(二) 

6. 會計學 

7. 資訊管理導論 

8. 智慧科技 

9. 企業資訊網路 

10.智慧商務導論 

11.人工智慧與應用 

12.數位行銷實務 

選修 

1. 生產與作業管理 

2. 經濟學 

3. 網頁設計 

4. 生涯規劃 

5. 多媒體應用 

6. 品德與專業倫理 

7. 行銷管理 

8. 資訊專業職能輔導 

9. 應用統計學 

10.資料庫管理 

11.程式設計(三) 

12.人力資源管理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產業實務實習(一) 

2. 產業實務實習(二) 

3. 產業實務實習(三) 

選修 

1. 產業實務實習(四) 

2. 產業實務實習(五) 

3. 產業實務實習(六) 



13.財務管理 

14.顧客關係管理 

15.管理資訊系統 

16.資料分析與視覺化 

17.物聯網開發應用 

18.供應鏈管理 

19.服務創新 

20.專案管理 

21.資料探勘應用 

22.資訊安全 

23.智慧零售實務 

24.數位轉型個案研究 

25.大數據分析與應用 

26.知識管理 

27.電子商務概論 

28.跨境電商實務 

實習方式 

一、校外實習於二年級開始實施。實習期間，依規定辦理，即（一）本專班學

生實習為每週3至4日；（二）每日工作時數不超過8小時；（三）每週工作總

時數最多26小時；（四）工作結束時間不超過晚上10點。 

二、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符合勞動基準法最低工資相關規定，實習以月薪按天數比率計

算。 

■福利：依實習機構規定。 

三、實習機構：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讀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讀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專業學習輔導機制  

學校針對專業學習輔導機制，制定七大面向，包括掌握學習性向、加強修課輔

導、落實晤談制度、落實預警制度、加強補救教學、加強證照輔導、建置「學

生學習歷程檔案」等，並以落實師徙制精神、強化學生實作能力為目標。  

二、就業輔導機制   

（一）學校「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主導，辦理升學輔導、職場精英講座、職

業生涯探索測驗等活動，幫助學生瞭解就業市場趨勢，協助同學提早規劃就業

準備。  

（二）透過校外實習課程，提供學生實務操作學習機會，促使學生更能貼近業

界，深入了解業界技術需求及自我需強化的專業技能與要求；校外實習期間，

業界提供學生全職實習薪資，表現優秀者，畢業後由該公司優先錄用。  

（三）鼓勵學生參與產學合作計畫。 

在臺升讀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報考學校或他校碩士班招生考試。如資訊管理研究

所、電子商務研究所、科技管理研究所、企業管理研究所等。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行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讀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讀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獎助學金項目 獎助額度 申請資格 

學行優良獎學金 

最高8萬元，分為 

(1)第一學年4萬元 

(2)第二學年2萬元 

(3)第三學年2萬元 

依「正修科技大學僑生學行

優良獎學金辦法」經校內審

查通過者 

急難慰問救助 視個案給予協助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20,805 13,930 3,750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51,085-

55,985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20,805 13,930 8,106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55,441-

60,341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20,805 13,930 8,106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55,441-

60,341 

第三學年 

(每學期) 
40,805 13,930 8,106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75,441-

80,341 

第四學年 

(每學期) 
40,805 13,930 8,106 

12,600~17,500 

(含寒暑假，不

含水電網路費) 

75,441-

80,341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約1,00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約950   元 

■電腦及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約 1,200  元 

■材料費、實習實驗費依每學期課程需求收取。 



3. 住宿費：每學期（含寒暑假），住宿費 12,600-17,500 元，冷氣電費依實

際使用儲值。寢具組（如需購買）約1,500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8,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健康檢查費：  400   元 

（三）居留證辦理費：  500   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工作證辦理費：  100   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833301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 電話：+886-7-7358800分機5511 

 承辦人：張怡德 

 網址：https://www.csu.edu.tw 

 電子信箱：0656@gcloud.csu.edu.tw 

 數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LINE: @973jprxm、https://lin.ee/Qd49VV1； FB:正修科技大學僑生產學

專班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吳鳳科技大學 

WuFeng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本專班以培育具有食品安全理念、餐旅專業職能及廚藝實務技術的

食品餐旅服務人才為教育方向，對於國內外餐旅食品產業廠商有其重要

之需求性。以「餐旅管理」、「廚藝創作」、「食品安全」為三大主軸，培

育具備食品安全衛生理念之優質餐旅、食品業專業人材為目標。 

課程設計以縮短產學落差為重心，著重於專業實務實習與食品、餐

飲技術課程推動；課程中除了基礎理論、實務性、技術性和創新性課程

外，也加強學生華語能力輔導，以培育具備國際能力之人才；藉由技職

體系優質的實務技術與教學設備，將技職教育邁向國際化，提升產業專

業人力。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1.餐廳飯店業櫃檯及有關事務人員 

2.餐廳接待服務人員 

3.飯店房務工作人員 

4.餐廳管理、行銷人員 

5.民宿經營管理 

6.中西餐廚房內場廚師  

7.咖啡吧檯人員 

8.烘焙西點蛋糕師傅 

9.烘焙手作工作室經營 

10.餐飲安全衛生人員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華語文課程授課方式以校內授課為主，開設基礎華語與實用華語、

生活華語等課程，使學生熟悉基礎華語文應用，具備華語溝通能

力；並透過產業實務實習，強化學生的華語文表達技巧，使學生未

來能在國際上推廣華語文，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 

二、校內華語課程學習規劃：基礎華語(一) (二) 各3學分/3學時、生活

華語(一) (二)各3學分/3學時、實用華語(一) (二)各2學分/2學時。

規劃學生在第一學年結束前共修習252學時的華語、第二學年開學前

能取得華語能力閱讀與聽力證照 A2(基礎級)以上。 

三、本校華語文中心提供華語教師諮詢時間，並提供本地生學伴，協助

學業及生活的適應，並視學生學習情況加開課後輔導課程。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基礎華語(一) (二) 

2.生活華語(一) (二) 

3.實用華語(一) (二) 

專業科目 

必修 

1.餐旅管理概論 

2.電腦實務與程式應用 

3.食物營養與保健 

4.餐旅安全衛生管理 

5.國際禮儀 

6.管理學 

7.安全教育 

8.專業倫理 

9.食品中毒 

10.餐旅媒體設計 

11.餐旅行銷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烘焙實務製作

(一)(二) 

2.中餐實務實習

(一)(二) 

3.食品加工實習

(一)(二) 

 

選修 

1.餐旅服務 

2.飲料調製 

3.咖啡調製 



12.食品安全風險評估 

選修 

1. HACCP稽查實務 

2.食品原料學 

3.食品微生物 

4.食品添加物 

5.餐飲法規 

6.食品加工 

7.食品原料學 

8.餐旅採購與成本控制 

4.臺灣料理  

5.特色風味餐 

6.智能咖啡烘豆技術 

7.健康飲品製作實務 

8.中式米麵食製作實習 

9.蔬果雕刻 

10.食品加工實習 

11.職場創業實務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第二-四年級實施、每週4天、實習時數約32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月薪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

小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

40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員工餐、年終獎金、三節獎金、生日獎品等。(依各實習廠商

制度提供不同福利)。 

三、 實習機構： 

1.金龍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屏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住宿) 

3.梨山賓館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住宿) 

4.桂田璽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住宿) 

5.合家歡休閒股份有限公司(溪頭米堤飯店) (提供住宿) 

6.新悅花園酒店-新悦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義大皇家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8.樂億皇家渡假酒店 

9.天成文旅-繪日之丘(薈日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10.阿里山英迪格酒店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

為限；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 校方就業媒合管道與就業輔導講座 

1.提供多元化之職涯規劃與職涯探索、諮詢、就業資訊等服務，協助

學生探索職涯興趣，強化專業職能與就業技能。 

2. 邀請廠商蒞校舉辦實習與徵才說明會。 

3. 不定期舉辦小型校園徵才活動，邀請廠商入校徵才面試。 

4. 廠商提供求才資訊轉傳導師告知學生。 

5. 各系舉辦實習行前說明會，告知學生實習所需注意之事項。 

6. 各系舉辦證照輔導訓練，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7. 各系邀請實習廠商之主管蒞校演講，並說明未來實習或畢業後留

任所應具備之條件。 

8. 實習納入移民署留臺評點制。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表現佳之學生有機會留任轉為正職人員。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餐旅管理或食品相關科系碩士

班招生考試。包含: 

1.國內外餐旅食品相關研究所 

2.繼續就讀本校餐旅管理系研究所餐旅管理與餐飲安全碩士班 

二、 透過海外學分抵免、海外合作雙聯學位或姊妹校學校及校方簽訂合



作備忘錄（MOU）等相關規定，就讀國內外相關研究所。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

助以實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

學年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

助每月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 志願獎學金：於第一次分發選填本校第一志願3,000元、第二

志願2,000元、第三志願1,000元。 

⚫ 入學前學業獎學金： 

1.高中歷年成績平均90分以上：4,000元獎學金 

2.高中歷年成績平均 80~89.9分：2,000元獎學金 

3.高中歷年成績平均 70~79.9分：1,000元獎學金 

    4. TOEFL 550分以上（或 IELTS 6.5分)，加碼5,000元獎學金 

※註：上述獎學金，皆於入學後第3及第4學期各發放1/2獎學金。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

助每月2,500 元/人。 

⚫ 學費優惠： 

1.第一學年第一學期每人免學費。 

2.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符合前一學期出席率80%以上，(1)通過 TOCFL 

B1以上者，減免學費9,945元。(2)通過 TOCFL A2，減免學費3,000

元。 

⚫ 傑出僑生入學聯名獎學金：每學年5萬元，採續領審核機制，4年共

計20萬元。（需符合下列申請條件1+2：1.高中平均成績達 A/85分以

上，或班排前5%；操行成績平均達80 分以上者。2. TOCFL A2或中文

學習時數達480小時者優先。）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0 16,250 5,925 

14,000 

(不含水電

費，寒暑假

另計) 

36,175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9,780 16,250 10,281 

14,000 

(不含水電

費，寒暑假

另計) 

60,311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9,780 16,250 10,281 

14,000 

(不含水電

費，寒暑假

另計) 

60,311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9,780 16,250 10,281 

14,000 

(不含水電
80,311 



費，寒暑假

另計)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9,780 16,250 10,281 

14,000 

(不含水電

費，寒暑假

另計) 

80,311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

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

如為清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1,000    元 

■材料費：每學期  2,000   元 

■課外活動費：每學期  425  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850   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20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570   元 

■清潔費：每學期 280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4人房住宿費  14,000 元，冷氣電費 7元/每度 元，

保證金 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2)寒暑假期間，4人房住宿費每個月3,111元，冷氣電費7元/每度，

保證金     0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8,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勞動部技能檢定餐旅類，每職類報檢費約2,000元。 

(二) 健康檢查費：於新生入學體檢 600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 500 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 100 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五) 系服/實習服裝/套裝制服共約6,500-7,500元（僅第一學期收取；男

女生套裝費用不同） 

(六) 班際活動、個人實習材料及自我練習用品等若產生費用，依實際支

出為主。  

其他 

 一、校址：621303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117號 

 二、電話：+886  5-226-7125 ﹟51602 

 三、承辦人：餐旅管理系(所)助理 李珀玲 

 四、網址：http://hm.wfu.edu.tw/ 

 五、電子信箱：hm@wfu.edu.tw 

 六、因故退學者須於10日內離校，辦妥出境手續返回僑居地。    

 七、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 Face Book 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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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吳鳳科技大學 

WuFeng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數位科技與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Multimedia 

課程說明 

本專班專業核心課程包括：數位科技、資訊安全、網路應用、人工智慧、 

AR/VR、雲端服務技術、商業媒體設計、媒體行銷應用等之專業能力，以

發揮科技與數位整合無遠弗屆的穿透力，推動數位科技結合原鄉文化的行

銷推廣，增進偏鄉人才的就業與發展，並將產業對創意融入資訊科技之需

求，發展數位化設計與媒體創作之整合。完整的數位科技與媒體設計的專

業知識及應用之能力，執行數位技術之實務及處理問題之能力，團隊合

作、溝通協調及重視專業倫理之能力，在科技領域自我學習及持續發展之

能力，人文素養、跨領域知識與國際觀等；課程中除了基礎理論、實務

性、技術性和創新性課程外，也加強學生華語能力輔導，以培育具備國際

能力之人才；藉由技職體系優質的實務技術與教學設備，將技職教育邁向

國際化提升產業專業人力。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軟體工程師、UI/UX 設計師、資安工程師、雲端運算工程師、網路管理

員、自動化工程師、平面設計師、多媒體設計師、網頁設計師、互動設

計師、3D 建模師/動畫師、遊戲設計師、虛擬實境（VR）/ 擴增實境

（AR）開發者、數位行銷專員等。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本校對於海青班的華語課，依僑委會的規定，學生入學時若未有 A2能

力，需於第一學年結束前學習480小時的華語。 

二、本校訂定華語課程標表如下：入學後一年級有基礎華語(一)3學分3學

時、生活華語(一)3學分3學時、實用華語(一) 2學分2學時；一年級

下學期有基礎華語(二)3學分3學時、生活華語(二)3學分3學時、實用

華語 (二)2學分2學時。 

三、學生入學後於第一學年結束前共修習252學時的華語。同時在入學時

會給學生進行華語能力聽讀快篩測驗，以瞭解學生的華語能力，作為

選擇授課教材的參考。此外，本校有語言交換研習社，提供學生自由

入社選擇，可以本校本地生進行語言交交流與學習。也訂定吳鳳科技

大學華語文中心學生課業輔導作業要點，協助學生學習。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一、 通識科目 

1. 基礎華語(一、二) 

2. 生活華語(一、二) 

3. 實用華語(一) (二) 

二、基礎科目 

1. 數位科技概論 

2. 基礎電腦繪圖軟體 

3. 管理學 

4. 商業基礎攝影 

專業科目 

必修 

1. 數位科技概論 

2. 網路概論 

3. APP 程式設計 

4. 雲端服務技術 

5. 網路行銷 

6. 雲端服務技術 

選修 

1. 3D 繪圖設計 

2. 物聯網應用 

3. 數位商品企劃 

4. 智慧科技應用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基礎電腦繪圖軟體 

2. 商業基礎攝影 

3. 行動裝置應用 

4. 網路實務應用 

5. 智慧製造 

6. 數位攝影實務 

7. 創業實務 

選修 

1. 產業實務實習(一) 



5. 數位行銷實務 

6. 商業設計 

7. 人工智慧概論 

8. 商品分析 

9.媒體整合 

10.市場情報分析 

11.大數據應用與分析 

12.虛擬實境 

13.擴增實境 

2. 產業實務實習(二) 

3. 產業實務實習(三) 

4. 產業實務實習(四) 

5. 產業實務實習(五) 

6. 產業實務實習(六)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二年級實施、每週4天、實習時數約32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

小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

40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員工餐、年終獎金、三節獎金、生日獎品等。(依各實習廠商

制度提供不同福利)。 

三、 實習機構：佑螢股份有限企業、望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嘉友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前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耐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

為限；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 校方就業媒合管道與就業輔導講座 

1.提供多元化之職涯規劃與職涯探索、諮詢、就業資訊等服務，協助

學生探索職涯興趣，強化專業職能與就業技能。 

2. 邀請廠商蒞校舉辦實習與徵才說明會。 

3. 不定期舉辦小型校園徵才活動，邀請廠商入校徵才面試。 

4. 廠商提供求才資訊轉傳導師告知學生。 

5. 各系舉辦實習行前說明會，告知學生實習所需注意之事項。 

6. 各系舉辦證照輔導訓練，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7. 各系邀請實習廠商之主管蒞校演講，並說明未來實習或畢業後留

任所應具備之條件。 

8. 實習納入移民署留臺評點制。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表現佳之學生有機會留任轉為正職人員。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本校或各校資訊或設計相關科系碩士

班招生考試，包括：資訊工程、數位設計、資訊系統、資訊科技、創

新設計所、創意產業等相關研究所。 

二、透過海外學分抵免、海外合作雙聯學位或姊妹校學校及校方簽訂合作

備忘錄（MOU）等相關規定，就讀國內外相關研究所。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

助以實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

學年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 志願獎學金：於第一次分發選填本校第一志願3,000元、第二志願

2,000元、第三志願1,000元。 

⚫ 入學前學業獎學金： 

1.高中歷年成績平均90分以上：4,000元獎學金 

2.高中歷年成績平均 80~89.9分：2,000元獎學金 

3.高中歷年成績平均 70~79.9分：1,000元獎學金 

4. TOEFL 550分以上（或 IELTS 6.5分)，加碼5,000元獎學金。 

※註：上述獎學金，皆於入學後第3及第4學期各發放1/2獎學金。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

助每月2,500 元/人。 

⚫ 學費優惠： 

1.第一學年第一學期每人免學費。 

2.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符合前一學期出席率80%以上，(1)通過 TOCFL 

B1以上者，減免學費9,945元。(2)通過 TOCFL A2，減免學費3,000

元。 

⚫ 傑出僑生入學聯名獎學金：每學年5萬元，採續領審核機制，4年共

計20萬元。（需符合下列申請條件1+2：1.高中平均成績達 A/85分以

上，或班排前5%；操行成績平均達80 分以上者。2. TOCFL A2或中文

學習時數達480小時者優先。）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0 16,250 3,925 

14,000 

(不含水電

費，寒暑假另

計) 

34,175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9,780 16,250 8,281 

14,000 

(不含水電

費，寒暑假另

計) 

58,311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9,780 16,250 8,281 

14,000 

(不含水電

費，寒暑假另

計) 

58,311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9,780 16,250 8,281 

14,000 

(不含水電

費，寒暑假另

計) 

78,311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9,780 16,250 8,281 

14,000 

(不含水電

費，寒暑假另

計) 

78,311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

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



如為清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1,000   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850  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20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570   元 

■清潔費： 280 元 

■課外活動費：每學期 425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4人房住宿費   14,000  元，冷氣電費7元/每度，保

證金   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2)寒暑假期間，4人房住宿費每個月3,111元，冷氣電費7元/每度，

保證金     0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8,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須依當年度價格、簡章項目或類別，以最新公告內容為

準) 

(一) 華語考照費：2,000元/項 

(二) 專業證照考照費：1,800元/張。 

(三) 健康檢查費：600元 

(四) 居留證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五) 工作證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621303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117號 

 電話：+886-5-226-7125 ﹟71602 

 承辦人：數位科技與媒體設計系(所)助理 吳敏菁 

 網址：https://udm.wfu.edu.tw/ 

 電子信箱：vicky@wf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https://udm.wfu.edu.tw/
mailto:vicky@wfu.edu.tw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吳鳳科技大學 

WuFeng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觀光休閒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一、辦學宗旨 

本系海青班旨在培育具備觀光與休閒產業專業知識、實務技能、行銷管

理能力、企業倫理素養、文化創意思維及國際視野之管理人才。配合我

國新南向政策，積極招收越南等東南亞地區青年，培養其觀光事業管理

與專業服務能力，強化與國內產業接軌，提升就業競爭力。 

二、課程特色 

1.核心領域：課程以「休閒管理」與「旅運管理」為主軸，涵蓋觀光產

業經營、活動規劃、旅遊行程設計、顧客服務與行銷策略等。 

2.安全休閒理念：強調安全意識與風險管理，培育具備安全思維之休閒

旅運專業人才。 

3.多元學習：融合社會科學與商業管理知識，強化跨文化溝通與國際

觀。 

4.產學合作：與國內觀光休閒業者合作，提供實習機會，銜接職場需

求。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一、培育人才類別與畢業出路 

觀光休閒管理系致力於培育具備國際視野、創新思維與實務能力的觀光

休閒專業人才。課程設計融合理論與實務，涵蓋觀光規劃、休閒產業經

營、活動企劃、旅遊行銷、永續觀光等領域，使學生能夠靈活應對多元

產業需求。 

二、培育人才類別 

1.活動企劃與會展管理專業人員 

2.旅遊行銷與品牌推廣專才 

3.生態旅遊與永續觀光推動者 

4.旅遊導覽與接待服務專業人才 

三、畢業出路 

1.觀光旅遊業：旅行社、觀光飯店、航空公司、郵輪公司等 

2.休閒產業：主題樂園、休閒農場、健身中心等 

3.活動與會展：活動企劃公司、展覽中心、公關公司等 

4.自行創業：旅遊平臺、在地導覽、特色民宿經營等 

本系畢業生具備跨領域整合能力與高度職場適應力，未來無論投入產業

或繼續升學，皆能展現專業價值與競爭力。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華語文課程授課方式以校內授課為主，開設基礎華語與實用華語、生活

華語等課程，使學生熟悉基礎華語文應用，具備華語溝通能力；並透過

產業實務實習，強化學生的華語文表達技巧，使學生未來能在國際上推

廣華語文，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 

二、校內華語課程學習規劃:基礎華語(一) (二) 各3學分/3學時、生活華語

(一) (二)各3學分/3學時、實用華語(一) (二)各2學分/2學時。規劃學

生在第二學年開學前能取得華語能力閱讀與聽力證照A2(基礎級)以上。 

三、本校華語文中心提供華語教師諮詢時間，並提供本地生學伴，協助學業

及生活的適應，並視學生學習情況加開課後輔導課程。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基礎華語(一) (二) 

2.生活華語(一) (二) 

3.實用華語(一) (二) 

專業科目 

必修 

1.觀光學 

2.觀光飯店經營管理與

實務 

3.台灣觀光資源 

4.觀光行銷學 

5.國際禮儀 

6.觀光專業英語 

7.觀光行銷企劃實務 

8.觀光英語會話 

9.顧客關係管理  

10.觀光行政與法規 

11.樂齡觀光活動規劃 

12.導覽解說技巧與實務 

 

選修 

1.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 

2.自行車觀光旅遊 

3.旅遊糾紛案例分析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餐飲服務實務 

2.活動企劃與管理 

3.遊程規劃與設計 

4.旅行業資訊系統 

5.旅遊團體動能 

6.觀光媒體設計 

7.領隊與導遊實務 

8.電腦應用實務 

9.商用套裝軟體 

10.校外實習(六) 

11.旅館房務實務 

12.校外實習(五) 

 

選修 

1.校外實習(一) 

2.網路行銷 

3.校外實習(二) 

4.飲料與調酒實務 

5.校外實習(三) 

6.校外實習(四) 

7.旅遊報導與攝影 

8.美姿美儀實務 

9.專題製作 

實習方式 

一、校外實習於二年級實施、每週四天、實習時數約32小時/週 

二、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小時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

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

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員工餐、年終獎金、三節獎金、生日獎品等。(依各實習廠商制

度提供不同福利)。 

三、實習機構： 

1.新悅花園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耐斯廣場股份有限公司 

3.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4.棒棒積木飯店有限公司 

5.鈺通大飯店 

6.冠閣大飯店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

限；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 校方就業媒合管道與就業輔導講座 

1.提供多元化之職涯規劃與職涯探索、諮詢、就業資訊等服務，協助學

生探索職涯興趣，強化專業職能與就業技能。 

2. 邀請廠商蒞校舉辦實習與徵才說明會。 

3. 不定期舉辦小型校園徵才活動，邀請廠商入校徵才面試。 

4. 廠商提供求才資訊轉傳導師告知學生。 



5. 各系舉辦實習行前說明會，告知學生實習所需注意之事項。 

6. 各系舉辦證照輔導訓練，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7. 各系邀請實習廠商之主管蒞校演講，並說明未來實習或畢業後留任

所應具備之條件。 

8. 實習納入移民署留臺評點制。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表現佳之學生有機會留任轉為正職人員。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台灣各大學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  

1.國內外觀光休閒管理等相關研究所 

2.繼續就讀本校餐旅管理系研究所 

二、透過海外學分抵免、海外合作雙聯學位或姊妹校學校及校方簽訂合作備

忘錄（MOU）等相關規定，就讀國內外相關研究所。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

實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 志願獎學金：於第一次分發選填本校第一志願3,000元、第二志願2,000

元、第三志願1,000元。 

⚫ 入學前學業獎學金： 

1.高中歷年成績平均90分以上：4,000元獎學金 

2.高中歷年成績平均 80~89.9分：2,000元獎學金 

3.高中歷年成績平均 70~79.9分：1,000元獎學金 

4. TOEFL 550分以上（或 IELTS 6.5分)，加碼5,000元獎學金。 

※註：上述獎學金，皆於入學後第3及第4學期各發放1/2獎學金。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

月2,500 元/人。 

⚫ 學費優惠： 

1.第一學年第一學期每人免學費。 

2.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符合前一學期出席率80%以上，(1)通過 TOCFL B1以

上者，減免學費9,945元。(2)通過 TOCFL A2，減免學費3,000元。 

⚫ 傑出僑生入學聯名獎學金：每學年5萬元，採續領審核機制，4年共計20

萬元。（需符合下列申請條件1+2：1.高中平均成績達A/85分以上，或班

排前5%；操行成績平均達80 分以上者。2. TOCFL A2或中文學習時數達

480小時者優先。）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0 16,250 3,925 

14,000 

(不含水電

費，寒暑假另

計) 

34,175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9,780 16,250 8,281 

14,000 

(不含水電

費，寒暑假另

計) 

58,311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9,780 16,250 8,281 

14,000 

(不含水電

費，寒暑假另

計) 

58,311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9,780 16,250 8,281 

14,000 

(不含水電

費，寒暑假另

計) 

78,311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9,780 16,250 8,281 

14,000 

(不含水電

費，寒暑假另

計) 

78,311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

清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1,000  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850  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20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570  元 

■清潔費： 280 元 

■課外活動費：每學期 425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4人房住宿費   14,000  元，冷氣電費7元/每度，保證金 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2)寒暑假期間，4人房住宿費每個月3,111元，冷氣電費7元/每度，保證

金 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8,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  600  元(依當時招標價格進行調整，請以最新公告內容為

準) 

(三) 居留證辦理費：  500  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  100  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一、 校址：621303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117號 

二、 電話：+886 5-226-7125 ﹟51512 

三、 承辦人：觀光休閒管理系 蕭麗娜 

四、 網址：http://tlm.wfu.edu.tw/ 

五、 電子信箱：lino@wfu.edu.tw 

六、 因故退學者須於10日內離校，辦妥出境手續返回僑居地。 

七、 數位諮詢窗口（LINE 或其他通訊 APP 之 ID）： 

mailto:lino@wfu.edu.tw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HungKuo De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1. 本系教育目標為「培育具有專業服務競爭力之餐飲與旅館管理人才」，培育

首重學生就業能力，包含職場競爭力、職場倫理與態度、與職涯發展所需之

各項專業知能，培養學生未來長期在餐旅服務業之發展。 

2. 海青班的「餐旅管理科」以「餐旅服務與管理」與「旅館服務與管理」課程

為兩大主軸，培育海外華裔學生未來在餐旅相關領域之廚藝與管理人才，並

具新創意創業之思維，打造職場藍海。在餐飲領域教學上，延續餐飲內場廚

藝與外場服務基礎教育；在旅館領域教學上，著重旅館服務與管理延伸學

習，擁有與時俱進的就業實力。 

3. 本校集團旗下之「凱撒飯店連鎖」在臺灣有8家大飯店，目前北部共有6家大

飯店，分別為台北凱撒大飯店、板橋凱撒大飯店、萬華凱達大飯店、內湖凱

旋酒店、阿樹國際商旅、台北趣淘漫旅等國際級大飯店，具備豐富國際化之

實習資源，可提供強而有力的企業資源，從聯合招募、課程共構、業師教

學、校外實習到輔導就業，達成無縫接軌，藉由宏國集團資源及雙北在地產

業鏈結，提供學生業界實習與職場實務體驗的絶佳機會。校外實習合作機

構，尚有「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經營國際觀光旅館及餐

飲服務，目前營業據點包括「台北喜來登大飯店」、「台北寒舍艾美酒

店」、「礁溪寒沐酒店」與「寒居酒店」。「全家國際餐飲」，為全家便利

商店之關係企業，運用經營鏈鎖店的經驗與資源，經營多品牌、多品類，擴

展餐飲事業版圖，目前旗下有「大戶屋」、「bb.q CHICKEN」、「IKIGAI燒

肉」3品牌。提供學生多元實習機會與場域，提升就業實力。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服務中心服務員、吧檯調酒師、餐飲服務員、內場廚師、旅館房務員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本專班安排為期一年的實用中文(一)(二)、生活華語(一)(二)、語言輔導

(一)(二)等課程，由本校安排專門華語文授課教師授課。 

二、華語文教師聘任符合教育部聘任規範，由具備國內外大專校院碩士以上學

位，並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是具備國內外中國語文學、

臺灣文學或語言教學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位，並於國內外大學對外華語教

學師資培訓班修習120小時以上之華語文師資。 

三、本校華語文中心提供華語教師諮詢時間，並提供本地生學伴，協助學業及

生活的適應。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實用中文(一)(二) 

2.生活華語(一)(二) 

3.語言輔導(一)(二) 

4.體育(一)(二) 

5.通識課程(一)(二) 

6.證照輔導 

(1)客房服務 

(2)餐飲服務 

(3)中餐烹調 

(4)西餐烹調 

專業科目 

必修 

1.餐旅管理 

2.職場安全與衛生 

3.商業禮儀 

4.專業職場英文 

5.職場溝通與倫理 

6.餐飲美學 

7.餐旅行銷管理 

8.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9.實務專題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房務管理與實務 

2.餐飲實務 

3.餐飲服務 

4.客務管理與實務 

5.飯店服務中心實務 

選修 

1.校外實習(一) 

2.校外實習(二) 

3.校外實習(三) 



(5)烘焙食品 

(6)飲料調製 

(7)國際調酒師 

(8)國際咖啡師 

(9)飲料調製與侍酒師 

10.餐旅專題 

選修 

1.咖啡概論 

2.旅館管理 

3.電腦軟體與應用 

4.飲食文化 

5.宴會與外燴管理 

6.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 

7.餐旅顧客關係管理 

8.餐旅消費行為 

9.綠色餐飲 

10.餐旅採購學 

4.校外實習(四) 

5.校外實習(五) 

6.校外實習(六) 

7.中餐烹調 

8.西點烘焙 

9.飲料製作 

10.咖啡實務製備 

11.咖啡後製與烘焙 

12.歐式料理 

13.調酒實務 

14.創意西餐 

15.進階西點烘焙 

16.飯店管家管理與實務 

17.咖啡拉花與雕花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二年級至四年級實施、每週二天、實習時數約16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制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

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

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 

1.凱撒飯店連鎖提供實習生：員工餐、餐飲優惠等福利。 

2.「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實習生：全勤獎金$1000/月、租

房補助$2000/月、免費供餐、制服免費提供及換洗、佳節禮金、參加慶生

會、參加春酒活動等福利。 

3.「全家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實習生：職能津貼、員工用餐優惠、

員工餐券、學期獎學金、廚師證補助等福利。 

三、 實習機構： 

1. 凱撒飯店連鎖目前北部共有6家大飯店，分別為臺北凱撒大飯店、板橋凱

撒大飯店、萬華凱達大飯店、內湖凱旋酒店、阿樹國際商旅、臺北趣淘漫

旅等國際級大飯店。 

2. 「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經營國際觀光旅館及餐飲服

務，目前營業據點包括「臺北喜來登大飯店」、「臺北寒舍艾美酒店」、「礁

溪寒沐酒店」與「寒居酒店」。 

3. 「全家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為全家便利商店之關係企業，運用經營

鏈鎖店的經驗與資源，經營多品牌、多品類，擴展餐飲事業版圖，目前旗

下有「大戶屋」、「bb.q CHICKEN」、「IKIGAI燒肉」3品牌。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辦理就業輔導講座，邀請餐旅業中高階主管直接與學生對談，瞭解我國就

業環境。 

二、舉辦校園職涯講座暨媒合會，提供交流平臺增進學生在臺就業機會。 

三、實習機構留才機制，學生在實習結束前2個月，實習機構主管根據學生實習

期間工作態度(敬業精神)、專業知識與技術、團隊合作、學習意願與可塑

性、穩定度及抗壓性等進行留任評估，通過者予以繼續留任。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例如： 

一、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飲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餐旅管理研究所、國際觀

光餐旅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 



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觀光與餐旅管理碩士班； 

三、 東海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四、 輔仁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五、 實踐大學：餐飲管理學系； 

六、 南臺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碩士班。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學雜費減免：扣除政府直接補助學生後，提供新生入學第一、二學期(即第

一學年)學雜費減半，第三、四學期(即第二學年)學雜費減免四分之一。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9,028 4,635 3,990 

13,000-

15,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30,653-

32,653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9,028 4,635 8,346 

13,000-

15,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35,009-

37,009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每學期) 

13,541 6,953 8,346 

13,000-

15,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41,840-

43,840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8,055 9,270 8,346 

13,000-

15,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68,671-

70,671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8,055 9,270 8,346 

13,000-

15,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68,671-

70,671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2,000 元 

■材料費：每學期 依照需求自行購買 元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  0  元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每學期 85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540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學生宿舍1棟，4人房住宿費 13,000 元，冷氣電費 購買儲值

卡 元，保證金  1,00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2)上課期間，學生宿舍2棟，4人房住宿費 15,000 元，冷氣電費 購買儲值

卡 元，保證金  1,00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3) 上課期間，學生宿舍2棟，5人房住宿費 14,000 元，冷氣電費 購買儲

值卡 元，保證金 1,00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4) 上課期間，學生宿舍2棟，6-8人房住宿費 13,000 元，冷氣電費 購買

冷氣卡 元，保證金 1,00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5)寒暑假期間，房住宿費 1日100 元，冷氣電費 購買儲值卡元，保證金

1,00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8,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  700  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 : 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 : 100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236302）臺灣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380巷1號 

 電話：+886-2-22733567 轉 834、835、836 

 承辦人：林世偉 

 網址：https://www.hdut.edu.tw/ 

 電子信箱：shihwei@mail.hdut.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 ID）：092600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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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HungKuo De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Business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一、 本系以培養敬業服務態度與職場倫理、旅遊及休閒運動專業技能、多元視野

與終身學習能力為教育目標。依產業需求與課程規劃，強調實務技能與學用

接軌，致力培育觀光旅遊及休閒運動服務管理人才，以「適性點亮人才、契

合樂活休閒產業需求」為特色發展基礎。 

二、本專班規劃以『觀光旅遊』及『休閒運動』為二大發展主軸。『觀光旅遊』

及『休閒運動』二大發展主軸說明如下：(一) 休閒運動：結合運動實務經

驗與運動科學理論，融入服務與管理知識，能為團體活動規劃執行，並針對

個人體適能提供專業診斷與建議。(二) 觀光旅遊：透過參與、合作與共

享，整合多元知識，採體驗式與行動學習方式，包含校內實習、產學合作導

覽、海外參訪及遊程設計競賽等，以培育務實致用之專業人才。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1.旅行社 OP、票務、行銷及業務人員；2.航空公司票務及業務人員；3.國家公

園解說、生態解說及導覽人員；4.領隊、導遊人員；5.運動安全防護員；6.休

閒運動場域從業人員；7.休閒運動專業教練、指導員；8.休閒活動管理之企

劃、行銷及專業管理人員；9.飯店與渡假村行政、行銷及業務人員；10.休閒農

場及民宿經營管理人員；11.主題樂園行銷、管理及業務人員；12.休閒俱樂部

行銷、管理及業務人員。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本專班安排為期一年的實用中文(一)(二)、生活華語(一)(二)、語言輔導

(一)(二)等課程，由本校安排專門華語文授課教師授課。華語文教師聘任符合

教育部聘任規範，由具備國內外大專校院碩士以上學位，並具有教育部對外華

語教學能力證書，或是具備國內外中國語文學、臺灣文學或語言教學相關系所

碩士以上學位，並於國內外大學對外華語教學師資培訓班修習120小時以上之華

語文師資。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實用中文

(一)(二) 

2.生活華語

(一)(二) 

3.語言輔導

(一)(二) 

4.體育(一)(二) 

5.通識課程

(一)(二) 

專業科目 

必修 

1.觀光餐旅概論 

2.國際禮儀 

3.休閒運動概論 

4.休閒心理與行為 

5.健康體適能 

6.服務業人力資源管理 

7.專業職場英文(一)(二) 

8.休閒行銷與顧客關係管

理 

9.活動規劃與設計

(一)(二) 

10.休閒產業分析(一)(二) 

11.實務專題(一)(二) 

實習與實作科目 

選修 

1.休閒活動體驗(一)(二) 

2.觀光旅遊體驗(一)(二) 

3.電腦軟體應用(一)(二) 

4.導覽解說理論暨實務 

5.活動場域設計理論暨實務 

6.遊程規劃與設計實務 

7.主題旅遊 

8.校外實習(一) 

9.活動整合暨營隊管理

(一)(二) 

10.領隊與導遊實務(一)(二) 

11.休閒運動實務操作 

12.運動觀光創新實務 

13.體驗教育實務 

14.旅行業經營管理 

15.校外實習(二) 

16.觀光專業英文  

17.數位科技休閒 



18.國民旅遊實務 

19.運動觀光專題講座 

20.休閒運動體驗 

21.校外實習(三) 

22.餐旅觀光自媒體製作

(一)(二) 

23.休閒運動創新經營 

24.觀光旅遊創新經營 

25.休閒運動專業英文 

26.校外實習(四) 

27.顧客應對與危機處理 

28.休閒運動實務訓練 

29.職場倫理與工作態度 

30.校外實習(五) 

31.運動賽會管理 

32.休閒證照輔導(一)(二) 

33.休閒觀光創新創業 

34.休閒美學 

35.觀光暨旅遊個案分析 

36.校外實習(六) 

實習方式 

一、校外實習(一)(二)(三)(四)(五)(六)安排於二年級至四年級，因課程學習

需要參與境內之校外實習課程，每週實習時數約13至14小時。 

二、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實習合作廠商將給予不低於基本薪資的實習津貼(視實習天數計

算除以當月工作日)或以基本時薪計。 

■福利：員工餐、三節獎金、生日獎品、公司聚餐等。 

三、實習機構： 

(一) 凱撒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凱撒國際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由宏國關係

事業於2013年成立，專注於旅館經營管理、規劃與開發，主要業務涵蓋各

級旅館之籌建與資源整合。宏國自1988年接手台北希爾頓酒店起跨足旅宿

業，迄今已建立擁有10家飯店、逾3,000間客房的凱撒飯店連鎖，涵蓋五星

級度假酒店、觀光旅館、商務飯店與精品酒店，為臺灣規模居前的飯店集

團。 

(二)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自2001年進軍臺灣，致力推廣現

代健身中心經營模式，打造專業健康的運動環境。2010年收購加州健身6家

據點後快速擴張，至2022年已發展為全臺最大連鎖健身品牌，擁有逾百家

大型俱樂部。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本系有關學生之就業輔導機制之實施及配套措施，分四個階段進行輔導： 

1.探索期：本校透過 UCAN 職業興趣探索、生涯輔導與職涯活動，協助學生了解

人格特質、個性取向、學習狀況與生涯方向；並由諮商中心提供多元心理測

驗，支持學生自我認識與規劃。 

2.本系透過專業課程與證照輔導，強化學生核心能力，並積極鼓勵參與專業技

術證照考試。本校自94學年度起訂定「技能檢定及專業證照獎學金實施要

點」，依證照等級提供獎學金，以提升學生專業技術能力。 



3.強化期：(1)實務專題演講：邀請企業主管、成功人士與傑出校友，分享生涯

規劃、產業趨勢、就業市場及求職技巧，並進行履歷自傳撰寫訓練。(2)企業

實地參訪：由教師帶領學生至企業參訪，了解實際運作與經營理念，拓展視

野並加深對職場生態的認識。 

4.確定期：(1)企業校園徵才：邀請企業來校徵才，提供展示、面試與即時求才

服務，提升就業媒合率。(2)畢業生就業調查：定期追蹤畢業前與畢業後1年

的就業狀況，並蒐集校友及雇主回饋。(3)勞動部就業學程：爭取補助，開設

履歷撰寫、面試技巧、產業分析與職涯規劃課程。(4)實習即就業：與雄獅旅

遊及其他企業合作，學生經嚴格篩選參與實習，畢業後可直接轉任正職。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例如：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2.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觀光與餐旅管理碩士班； 

3.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碩士在職專班； 

4.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碩士班； 

5.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觀光研究所； 

6.國立屏東大學；休閒事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 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際

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 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學雜費減免: (扣除政府直接補助學生後) 

➢ 提供新生入學第一、二學期(即第一學年)學雜費減半。 

➢ 第三、四學期(即第二學年)學雜費減免四分之一。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9,028 4,635 3,990 

13,000-15,000 
(不含水電網路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另

計) 

30,653-

32,653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9,028 4,635 8,346 

13,000-15,000 
(不含水電網路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另

計) 

35,009-

37,009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每學期) 

13,541 6,953 8,346 

13,000-15,000 
(不含水電網路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另

計) 

41,840-

43,840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8,055 9,270 8,346 

13,000-15,000 
(不含水電網路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另

計) 

68,671-

70,671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8,055 9,270 8,346 

13,000-15,000 
(不含水電網路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另

計) 

68,671-

70,671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2,000   元 

■材料費：每學期  依照需求自行購買   元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   0  元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每學期 85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540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學生宿舍1棟，4人房住宿費 13,000 元，冷氣電費 購買儲值

卡 元，保證金  1,00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2)上課期間，學生宿舍2棟，4人房住宿費 15,000 元，冷氣電費 購買儲值

卡 元，保證金  1,00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3) 上課期間，學生宿舍2棟，5人房住宿費 14,000 元，冷氣電費 購買儲

值卡 元，保證金 1,00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4) 上課期間，學生宿舍2棟，6-8人房住宿費 13,000 元，冷氣電費 購買

冷氣卡 元，保證金 1,00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5)寒暑假期間，房住宿費 1日100 元，冷氣電費 購買儲值卡元，保證金

1,00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8,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  700  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五) 個人用品：  1,000  元。 

(六) 寢具等：  3,000  元。 



其他 

 校址：（236302）臺灣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380巷1號 

 電話：+886-2-22733567 轉 834 

 承辦人：楊明書 

 網址：https://www.hdut.edu.tw/ 

 電子信箱：minxy@mail.hdut.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 ID）：yangmingshu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亞東科技大學 
Asia East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通訊工程系(智慧通訊科技應用與管理)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nd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本班課程著重產學合作與產業實習，旨在培養具有通訊與資訊專業及實務應用

能力之技術人才。大一課程著重在專業基礎能力之建立與培養；大二開始共計

安排六學期帶薪之產業技術實習(其中前三學期為必修)，藉以培養學生累積實

作經驗與實務能力。大三則著重於專業領域定向與技術能力的培養，學生可依

照自身專業發展與職涯規劃選擇有興趣的專業選修課程。大四階段則是引導就

業探索以及職涯定向，學生可修習較進階的專業選修課程或是繼續參加帶薪產

業實習，以期達到畢業即就業的目標。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通訊軟體/硬體/協定工程師、物聯網/車聯網應用工程師、天線設計工程師、電

信網路工程師、微波系統工程師、通訊系統工程師、AI 工程師、網路/遊戲/手

機程式設計師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程） 

一、第一學期與第二學期皆規劃3學分6學時[初級華語文]與2學分4學時之[華語

口語溝通]課程，共計10學分，360學時。內容將視學生程度而定，提供適

合學生學習的華語課程。 

二、未達華測(TOCFL)B1等級者，第一學期與第二學期須額外各上校內90小時華

語文輔導課程，此課程為免費。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初級華語文(一) 
2. 初級華語文(二) 

3. 華語口語溝通(一) 

4. 華語口語溝通(二) 

5. 英文 

6. 中文說寫(一) 

7. 中文說寫(二) 

8. 中文聽讀(一) 

9. 中文聽讀(二) 

10. 創意發想與設計 

11. 臺灣社會與文化 

12. 問題解決與設計 

13. 健康與生活 

14. 海洋城市與文化 

15. 臺灣史 

16. 環境生態與倫理 

17. 資訊能力培育 

18. 人際溝通管理 

19. 職場倫理 

 

專業科目 

必修 

1. 電路學 
2. 電磁學 

3. 物聯網概論 

4. 計算機網路 

5. 信號與系統 

6. 微積分(一) 

7. 微積分(二) 

8. 工程數學(一) 

9. 工程數學(二) 

選修 

1. 資訊管理概論與實務 

2. 工程經濟學與實務 

3. 智慧工廠管理實務 

4. 大數據資料庫管理實

務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數位邏輯設計與實習 
2. 計算機程式實務 

3. 微處理機與實習 

4. 電子學與實習(一) 

5. 電子學與實習(二) 

6. 通訊系統與實習 

7. 數位訊號處理與實習 

8. 物聯網技術與應用 

9. 科學計算軟體應用 

10. 產業技術實習(一) 

11. 產業技術實習(二) 

12. 產業技術實習(三) 

選修 

1. 網路程式設計實務 
2. 人工智慧與實務 

3. 手機程式設計實務 

4. 行動通訊與實務 

5. 天線概論與實務 

6. 天線工程實務 

7. 音訊處理實務 

8. 影像處理實務 

 



 

   9. 專題研究(一) 

10. 專題研究(二) 

11. 網路架設檢定(一) 

12. 網路架設檢定(二) 

13. 通信線路檢定(一) 

14. 通信線路檢定(二) 

15. 產業技術實習(四) 

16. 產業技術實習(五) 

17. 產業技術實習(六) 

實習方式 

一、校外實習於二年級開始實施，二年級上、下學期及三年級上學期為必修，

三年級下學期及四年級上、下學期為選修，每週實習3天、實習時數約24

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政府公告之基本工資時薪計算。

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

數上限（現為40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實

習津貼與工讀依比例給付，分別入帳。 

■福利：實習公司之福利制度各有不同，依各實習公司現行福利制度辦

理。 

三、 實習機構： 

神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群佳科技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撼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優力國際安全認證有限公司、伸波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每年校園徵才就業博覽會(新北市校園線上徵才活動、「新北亞東轉動啟程」

新北市校園徵才博覽會、臺灣就業通暨全國大專校院聯合線上就業博覽會)

就業輔導活動(職涯講座)、校外實習說明會…等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實習單位將針對學生於實習期間各項表現、專業銜接進度、與同事/主管的

相處狀況…等項目進行評估，並於實習期滿前三個月徵詢學生留任意願。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資通訊關領域相關碩士班招生考試。

例如: 通訊工程、資訊工程、電子工程、電機工程或學校通訊工程系碩士

班。 

二、本專班學生可升學或交換學習之姊妹校:日本廣島大學、馬來西亞拉曼大 

學、馬來西亞玻璃市大學。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 個月共補助 600 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 413 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書卷獎： 

獎助金額：5,000元 

申請資格及條件：擇優數名，每十人擇一人。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 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0 10,000 2,776 

2,000 ~ 9,5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14,776 

~ 

22,276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0 10,000 7,132 

2,000 ~ 9,5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19,132 

~ 

26,632 

第二學年 

(每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0 10,000 7,132 

3,500 ~ 9,500 
(不含水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20,632 

~ 

26,632 

第三學年 

(每學期) 
20,000 10,000 7,132 

3,500 ~ 9,500 
(不含水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40,632 

~ 

46,632 

第四學年 

(每學期) 
20,000 10,000 7,132 

3,500 ~ 9,500 

(不含水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40,632 

~ 

46,632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 6 個月共計 600 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 826 元，如

為清寒學生健保每個月 413 元。 

■書籍費：每學期 1,000 元 

■電腦及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80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376 元 

3. 住宿費 

依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境外學生住宿輔導及管理規定 



(1) 上課期間：保證金1000元，冷氣費另計。 

房型 第一學年住宿費 其他學年住宿費 

三人房 9,500/人/學期 

四人房 8,500/人/學期 

六人房 4,000/人/學期(無違規) 7,500/人/學期 

八人房 3,000/人/學期(無違規) 6,500/人/學期 

十人房 2,000/人/學期(無違規) 3,500/人/學期 

(2) 寒暑假期間，8人房住宿費 150 元/日，保證金1,000元，冷氣費另計。 

二、 個人生活費：約 5,000 ~ 8,000 元/月 

三、 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約 2,000 ~ 5,000 元。 

(二) 健康檢查費：約 700 ~ 1,000 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220303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58 號 

 電話：+886 2 7738-8000 分機2302 

 承辦人：賴靜如 

 網址：https://ce.aeust.edu.tw/ 

 電子信箱：ot134@mail.aeust.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 或其他通訊 APP 之 ID）： 

通訊系 

 

全球處 

 

 

https://ce.aeust.edu.tw/
mailto:ot134@mail.ae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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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亞東科技大學 

Asia East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工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隨著工業4.0的到來，傳統思維的製造已慢慢轉型成智慧製造，有鑒於此，本專

班開設目標為：培育「作業流程管理」(智慧工廠製造)及「企業經營決策」(智

慧工廠管理)理論與實務兼備之製造業基層管理人才。我們秉持著教育工作者的

理想與原則，讓學生學中做，做中學，從實習中驗證課堂上的理論，從課堂上

啟發學生解決問題的思考模式。一、二年級強調課堂理論；三、四年級強調實

作與實習。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生管專員、品管工程師、製程工程師、生產線主管、專案經理、資材專員、物

管專員、倉管專員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全為校內課程(初級華語文(一)(二)、華語口語溝通、華語文說寫、華語文閱

讀)，共計18學分，504小時。此外，未達華測(TOCFL)B1等級者，一年級上、下

學期須額外各上校內90小時華語文輔導課程，此課程為免費。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必修 

1. 初級華語文(一) 

2. 初級華語文(二) 

3. 華語口語溝通 

4. 臺灣社會與文化 

5. 運動與健康 

6. 華語文說寫 

7. 華語文閱讀 

8. 臺灣金融發展史 

9. 臺灣技職教育特色 

10. 職場倫理 

11. 人際溝通管理 

12. 設計與創新 

選修 

1. 華語文輔導課程 

(未達華測 A2必選) 

專業科目 

必修 

1. 工業管理概論 

2. 會計學 

3. 生產管理 

4. 管理學 

5. 電子商務概論 

6. 作業研究 

7. 品質管理 

選修 

1. 人力資源管理 

2. 行銷管理 

3. 物流管理 

4. 管理與成本會計 

5. 企業倫理 

6. 專案管理 

7. 機器學習 

8. 智能工廠與智慧生產 

9. 資訊科技管理 

10. 知識管理 

11. 財務管理 

12. 勞工安全衛生法規 

13. 自動化檢測 

14. 創業管理 

15. 顧客關係管理 

16. 職業安全衛生概論 

17. 經濟學 

18. 科技管理導論 

19. 物料管理 

20. 組織行為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製造工程與科技實務 

2. 統計學實務 

3. 設施規劃實務 

4. 工作研究實務 

5. 人因工程實務 

6. 管理實務專題 

7. 製造業管理實務 

8. 校外實習(一) 

9. 校外實習(二) 

10. 校外實習(三) 

選修 

1. 校外實習(四) 

2. 校外實習(五) 

3. 校外實習(六) 

4. 電腦軟體應用 

5. 市場調查與分析 

6. 企業資源規劃 

7. 計算機程式 

8. 生產排程模擬 

9. 資訊科技應用 

10. 創新產品研發實作 

11. 電腦軟體應用證照輔導 

12. 物流證照輔導 

13. 企業資源規劃配銷模組

證照輔導 

14. 企業資源規劃生管模證

照輔導 

15. 生產與作業管理技術師



21. 精實管理 

22. 全面品質管理 

23. 田口式分析 

24. AI導論 

證照輔導 

16. AI實務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二、三、四年級實施、每週三天、實習時數約24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政府公告之基本工資時薪計算。2025

年基本工資每小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

限（現為40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實習津貼

與工讀依比例給付，分別入帳。 

■福利：依各實習廠商制度提供不同福利。 

三、 實習機構：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香港

商永道無線射頻標籤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國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普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手信坊股份有限公司、邁世國際瑞星股份有限公司、

特展股份有限公司、晟宇資訊有限公司、新秀波磁能股份有限公司、三龍

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每年校園徵才就業博覽會(新北市校園線上徵才活動、「新北亞東轉動啟

程」新北市校園徵才博覽會、臺灣就業通暨全國大專校院聯合線上就業博

覽會) 

就業輔導活動(職涯講座(社群行銷-讓你的官方 Line 動起來)、校外實習行

前培訓講座(讓你的簡報動起來-Power BI資料視覺化技巧)、校外實習說明

會-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外實習行前培訓講座(勞動基準法暨職

場性騷擾防治)、校外實習說明會(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公司擇優應屆境外畢業生至公司從事相關工作。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例如:工業

管理研究所、工業工程研究所、資訊管理研究所、運籌管理研究所、企業

管理研究所、科技管理研究所、管理科學研究所等。 

二、本專班學生可升學或交換學習之姊妹校：日本廣島大學、馬來西亞拉曼大

學、馬來西亞玻璃市大學。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書卷獎： 

獎助金額：新臺幣5,000元 

申請資格及條件：擇優數名，每十人擇一人。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0 10,000 2,776 

2,000 – 9,5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14,776-

22,276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0 10,000 7,132 

2,000 – 9,5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19,132-

26,632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0 10,000 7,132 

3,500- 9,5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20,632-

26,632 

第三學年 

(每學期) 
20,000 10,000 7,132 

3,500- 9,5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40,632-

46,632 

第四學年 

(每學期) 
20,000 10,000 7,132 

3,500- 9,5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40,632-

46,632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

清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1,000元 

■電腦及網路使用費：每學期80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376元 

3. 住宿費：依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境外學生住宿輔導及管理規定 

(1)上課期間：保證金1,000元，冷氣費另計。 

房型 第一學年住宿費 其他學年住宿費 

三人房  9,500/人/學期 

四人房  8,500/人/學期 

六人房  4,000/人/學期(無違規)  7,500/人/學期 

八人房  3,000/人/學期(無違規)  6,500/人/學期 

十人房 2,000/人/學期(無違規)  3,500/人/學期 

(2)寒暑假期間，8人房住宿費150元/人/日，保證金1,000元，冷氣費另

計。 

二、個人生活費：約5,000-8,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約1,600~2,400元。 

(二) 健康檢查費：約700~1,000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220303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58

號 

 電話：+886-2 7738-8000 分機5105 

 承辦人：劉碧霞 

 網址：https://www.aeust.edu.tw/ 

 電子信箱：ex023@mail.aeust.edu.tw 

工管系 

 

全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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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東南科技大學 

Tungnan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休閒事業管理系在學生的基礎學科上奠定良好的經營管理學理基礎，並培養學

生在產業界技術的實務操作及服務作業的管理應用，有助於學生在職場上提供

產業各方面的實作能力。本系長期強化學生實務訓練，輔導學生取得相關專業

證照，增加學生在職場上的就業競爭力，同時透過實務專題課程的指導與校外

實習的實作經驗培育，落實理論與實務之結合，並將努力結合業界資源，讓學

生嫻熟於職場上之實作技能，使其所具備之能力能與業界人力需求立即接軌。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健身中心教練、航空產業服務員、領隊導遊 

旅遊業服務員、活動企劃師、飯店服務員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

課程） 

本系於第一學年開設華語聽力 I/II、華語閱讀 I/II、華語會話 I/II、華語寫

作共七門必修華語文課程，學習時數達 378小時。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華語聽力 I/II 

2.華語閱讀 I/II 

3.華語會話 I/II 

4.華語寫作 

5.英語 I、II 

6.體育 I、II 

7.通識課程 I、II 

專業科目 

必修 

1.休閒概論 

2.統計學 

3.管理學 

4.服務業操作實務 

5.服務業與管理 

6.資訊概論與程式設計 

7.休閒產業行銷管理 

8.休閒體驗 

9.活動企劃與管理 

10.休閒專業簡報技巧 

11.休閒個案討論 

12.休閒個案製作 

13.休閒事業實務專題 I 

14.休閒事業實務專題 II 

15.休閒產業消費者行為 

16.休閒產業人力資源管理 

17.休閒產業財務管理 

選修 

1.休閒美學 

2.休閒經濟學 

3.航空禮儀與形象塑造 

4.運動休閒管理 

5.旅行業經營管理 

6.創意飲料調製 

7.民宿經營管理 

8.主題樂園管理 

9.運動傷害與防護 

10.觀光資源概要 

11.休閒農場與酒莊管理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產業實務實習 I 

2. 產業實務實習 II 

3. 產業實務實習 III 

選修 

1. 產業實務實習 IV 

2. 產業實務實習 V 

3. 產業實務實習 VI 



12.國民體適能理論與實務 

13.旅遊英語 

14.餐旅業經營管理 

15.領隊與導遊實務 

16.旅館管理 

17.重量訓練理論與實務 

18.航空客運與票務 

19.創意料理 

20.休閒產業創業管理 

21.休閒智慧科技應用 

22.戶外遊憩規畫與指導 

23.葡萄酒賞析 

24.職業運動 

25.電子商務概論 

26.運動社會與心理 

實習方式 

一、 實習時期為第二學年至第四學年，依據本校境外生專業實務實習辦法，每

1學分實習時數至多80小時，本系每一學期實習學分為6學分，一學期實習

時數為480小時，一學期共18週，兩者相除所得每週實習時數為26.67小

時，每週實習3天。 

二、 實習津貼及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數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

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

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 

員工消費優惠、聚餐補助、免費健康檢查、專屬置物櫃(休息室)等，實習

期間可通過考核並調整薪資及職稱，畢業選擇留任，每月享有留任獎金

1000-3000元不等，年資累計計算。 

三、 實習機構：長汎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雄獅旅行社、鴻禧旅行社、逸歡旅

行社、東南旅行社、臺北深坑海灣假日酒店、臺北君悅酒店、漢來國際飯

店股份有限公司、遠雄悅來大飯店、維多麗亞酒店、大倉久和、福容大飯

店股份有限公司、雲雀集團(古拉爵)、三澧企業公司、龍品國際(全民運

動中心)、舞動陽光(運動中心)、麥斯國際管理有限公司、World gym、新

創智慧健身、摩曼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迪卡儂、汐止運動中心、統一渡

假村、皇后鎮森林、六福村、遠雄海洋公園、藏酒酒莊。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 20 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1. 就業博覽會、產業經理人講座、校友經驗分享會、職訓中心輔導講座、實習

博覽會。 

2. 配合政府續留優秀僑生人才，強化我國產業競爭力，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每年4~5月均會舉辦留臺評點制與畢業後就業進路說明會，以利僑生未來留

臺發展。 

3. 依照實習單位留用制度 

4. 本系畢業生推薦至實習單位機制 

5. 實習拔尖計畫。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3. 輔仁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本校尊重學生意願，積極輔導學生繼續到相關科系研究所， 

目前東南科技大學產業經營研究所目前有 7位越南學生就讀。 

獎學金與學習

輔助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 2 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 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 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 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 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 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獎助學金 

項目 
獎助額度 申請資格 

四年制產學合作

學士海外青年技

術訓練班助學金 

本校提供最高

130,000元 

第一學年每學期 20,000 元助學金無資格

及名額限制。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起至第四學年第二學

期，依學生前一學期操行成績總平均 85

分(含)以上及學期成績總平均 85 分(含)

以上者，每學期 15,000 元助學金，前一

學期曠課及請假（不含公假）總節數超過

40節者不得申請本助學金。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 1 雜費 其他註 2 住宿費註 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學

校補助) 

0 4,710 7,270 

7,2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19,180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助) 

16,240 8,470 8,126 

7,2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40,036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助) 

(每學期) 

16,240 8,470 8,126 

7,2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40,036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6,240 8,470 8,126 

7,2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60,036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6,240 8,470 8,126 

7,2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60,036 



寒暑假另計)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科

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 6 個月共計 600 元；第 7 個月起，健保每個月 826 元，如

為清寒學生健保每個月 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800元(依課程需求) 

■材料費：每學期 500元(依課程需求)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850元(依課程需求)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20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820元 

■華語文教材書籍費：3,500元(僅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6人房住宿費 7,200元，冷氣電費每度 5元。 

(2)寒暑假期間，6人房住宿費每週 400元，冷氣電費每度 5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10,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健康檢查費：800元(依檢驗項目實際收費) 

(三)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222304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號 

 電話：+886-2-86625948 

 承辦人：王辰祉 

 網址：https://www.tnu.edu.tw/ 

 電子信箱：cchwang@mail.tn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https://www.tnu.edu.tw/
mailto:cchwang@mail.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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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東南科技大學 

Tungnan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餐旅管理系之教育目標為『培育符合產業需求之餐旅管理專業人才』。除餐旅專

業知識的傳授外，更著重於餐旅技術及服務態度之全人教育，同時加強學生之語

言及資訊應用能力及溝通及解決問題之能力。本系訂有「專業實務實習」課程，

提供同學進入餐旅業界學習的機會，並提早體驗服務業的本質與內涵。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餐飲服務人員、餐飲內場廚務員、連鎖餐飲管理人員、連鎖餐飲區域督導。 

中餐烹飪廚師、西餐烹飪廚師。 

麵包烘焙人員、麵包烘焙助理。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

課程） 

本系於第一及第二學年開設華語閱讀(一)/(二)、華語聽力(一)/(二)、華語會話

(一)/(二)、華語寫作、中文Ⅰ/II 共九門必修華語文課程，學習時數達 450 小

時。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華語閱讀(一)/(二) 

2. 華語聽力(一)/(二) 

3. 華語會話(一)/(二) 

4. 華語寫作 

5. 中文 I、II 

6. 英文 I、II 

7. 體育 I、II、III 

8. 通識課程Ⅰ、II 

9. 世界文明與多元文化 

專業科目 

必修 

1.餐旅導論 

2.管理學 

3.食物製備原理 

4.廚藝實務與應用 

5.餐旅採購與成本控制 

6.餐旅行銷管理 

7.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8.日本料理 

9.房務管理 

10.客務管理 

11.養生蔬食料理 

選修 

1.西餐實務製備 

2.烘焙實務製備 

3.中餐實務製備 

4.餐旅微型創業 

5.餐旅菜單設計規劃 

6.餐飲服務品質管理 

7.餐旅危機管理 

8.國際禮儀 

9.餐旅顧客關係管理 

10.異國料理 

11.蛋糕裝飾藝術 

12.葡萄酒賞析 

13.管家實務 

14.連鎖餐旅業經營管理 

15.餐旅產品規劃與設計 

16.餐廳開發與籌備 

17.消費者行為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產業實務實習(一) 

2. 產業實務實習(二) 

3. 產業實務實習(三) 

選修 

1. 產業實務實習(四) 

2. 產業實務實習(五) 

3. 產業實務實習(六) 



實習方式 

一、 實習時期為第二學年至第四學年，依據本校境外生專業實務實習辦法，每 1

學分實習時數至多 80 小時，本系每一學期實習學分為 6 學分，一學期實習

時數為 480 小時，一學期共 18 週，兩者相除所得每週實習時數為 26.67 小

時，每週實習 3天。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數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新

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履行

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 

1.交通津貼：實習生另核發每月交通津貼，通勤時間60分鐘以內者為1,500

元，通勤時間超過60分鐘者為2,500元。 

2.空班津貼：如有符合空班規範，每次核發100元，每月最高可達2,200元。 

3.年終及禮金：享三節禮金及年終獎金。 

4.其他福利：如員工消費優惠、部門聚餐補助、免費按摩服務、免費健康檢

查、免費制服換洗、專屬置物櫃及休息室等。 

三、 實習機構：貳樓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漢記股份有限公司、大來育樂股份有限

公司、爭鮮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 20 小時為限；寒

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 校方就業媒合管道、就業輔導講座，如說明評點制等措施 

本系積極鼓勵學生至企業界實習，學生畢業後能直接進入合作企業的職場就

業，以達到三贏學校、學生、企業的最佳狀況。其措施如下： 

1.本校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組之就業輔導計畫，輔導及媒合學生順利就業。 

2.建立業界與學校共同規劃實用課程機制，迅速機動調整教學內容，以符合現

代科技變遷腳步。 

3.雇主廠商資料建檔：收集相關中小企業及與本校有建教合作關係之企業資料

予以建檔，隨時與廠商保持聯繫，以提供學員畢業後即時就業機會。 

4.鼓勵企業留任實習表現優良之畢業校友，並統計實習企業聘用之比率。 

5.掌握人力資源網站之就業資訊：輔導在學學生如何透過網際網路進入人力資

源網站，取得相關就業資訊，以瞭解目前就業市場需求；並於畢業前經由輔

導老師教導如何填寫電子履歷表及面試時應注意事項。 

6.公告最新廠商求才資訊：本系網頁將設置專區並隨時更新網頁資料，公告政

府機關及民間企業最新求才訊息，提供學員最即時的就業電子訊息。 

7.個別就業輔導訪談：本校專業之諮商心理師協助進行學生探索職涯性向或實

施生涯興趣量表等與職涯發展有關之心理測驗與輔導。 

8.職涯相關講座課程：舉辦各項就業前的職業生涯相關講座，透過講座課程，

協助學生及早瞭解職場文化與所需具備之能力與態度，並認識自身的興趣與

職業性向，為就業做準備。 

9.配合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之「企業資訊應用能力養成及銜接職場計

畫」辦理之就業講座及企業參訪活動，使學生增進企業就業環境及培育學

生。 

10.輔導學生參加符合該學門的技能檢定考試學科，精進學生技能，並以取得

該學科證照為目的，以增加學生就業率。 

二、 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1.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麥當勞)大專生實習襄理計畫，除提供學生校外實習機

會，並配合學校課程量身訂製彈性班表，加入即享有薪資福利35,400元(含輪

值津貼)、10天特休及7天家庭日，畢業即就業。甲天下股份有限公司(海霸



王)、美食達人股份有限公司(85℃)、爭鮮股份有限公司、瓦城泰統股份有

限、馬辣國際餐飲有限公司、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依實習工作表現及學生

意願確認是否畢業後僱用，表現優秀者畢業後優先錄取。 

2.配合政府續留優秀僑生人才，強化我國產業競爭力，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每年均舉辦留臺評點制與畢業後就業進路說明會，以利僑生未來留臺發展。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 

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三、 輔仁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本校尊重學生意願，積極輔導學生繼續到相關科系研究所，目前東南科技大學產

業經營研究所目前有 7位越南學生就讀。 

獎學金與學習

輔助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 2 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際

收費，最高 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

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 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 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獎助學金 

項目 
獎助額度 申請資格 

四年制產學合作

學士海外青年技

術訓練班助學金 

本校提供最高

130,000元 

第一學年每學期 20,000 元助學金無資格及

名額限制。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起至第四學年第二學期，

依學生前一學期操行成績總平均 85 分(含)

以上及學期成績總平均 85 分(含)以上者，

每學期 15,000 元助學金，前一學期曠課及

請假（不含公假）總節數超過 40 節者不得

申請本助學金。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 1 雜費 其他註 2 住宿費註 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學

校補助) 

0 4,710 8,270 

7,2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20,180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助) 

16,240 8,470 9,126 

7,2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41,036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助) 

(每學期) 

16,240 8,470 9,126 

7,2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41,036 



寒暑假另計)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6,240 8,470 9,126 

7,2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61,036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6,240 8,470 9,126 

7,2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61,036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科

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 6 個月共計 600 元；第 7 個月起，健保每個月 826 元，如為

清寒學生健保每個月 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800元(依課程需求) 

■材料費：每學期 1,500元(依課程需求)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850元(依課程需求)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20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820元 

■華語文教材書籍費：3,500元 (僅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6人房住宿費 7,200元，冷氣電費每度 5 元 

(2)寒暑假期間，6人房住宿費每週 400元，冷氣電費每度 5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10,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健康檢查費：800元(依檢驗項目實際收費) 

(三)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五)廚師服含鞋 1,800元。 

其他 

 校址：222304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號 

 電話：+886-2-86625948 

 承辦人：王辰祉 

 網址：https://www.tnu.edu.tw/ 

 電子信箱：cchwang@mail.tn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https://www.tnu.edu.tw/
mailto:cchwang@mail.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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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東南科技大學 

Tungnan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室內設計系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課程說明 

室內設計系課程規劃以配合產業人才需求為主，區分為「室內設計」及「室內裝修

工程管理」二大目標，課程設計與教育目標及培養學生核心能力具有緊密之關聯

性。在專業課程設計結構上，本系依照四年的規劃主軸，提供學生循序漸進的學

習歷程。本系長期強化學生實務訓練，輔導學生取得相關專業證照，增加學生在

職場上的就業競爭力，同時透過實務專題課程的指導與校外實習的實作經驗培

育，落實理論與實務之結合，並將努力結合業界資源，讓學生嫻熟於職場上之實

作技能，使其所具備之能力能與業界人力需求立即接軌。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設計師 

1.室內規劃設計師 2.景觀設計師 3.水電環控空調設計師 4.照明設計師 5.櫥窗

展場設計師 

工程與管理工程師 

1.工務裝修工程師 2.專案管理工程師 3.施工估價工程師 4.施工繪製工程師 

空間美學與家具設計師 

1.電腦輔助繪圖設計師 2.虛擬數位空間設計師 3.家具設計師 4.軟裝美學文創設

計師 5.模型製作設計師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

課程） 

本系於第一學年開設華語閱讀 I、II、華語聽力 I、II、華語會話 I、II、華語寫

作共七門必修華語文課程，學習時數達 378小時。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華語閱讀 I、II 

2.華語聽力 I、II 

3.華語會話 I、II 

4.華語寫作 

5.體育 I、II 

6.知性通識Ⅰ、II 

專業科目 

必修 

1.資訊概論與程式設計 

2.室內設計概論 

3.設計原理 

4.圖學 I 

5.圖學 II 

6.電腦輔助繪圖 

7.電腦輔助設計 

8.空間設計 I 

9.空間設計 II 

10.數位空間設計 

11.空間設計 III 

12.數位版面設計 

13.空間設計 IV 

14.室內裝修製圖 

15.數位空間動畫應用 

16.空間設計 V 

17.數位模型製作 

18.室內物理環境 

19.空間設計 VI 

20.施工圖 

21.室內裝修管理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產業實務實習 I 

2.產業實務實習 II 

3.產業實務實習 III 

 

選修 

1.產業實務實習 IV(選) 

2.產業實務實習 V(選) 

3.產業實務實習 VI(選) 

選修(實習替代課程): 

1.施工估價 

2.室內塗裝實作 

3.家具設計 

4.室內節能與水電設計 

5.綠建築室內環境 

6.照明設計與應用 

7.福祉環境設計 

8.木工實作 

9.生活木藝 

10.室內防火安全 

11.文化創意設計 

12.室內智慧化空間設計 



選修 

1.色彩計畫 

2.人因工程 

3.設計素描 

4.近代設計史 

5.表現技法 

6.室內材料與構造 

7.室內景觀與植栽 

8.通用設計 

9.室內裝修實務 

實習方式 

一、 實習時期為第二學年至第四學年，依據本校境外生專業實務實習辦法，每 1

學分實習時數至多 80小時，本系每一學期實習學分為 6學分，一學期實習時

數為 480小時，一學期共 18週，兩者相除所得每週實習時數為 26.67小時，

每週實習 3天。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數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新

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履行勞

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 

1.交通津貼：實習生另核發每月交通津貼，通勤時間60分鐘以內者為1,500

元，通勤時間超過60分鐘者為2,500元。 

2.空班津貼：如有符合空班規範，每次核發100元，每月最高可達2,200元。 

3.年終及禮金：享三節禮金及年終獎金。 

4.其他福利：如員工消費優惠、部門聚餐補助、免費按摩服務、免費健康檢

查、免費制服換洗、專屬置物櫃及休息室等。 

三、 實習機構：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豐譽聯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大企室內

裝修股份有限公司、大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 20 小時為限；寒

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校方就業媒合管道、就業輔導講座，如說明評點制等措施 

(一)本校採取多種就業媒合管道措施來幫助學生順利入職，如校園徵才活動：定

期舉辦校園徵才舉措，邀請專業領域的企業進駐，提供實習或全職工作的機

會，學生可以在現場與企業直接互動，增加求職成功率。本校公告實習工作

機會，包含企業、機關名稱、地點、薪資、工作性質、膳宿狀況、投保事

宜…等，供學生選擇實習工作機會參考。 

(二)就業輔導座談會針對即將畢業或準備實習進入職場的學生，座談會內容包含

求職技巧分享、履歷撰寫：如何突出個人優勢，根據應聘職位制定履歷，強

調實習面試技巧：包括面試禮儀、回答常見問題的策略、肢體語言等，幫助

學生自信面對面試官。 

(三)配合政府續留優秀僑生人才，強化我國產業競爭力，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每年均會舉辦留臺評點制與畢業後就業進路說明會，以利僑生未來留臺發

展。 

二、 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一)輔導僑生在校即考取 AutoCAD、Autodesk 3DSMAX、Revit For Architectur

e、Sketch up 等專業級國際相關證照，使學生畢業就能立即銜接就業。根據

不同專業證照的等級和難度，合作企業均可提供不同加給。 

(二)以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為例，獎勵辦法:畢業後進入榮工公司服務，若同意



簽訂5年服務契約者，自持續服務契約開始日起，如滿足考績規定，服務期滿

4年時一次性發給獎勵金，服務期滿5年時再加發獎勵金。畢業後薪資標準:本

薪近39,000元，另施工津貼依工程困難度每月核給。公司提供勞保、健保、

團保等。提供各種福利和獎勵，對於吸引僑生和留住人才有關鍵作用，並保

障員工的生活品質和職涯發展。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室內設計相關研究所 

1.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新設計研究所(家具與室內設計組) 

2.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所 

3.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 

建築設計相關研究所 

1.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 

2.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 

3.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暨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4.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都市設計研究所 

1.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2.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暨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3.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 

營建工程相關研究所 

1.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研究所 

2.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研究所 

獎學金與學習

輔助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僑委會補助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 2 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際收

費，最高 2萬元為限)。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

元。 

⚫僑保：6 個月共補助 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 413 元)。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

元／人。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獎助學金項目 獎助額度 申請資格 

四年制產學合作

學士海外青年技

術訓練班助學金 

本校提供最高

130,000元 

第一學年每學期 20,000 元助學金無資格及

名額限制。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起至第四學年第二學期，

依學生前一學期操行成績總平均 85 分(含)

以上及學期成績總平均 85 分(含)以上者，

每學期 15,000 元助學金，前一學期曠課及

請假（不含公假）總節數超過 40節者不得申

請本助學金。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 1 雜費 其他註 2 住宿費註 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0 11,343 8,270 

7,200 

(不含水電網路
26,813 



(扣除僑委會及學

校補助)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助) 

17,913 13,430 9,126 

7,2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47,669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助) 

(每學期) 

17,913 13,430 9,126 

7,2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47,669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7,913 13,430 9,126 

7,2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67,669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7,913 13,430 9,126 

7,2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67,669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科以

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 6個月共計 600元；第 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 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 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800元(依課程需求) 

■材料費：每學期 1,500元(依課程需求)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850元(依課程需求)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20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820元 

■華語文教材書籍費：3,500元(僅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6人房住宿費 7,200元，冷氣電費每度 5元 

(2)寒暑假期間，6人房住宿費每週 400元，冷氣電費每度 5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10,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健康檢查費：800元(依檢驗項目實際收費) 

(三)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五)製圖設計工具：2,500元(單次) 

其他 

 校址：222304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號 

 電話：+886-2-86625948 

 承辦人：王辰祉 

 網址：https://www.tnu.edu.tw/ 

 電子信箱：cchwang@mail.tn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https://www.tnu.edu.tw/
mailto:cchwang@mail.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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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南開科技大學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Business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教學方針 

一、 人才培育目標 

(一) 培育具專業知識與實務能力的休閒事業管理人才：學生將具備觀光休閒與旅

館經營領域之核心知識與實務操作能力，能銜接相關產業職場。 

(二)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態度，並具備跨域整合能力與國際視野：藉由多元課程與

實作訓練，促進學生主動探索、創意思維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建立對全球

產業趨勢的理解。 

(三) 培育符合地方需求的休閒遊憩與旅館經營人才，強調實習與就業導向：以職

場需求為導向，強化實習制度與實務應用，協助學生學以致用，並促進畢業

後就業與創業的可能性。 
二、本專班四年修業期滿，如學生因未能通過課程要求而必須重修或補修時，將

由系務會議審議決定重、補修可抵免之本系其他課程，並送教務處註冊組備查，

學生須依規定進行選課與修習，退學及延畢條件依學校學則之規範。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飯店從業人員、旅遊產業經理、樂園經營人員、資訊經理、旅遊規劃師、民宿經

營者、咖啡師、侍酒師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

課程） 

一、針對本專班開設「華語聽力會話練習(一)(二)」、「華語閱讀與理解(一) 

(二)」、「華語測驗練習」、「華語讀寫」共六門華語能力課程，輔導本班學生

通過華語能力測驗 A2至 B1檢定。 

二、授課教師以學校華語中心副教授級專任華語教師2位、兼任教師7位協助開

課，並依開課需求持續招攬更多優秀華語教學人才至學校服務。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華語能力課程 

1. 華語聽力會話練習

(一)(二) 

2. 華語閱讀與理解

(一)(二)  

3. 華語測驗練習 

4. 華語會話與寫作 

通識課程 

1. 法治教育 

2. 臺灣社會與生活 

3. 職場倫理 

4. 生涯規劃 

共同科目 

1. 文學欣賞與習作 

2. 體育(一) (二) 

3. 英文(一) (二) 

專業科目 

必修 

1.  休閒事業概論 

2.  休閒資訊應用 

3.  旅館管理概論 

4.  觀光休閒概論 

5.  餐飲管理 

6.  休閒行銷管理 

7.  導覽解說 

8.  休閒產業市場調查與分

析 

9.  特色遊程設計 

10. 休閒產業數位行銷 

11. 領隊導遊實務 

12. 旅館客務管理 

選修 

1.  飲料調製技術 

2.  咖啡知識入門 

3.  餐飲服務流程與技能 

4.  旅館房務實習 

5.  茶藝與美學實務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產業實習(一) 

2. 產業實習(二) 

選修 

1. 產業實習(三) 

2. 產業實習(四) 

 



6.  飲務管理實務 

7.  休閒健康促進實務 

8.  咖啡專業實務 

9.  民宿經營管理實務 

10. 休閒點心製作 

11. 吧檯管理實務 

12. 休閒農場經營管理實務 

13. 休閒養生實務 

14. 連鎖餐飲行銷實務 

實習方式 

一、 產業實習於2年級及4年級實施，每週實習時數40小時，每週5天，提供實習

津貼每月新臺幣28,590元起。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或月薪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

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

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實習廠商提供工作餐、全勤獎金、住宿實習宿舍津貼。 

三、 實習機構： 

(一) 雲品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日月潭分公司 

(二) 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三) 漢來國際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南投分公司 

(四) 力麗儷山林會館日月潭館(力麗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五) 儷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日月潭力麗温德姆温泉酒店) 

(六) 瑞居渡假飯店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寒

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校方就業媒合管道、就業輔導講座，如說明評點制等措施。 

(一) 本校國際處設有大專校院國際生留臺就業輔導專業化計畫專案經理，專人

專責辦理畢業生媒合就業，廠商徵才說明會，評點制說明會等。 

(二) 升學與職涯諮詢：透過導師及系上專任教師提供個別化職涯規劃建議。 

(三) 證照與競賽輔導：鼓勵學生參加休閒與旅遊相關證照檢定及專業競賽，並

安排校內實務課程與模擬測驗加強實戰能力。 

(四) 校友經驗分享與座談：安排畢業學長姐回系分享工作經驗，促進新生代對

產業趨勢與職場需求的了解。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學生畢業後取得學士學位，可依規定報考本校或其他大學校院碩士班招生

考試。 

獎學金與學習

輔助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際

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6,000

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依南開科技大學(僑生)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115學年度獎(補)助學金要點辦理) 

■新生獎助學金：第1學年第1學期新生獎助學金20,000元/名額40人 

■在學獎助學金： 

➢ 第1學年第2學期至第2學年第2學期：在學獎助學金 3,615元/名額40人 

➢ 第3學年第1學期至第4學年第2學期：在學獎助學金 3,615元/名額40人 

■住宿補助： 

➢ 本專班新生享第1學期及第2學期住宿費半免(需於新生註冊日全額繳交

14,000元/四人房，方得享有住宿費補助)；第1學年寒假住宿免費。 

備註： 

1. 獲錄取入學者，第1學期得領新生獎助學金，自繳費單扣除。  

2. 第1學年第2學期至第2學年第2學期，前一學期平均成績70分以上，華語能力

A2以上，缺曠課率低於10%，且無記過記錄者，得續領取在學獎學金，自繳

費單扣除。 

3. 第3學年第1學期至第4學年第2學期，前一學期平均成績70分以上，華語能力

B1以上，缺曠課率低於10%，且無記過記錄者，得續領取在學獎學金，自繳

費單扣除。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0 6,615 2,500 

14,000 

 (不含水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暑假

另計) 

23,115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7,524 9,091 6,856 

14,000 

 (不含水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暑假

另計) 

47,471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7,524 9,091 6,856 

6,750 

(住宿廠商提供之實

習宿舍，不含水電

網路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40,221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7,524 9,091 6,856 

14,000 

(不含水電網路費及

保證金，寒暑假另

計) 

67,471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7,524 9,091 6,856 

6,750 

(住宿廠商提供之實

習宿舍，不含水電

網路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60,221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科

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已扣除本校學費、

雜費補助)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寒

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元 

□材料費：每學期     元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     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900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10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900元(依每學期實際金額收費) 

3. 住宿費 (依南開科技大學114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及學生宿舍輔導管理細則

列表如下，若有修正依最新辦法適用) 

(1)上課期間，4人房住宿費14,000元，冷氣電費 1度4 元，保證金550元。第

二學年及第四學年實習，由廠商提供實習宿舍，住宿費6,750元，不含水

電網路費及保證金，寒暑假另計。 

(2)寒假期間全期住宿以一個月計算，4人房住宿費每月4,000元 

暑假期間全期住宿以二個月計算，4人房住宿費每月8,000元 

(3)不足月以每日計算收費 250 元，每月最多以 4,000 元計。 

二、個人生活費：約9,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750~1,800元 (依實際檢查項目收費)。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542020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號 

 電話：+886-49-2563489 ext. 1596 

 承辦人： 林婉亭老師 

 網址：https://ic.nkut.edu.tw 

 電子信箱：tri@nkut.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https://nkstu.nkut.edu.tw/front/stu_dormitory/dor_5/news.php?ID=bmt1dF9zdHUmZG9yXzU=&Sn=55
https://nkstu.nkut.edu.tw/front/stu_dormitory/dor_5/news.php?ID=bmt1dF9zdHUmZG9yXzU=&Sn=55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南開科技大學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車輛工程系(車輛修護及零組件製造訓練) 

Department of Vehicle Engineering (Vehicle Maintenance and Component 

Parts Manufacture Training) 

課程說明 

本專班培養學生車輛修護實務應用技能為主，並輔以學理概念深化知識背景。

因應汽車科技日新月異，潔淨動力、高效節能與智慧聯網為車輛科技未 來發展

趨勢，透過一系列的教學、實習、專題製作、體驗教學、專業研習等活 動，培

育學生具備先進車輛零組件設計與製造、先進車輛修護能力之專業知識與 實用

技能。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車輛技術專業能力：汽車板金技師、汽車噴漆技師、汽車研發工程師、汽車考

驗員、汽車檢驗員。 

檢修實務專業能力：汽車引擎修護技師、汽車電機修護技師、汽車品保工程

師、汽車底盤修護技師、汽車製造工程師。 

綠能智慧專業能力：電動車修護技師、綠能研發工程師、機電整合工程師、電

動車研發工程師。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針對本專班開設「華語聽力會話練習(一)(二)」、「華語閱讀與理解(一) 

(二)」、「華語測驗練習」、「華語讀寫」共六門華語能力課程，輔導本班學

生通過華語能力測驗 A2至 B1檢定。 

二、授課教師以學校華語中心副教授級專任華語教師2位、兼任教師7位協助開

課，並依開課需求持續招攬更多優秀華語教學人才至學校服務。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華語能力課程 

1. 華語聽力會話練習

(一)(二) 

2. 華語閱讀與理解

(一)(二)  

3. 華文主題式讀寫

(一)(二) 

4. 初級華語測驗練習 

5. 初級華語讀寫 

6. 中級華語測驗練習 

7. 中級華語讀寫 

通識課程 

1. 法治教育 

2. 臺灣社會與生活 

3. 職場倫理 

4. 生涯規劃 

共同科目 

1. 體育(一) (二) 

2. 英文(一) (二) 

專業基礎課程 

專業科目 

必修 

1. 工程力學 

2. 汽車基礎電學應用與實習 

3. 汽車引擎技術 

4. 機構學 

5. 汽車電系技術 

6. 汽車底盤技術 

7. 電動車與複合動力車原理 

8. 汽車綜合技術 

9. 內燃機 

10. 電腦輔助製造技術 

11. 車輛感測技術 

12. 微處理機與實習 

13. 車輛專業英文 

選修 

1. 車輛工程與原理 

2. 工業安全管理 

3. 創意工程 

4. 汽車維修實務實習 

5. 品質管制 

6. 材料力學 

7. 電腦輔助繪圖實務 

8. 車輛材料概論 

9. 汽車電子電路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產業實習(一) 

2. 產業實習(二) 

選修 

1. 產業實習(三) 

2. 產業實習(四) 

3. 校外實習(一) 

4. 校外實習(二) 



1. 產業概論(一)(二) 

2. 計算機概論 

3. 文書軟體應用 

4. 網路概論 

10. 工程倫理 

11. 車輛零件加工技術 

12. 電池概論 

13. 燃料噴射系統 

14. 電動車機電整合概論 

15. 汽車空調技術實務 

16. 顧客服務技巧 

17. 汽車排放管制與控制 

18. 汽車新科技 

19. 車輛通訊與行控 

實習方式 

一、 實習規劃 

⚫ 產業實習(一)(二)於2年級實施，每學期5學分，每週實習時數23小時，每

週3 天，提供實習津貼每月新臺幣17,480元起。 

⚫ 產業實習(三)(四)於3年級實施，每學期4學分，每週實習時數18小時，每

週3 天，提供實習津貼每月新臺幣13,680元起。 

⚫ 校外實習(五)(六) 於4年級實施，每學期9學分，每週實習時數40小時，每

週5天，提供實習津貼每月新臺幣28,590元起。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或月薪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

小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

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實習廠商可提供午餐津貼、年終獎金、生日獎勵等將納入合約保

障。 

三、 實習機構： 

1. 嘉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 昱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 耐威企業有限公司 

4. 豐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校方就業媒合管道、就業輔導講座，如說明評點制等措施。 

1. 本校國際處設有大專校院國際生留臺就業輔導專業化計畫專案經理，專人

專責辦理畢業生媒合就業，廠商徵才說明會，評點制說明會等。本系並配

合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辦理就業博覽會或邀廠商至班上宣導就業媒合，

輔導學生優先於合作廠商之海內外公司就業。可從事車輛零組件設計製

造，或先進車輛維修與服務等工作。 

2. 升學與職涯諮詢：透過導師及系上專任教師提供個別化職涯規劃建議。 

3. 證照與競賽輔導：鼓勵學生參加車輛相關證照檢定及專業競賽，並安排校

內實務課程與模擬測驗加強實戰能力。 

4. 校友經驗分享與座談：安排畢業學長姐回系分享工作經驗，促進新生代對

產業趨勢與職場需求的了解。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本專班之畢業生若想留在臺灣工作，可以透過「評點制工作許可制度」，總

分達70分以上即可申請工作許可。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學生畢業後取得學士學位，可依規定報考本校或其他大學校院碩士班招

生考試。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依南開科技大學(僑生)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115學年度獎(補)助學金要點辦

理) 

■新生獎助學金：第1學年第1學期新生獎助學金20,000元/名額30人 

■在學獎助學金： 

➢ 第1學年第2學期至第2學年第2學期：在學獎助學金 3,615元/名額30人 

➢ 第3學年第1學期至第4學年第2學期：在學獎助學金 3,615元/名額30人 

■住宿補助： 

➢ 本專班新生享第1學期及第2學期住宿費半免(需於新生註冊日全額繳交

14,000元/四人房，方得享有住宿費補助)；第1學年寒假住宿免費。 

備註： 

1. 獲錄取入學者，第1學期得領新生獎助學金，自繳費單扣除。  

2. 第1學年第2學期至第2學年第2學期，前一學期平均成績70分以上，華語能

力 A2以上，缺曠課率低於10%，且無記過記錄者，得續領取在學獎學金，

自繳費單扣除。 

3. 第3學年第1學期至第4學年第2學期，前一學期平均成績70分以上，華語能

力 B1以上，缺曠課率低於10%，且無記過記錄者，得續領取在學獎學金，

自繳費單扣除。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0 13,483 2,500 

 14,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29,983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9,256 14,227 6,856 

14,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54,339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9,256 14,227 6,856 

14,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54,339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9,256 14,227 6,856 14,000 74,339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9,256 14,227 6,856 

14,0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74,339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已扣除本校學

費、雜費補助)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元 

□材料費：每學期     元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     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900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10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900元(依每學期實際金額收費) 

3. 住宿費 (依南開科技大學114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及學生宿舍輔導管理細

則列表如下，若有修正依最新辦法適用) 

(1)上課期間，4人房住宿費14,000元，冷氣電費 1度4 元，保證金550元。

第四學年實習，部份廠商提供實習宿舍及住宿費優待。 

(2)寒假期間全期住宿以一個月計算，4人房住宿費每月4,000元 

暑假期間全期住宿以二個月計算，4人房住宿費每月8,000元 

(3)不足月以每日計算收費 250 元，每月最多以 4,000 元計。 

二、個人生活費：約9,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750~1,800元 (依實際檢查項目收費)。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542020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號 

 電話：+886-49-2563489 ext. 1596 

 承辦人： 林婉亭老師 

 網址：https://ic.nkut.edu.tw 

 電子信箱：tri@nkut.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https://nkstu.nkut.edu.tw/front/stu_dormitory/dor_5/news.php?ID=bmt1dF9zdHUmZG9yXzU=&Sn=55
https://nkstu.nkut.edu.tw/front/stu_dormitory/dor_5/news.php?ID=bmt1dF9zdHUmZG9yXzU=&Sn=55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建國科技大學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電子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課程說明 
旨在培養海外華裔青年電子資訊相關實務專業技能，並輔導學生取得相關之國內

及國際證照，使其兼備升學及就業之紮實競爭力。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APP 程式設計工程師、遊戲程式設計師、互動式網頁設計師、微電腦應用工程

師。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

課程） 

一、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二、專案協助印尼、越南、泰國、緬甸、菲律賓等地學生學習華語，相關說明由

本校制定。 

三、第一學期、第二學期的課程皆規劃2學分2學時實用中文課程，內容將視學生

程度而定，提供適合學生學習的華語課程。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實用中文 

2.物理 

3.化學 

4.基礎數學 

5.微積分 

6.國文 

7.台灣的生活與文化 

8.外國語 

9.博雅 

專業科目 

必修 

1.基本電學 

2.電路學 

3.計算機概論 

4.電子學 

5.程式設計及應用 

選修 

1.人工智慧概論 

2.生活資通訊導論 

3.電子科技創意 

4.物聯網應用實務 

5.手機 APP程式設計 

6.圖控軟體程式設計與應用 

7.LED照明系統之分析與設計 

8.多媒體編輯實務 

9.平面顯示器導論 

10.互動式網頁設計 

11.科技英文 

12.太陽能工程與應用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半導體實習 

2.數位邏輯與實習 

3.微算機應用與實習 

4.光電工程與實習 

選修 

1.職場實習 

2.智慧生活設計與實習 

3.嵌入式系統與實習 

4.印刷電路板製作實務 

5.資訊擷取與信號測量分

析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三年級實施、每週三天、實習時數約24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每小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

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

28,590元。 

■福利：依實習合作狀況制定補貼分配辦法，如員工餐費、獎金等。 

三、 實習機構： 

1.景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KINSUS INTERCONNECT TECHNOLOGY CORP.) 

2.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DEPO AUTO PARTS IND. CO., LTD.) 

3.二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E.C.I. Elastic Co., Ltd) 

4.美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MEICHA FURNITURE CO., LTD.)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寒

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校方就業媒合管道、就業輔導講座，如說明評點制等措施  

1.就業媒合管道暨輔導講座：學生入台就讀後，一年級下學期辦理多場次就業

輔導講座，邀請合作廠商到校說明，介紹公司營運狀況、工作內容、薪資福

利待遇、未來願景以及留任升遷等。  

2.就業輔導講座：學生入台後於就業實習前辦理職場倫理暨職場安全講座、勞

資關係講座等，以利學生順利就業。  

3.評點制度暨措施：學生入台後依照學生上課情形，包含教師評分、期中 

(末)考成績、缺曠、獎懲等進行評分，依照評分後的高低進行選任公司。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留才機制大致上分為六大項目:  

1.工作出缺勤表現  

2.工作態度:主動積極、負責任  

3.努力配合公司交辦工作  

4.能有良好溝通  

5.能獨立工作且認真學習工作  

6.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公司與學校共同評量:評分項目如下：專業知識與技能(7.5%)、學習態度

(7.5%)、工作計劃與執行(5%)、溝通及協調能力(5%)、待人處世(5%)、服務品質

(5%)、時間管理能力(5%)、工作主動性與勤惰(5%)、人際關係及處理偶發事件能

力(5%)，再進行留任。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本校電子工程系研究所或各校電子相關招生考試

取得碩士學位。(電機工程系研究所、機械工程系研究所等) 

獎學金與學習

輔助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際

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獎助學金：新生入學助學金19,800元、入學第一學期申請、補助名額30位。 

獎助學金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名

額 
申請資格 備註 

新生入學助學金 19,800 30 新生入學助學金 完成報到註冊者 

學行優良助學金 6,000 5 

1.操行分數80分無缺曠

及懲處紀錄者。 

2.學業平均達85分以上

可申請。 

第二學期學行

優良符合學校 

規定者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9,800 14,420 8,878 

9,100 

(不含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52,198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9,800 14,420 13,234 

9,100 

(不含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56,554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9,800 14,420 13,234 

9,100 

(不含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56,554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9,800 14,420 13,234 

9,100 

(不含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76,554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9,800 14,420 13,234 

9,100 

(不含電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76,554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科

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寒

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1,000  元 

■材料費：每學期   2,500  元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 3,000  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930   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15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698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6人房住宿費 9,100    元，冷氣電費依實際使用收費，保證

金  2,00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2)寒暑假期間，6人房住宿費一天100 元，冷氣電費依實際使用收費，保證

金 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10,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 860  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 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中華民國 臺灣50094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 電話：+886-4-7111111轉1727 

 承辦人：劉雅菁 

 網址：  

 電子信箱：jing8201@ct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Facebook：我們的 ctu-OIA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美和科技大學 

Meiho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觀光系(觀光產業服務) 

Department of Tourism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Services) 

課程說明 

本系重點發展領域為「觀光旅遊」及「旅館民宿」，因此規劃以「觀光旅遊專

業」、「旅館民宿專業」為兩大培育主軸訂定教育目標如下： 

1.培養專業觀光服務人才:透過系統化的觀光與旅遊管理課程，使學生具備專業

知識與技能，能夠勝任旅遊業、飯店業、餐飲業等相關領域的工作。 

2.強化跨文化交流與國際視野:透過與當地觀光產業的合作，培養學生的國際觀

與跨文化適應能力，以提升全球競爭力。 

3.培育實務導向的服務能力:透過實習課程與業界合作，使學生習得飯店管理、

旅遊規劃、導覽解說等實務技能，提升職場競爭力。 

4.促進產學合作與職涯發展:建立與觀光相關企業的合作關係，提供學生實習與

就業機會，確保學以致用並提升就業率。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旅館經理人員、房務人員、飯店/旅館櫃檯人員、飯店服務人員、餐廳服務人

員、旅遊業務人員、領隊人員、導遊人員、OP/票務人員、導覽解說人員等。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第一學年(上下學期)的課程皆規劃3學分6學時[華語]課程及2學分4學時[華

語文測驗]，內容將視學生程度而定，提供適合學生學習的華語課程。 

二、第二學年(上下學期)規劃3學分3學時[華語會話]進階課程。 

三、本校華語文中心提供華語教師諮詢時間，並提供本地生學伴，協助學業及

生活的適應。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華語 I 

2. 華語文測驗 I 

3. 臺灣文化 

4. 華語 II 

5. 華語測驗 II 

6. 職場倫理 

7. 華語會話 I 

8. 華語會話 II  

 

專業科目 

必修 

1. 觀光英文 

2. 觀光餐旅概論 

3. 觀光資源概要 

4. 休閒導論 

5. 餐旅英文 

6. 餐旅概論 

7. 國際禮儀 

8. 旅遊實務 

9. 旅館管理 

10. 溝通與表達 

11. 民宿經營實務 

12. 臺灣飲食文化 

13. 消費者行為 

14. 旅遊行程規劃與設計 

15. 會議與展覽產業 

16. 世界飲食文化 

17. 實用英文 

18. 溫泉產業觀光 

19. 國際旅館實務 

20. 休閒旅館與俱樂部管理 

21. 解說導覽 

22. 職涯規劃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職場實務實習 I 

2.職場實務實習 II 

3.餐服作業實務 

4.房務作業實務 

選修 

1.產業實務實習 I 

2.產業實務實習 II 

3.產業實務實習 III 

4.產業實務實習 IV 



23.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24. 餐飲創業實務 

選修 

1.實務專題 I 

2.實務專題 II 

3.實務專題 III 

4.實務專題 IV 

5.飲料與調酒實務 

6.節慶活動與規劃 

7.旅遊雲端實務 

8.旅遊電子商務 

9.主題樂園經營管理 

10.博弈實務 

11.會展英文 

12.休閒產業實務 

13.旅行團體作業實務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二年級實施、每週三天、實習時數約24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小時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新

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履

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可依各實習廠商制度提供不同福利說明，可列舉，如員工餐、年終

獎金、三節獎金、生日獎品等。) 

三、 實習機構：1.天悅大酒店 2.高雄福容大飯店 3.墾丁福容大飯店 4.夏都大

飯店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機制 學校 廠商 

甄選學生 

辦理專班招生說明會，說明

整體課程規劃及相關職涯發

展，辦理學生甄選作業。 

參與招生說明會，提供對應

職缺相關資訊，共同甄選學

生。 

實習實作輔導 

由廠商提供實習職缺，辦理

實習分發，並輔導實習前、

中、後相關事宜，以利學生

深化實務導向之專業知能。 

透過實習協助學生瞭解職涯

取向，提供專業實作內容，

協助學生瞭解相關職務知能

之發展 

廠商留用 輔導學生畢業後即就業 面試甄選進用專班結業學生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觀光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管理碩士班、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觀光研究所

碩士班及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等。 

二、 本專班畢業學生可申請本校運動與休閒管理系碩士班及企業管理系碩士

班。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1.第一學年住宿費全免。 

2.第二學年起，之後若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均達80分以上，若住學

校宿舍則費用減半。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17,165 12,557 2,150 

0 

(不含水電

費、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31,872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17,165 12,557 6,506 

0 

(不含水電

費、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36,228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7,165 12,557 6,506 

9,000元 

(不含水電

費、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45,228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7,165 12,557 6,506 

9,000 

(不含水電

費、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65,228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7,165 12,557 6,506 

9,000 

(不含水電

費、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65,228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元 

□材料費：每學期     元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     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800   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750   元 



3. 住宿費 

(1) 致美軒(女宿)，4人套房，住宿費每學期12,000元/人。 

(2) 致和軒(男宿)，4人雅房，住宿費每學期9,000元/人。 

(3) 致和軒(男宿)，6人雅房，住宿費每學期8,000元/人。 

    住宿費說明： 

本校宿舍採學期制收費，費用不含水電費、保證金及寒暑假住宿費，實際金

額如下： 

水電費：依電表使用度數計價，於期中與期末各結算一次後通知繳費 

保證金：每人新臺幣 200 元（於退宿時結清後如無損壞則全額退還）。 

宿委會費：每人每學期新臺幣 100 元（統一繳交，協助宿舍維護與活動推

動）。 

寒暑假住宿： 

寒暑假期間如需繼續住宿，請另行申請，並依規定繳交寒暑假住宿費。 

二、個人生活費：約 6,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  493 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 : 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 : 100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91202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23號 

 電話：+886-8-7799821#8177 

 承辦人：張勻綱 

 網址：www.meiho.edu.tw 

 電子信箱：x00012461@meiho.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4cv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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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修平科技大學 

Hsiup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電子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課程說明 

本專班以「光電暨感測技術」與「人工智慧電子應用」為兩大發展主軸。「光電

暨感測技術」包含光電半導體、觸控感測技術與綠能科技，「人工智慧電子應

用」包含 AI 技術應用、無人機應用與車用電子，本專班未來發展方向切合臺灣

產業發展趨勢與人才需求。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電子工程師、半導體工程師、光電工程師、程式設計工程師等。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 第一學期、第二學期的課程皆規劃2學分2學時[華語口語表達]課程、2學分

2學時[生活華語]課程，內容將視學生程度而定，提供適合學生學習的華語

課程。 

二、 第三學期、第四學期的課程皆規劃2學分2學時[職場華語]課程，內容以實

習及職場所需的華語為主，協助學生早日適應實習環境，學習專業技術。 

三、 本校華語中心提供華語課後輔導課程，輔導學生加強華語能力。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實用英文(一)(二) 

2. 臺灣生活禮俗與禁忌 

3. 體育 

4. 職場倫理 

5. 博雅通識

(一)(二)(三)(四) 

6. 華語口語表達

(一)(二) 

7. 生活華語(一)(二) 

8. 職場華語(一)(二) 

 

專業科目 

必修 

1. 感測基本原理與應用 

2. 智慧製造概論 

3. 電路學 

4. 電子學 

5. 電子電路應用 

6. 影像顯示科技導論 

7. 半導體暨感測元件製程 

8. 數位創意科技 

9. 光電工程 

 

選修 

1. 電子材料與應用 

2. 材料科學導論 

3. 車載科技導論 

4. 綠色科技概論 

5. 車用感測技術 

6. 觸控技術 

7. 平面顯示器製程技術 

8. 電子陶瓷 

9. 車內網路技術 

10.真空技術 

11.薄膜工程 

12.奈米技術導論 

13. 嵌入式作業系統 

14. 封裝工程 

15. 嵌入式系統導論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微電子元件應用技術 

2. 電腦軟體應用 

3. 電子元件拆銲實習 

4. APP 程式設計入門 

5. 電子積木互動製作 

6. 電子學實習(一)(二) 

7. 校外實習(一)(二)  

8. 感測電路實習 

9. 印刷電路板佈局 

10. 感測元件電子量測實習 

11. 可程式控制與實習 

12. 3D 繪圖設計 

13. 微處理機與實習 

14. 3D列印整合實習 

 

選修 

1. 計算機程式 

2. 空拍機實務及應用 

3. 電路分析與模擬 

4. 校外實習

(三)(四)(五)(六) 

5. C程式語言 

6.物聯網應用 

7. AI 概論與應用 

8. 影像處理技術應用 

9. APP程式設計與應用 



16. 綠色創意 

17. 太陽能電池概論 

18. 多核心系統導論 

19. 半導體製程 

10. 單晶片及感測應用實習 

11.無線通訊介面實習 

12. 太陽能系統設計 

13. 電腦輔助電路設計 

14. 無線通信電路實作與應

用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二年級至四年級實施、每週 4 天、實習時數約 20 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新

臺幣190元。 

■福利：(可依各實習廠商制度提供不同福利說明，可列舉，如員工餐、年終

獎金、三節獎金、生日獎品等。) 

依各實習廠商制度提供之福利如下表(依各實習廠商制度有不同規定)： 

實習廠商 勞/健保 免費交通車 伙食 其他 

欣上原股份有限公司 V V 免費 
三節禮盒、 

生日禮券 

優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V V 
600元/

月 
生產獎金 

 

三、實習機構：欣上原股份有限公司、優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寒

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校方就業媒合管道：舉辦就業輔導講座，說明評點制等措施。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於專班學生取得學位後，依勞動力發展署規定「僑外

生留臺工作評點制」申請留用，使參與計畫學生的職涯發展路徑規畫明確，更

期創造學生更多的發展機會。 

在臺升讀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電機電子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如：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電子工程系碩士班、光電工程系碩士班。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 第一學年每人每學期獎助學金 22,970元。 

⚫ 第二學年符合以下資格者，每人每學期獎助學金 22,970元；第三學年與第

四學年符合以下資格者，每人每學期獎助學金 18,495元。 

註：第二學年起獎助學金申請資格：前一學期操行成績達80分(含)以上，且學

業成績總平均達75分(含)以上者，每名得頒予表述之獎助學金；前一學期

操行成績達80分(含)以上，且學業成績總平均達70分(含)至75分(不含)



者，每名得頒予表述之半額獎助學金。若不符上述者，則不頒予獎助學

金。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註4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助

及學校獎助學金) 

0 11,250  8,139 

0 

(不含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19,389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助

及學校獎助學金) 

0 11,250  12,495 

0 

(不含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23,745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9,800 14,420  12,495 

8,950 

(不含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55,665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9,800 14,420  12,495 

8,950 

(不含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75,665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9,800 14,420  12,495 

8,950 

(不含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75,665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3,000  元(依實際狀況收費)。 

■材料費：每學期  3,000  元(依實際狀況收費)。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每學期  1,09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449  元(依實際收費)。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4或5人房住宿費  8,950  元(第一學年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

由學校獎助金補助，無須付費)，保證金  1,000  元。 

(2)寒暑假期間，4或5人房住宿費寒假約 2,500 元，暑假約 5,000 元(依實

際居住期間計算)，保證金  1,000  元。 

※第一學年必須住在學校宿舍，住宿費均含水電費、燃料費、寢室電費(含

冷氣機及室內其他用電)若超過基本用電度數時需另補繳差額。 

4. 收費合計金額尚未扣除學校獎助學金 

二、個人生活費：約  6,000  元/月(依個人實際狀況自理)。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  850   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五) 寢具每套約 2,500元(視個人需求付費購買)。 

其他 

 校址：412406 臺中市大里區工業路11號 

 電話：+886-4-24961100#1500 

 承辦人：何孟芬主任 

 網址：https://dee.hust.edu.tw/ 

 電子信箱：mfho@hust.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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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專班名稱 
旅運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ravel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本系課程規劃，係培養學生具有專業實務、導覽解說、服務規劃、經紀管理、

資訊科技、作業管理、語言溝通、宏觀認知等能力之觀光旅運與餐旅服務人

才。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領隊人員、導遊人員、航空票務人員、機場地勤、旅館暨餐飲外場人員等。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專業華語與文化應用課程 

本校將提供華語文化應用及語言課程，涵蓋 人文、社會、藝術及博雅等領

域，全面提升學生的華語文應用能力與文化素養。在通識華語課程中，特別規

劃華語聽說、讀寫及高階華語課程，著重聽、說、讀、寫四大能力，並依照學

生程度彈性調整課程難度與強度，協助學生精進華語表達力與學習成效。 

二、多元化學習活動與職場接軌 

語文中心每學期推出多樣化主題活動與課程，幫助學生更快速融入臺灣與

校園生活，包含：餐旅華語活動與專題講座、TOCFL 證照輔導與學伴制度及職

場輔導系列活動、華語文競賽等，協助境外生深入體驗臺灣文化、拓展人際交

流，並銜接未來職場發展。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語文-華語讀寫(一) 

2.語文-華語聽說(一) 

3.語文-華語讀寫(二) 

4.語文-華語聽說(二) 

5.人文-中國語文能力訓

練 

6.人文-網路文學與創意

書寫 

7.社會-餐飲廚藝應用華

語(一) 

8.社會-旅館休閒應用華

語 

9.社會-餐飲廚藝應用華

語(二) 

10.社會-觀光旅遊應用

華語 

11.通識-綠色飲食概論 

12.通識-環境教育與永

續發展 

13.體育 

14.永續環境與勞作教育

(一)(二) 

15.語文-職場英文 

16.語文-進階華語(一) 

17.語文-進階華語(二) 

專業科目 

必修 

1.觀光學 

2.管理學 

3.餐旅概論 

4.觀光專題講座 

5.觀光資源 

6.服務管理 

7.旅行業經營與管理 

8.觀光導覽解說 

9.旅遊業資訊管理 

10.觀光政策與法規 

11.全球旅遊配銷系統 

12.領隊導遊實務 

13.行銷學 

14.航空票務 

15.遊程規劃與設計 

16.觀光專業華語 

17.人力資源管理 

18.校外參訪研習 

選修 

1.遊輪經營管理 

2.旅遊文化 

3.航空概論 

4.旅遊風險與應變管理 

5.職場安全與衛生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校內實習(一) 

2.校內實習(二) 

*校內實習卡需滿40小時，

方可畢業（不含校內實習

(一)(二)時數） 

 

3.校外實習(一) 

4.校外實習(二) 

*校外實習成績需提據廠商

實習證明並檢附該實習成

果，作為成績評定標準。 



18.人文-臺灣飲食文化 

19.藝術-戲劇電影文化 

20.藝術-流行音樂文化 

21.通識-旅遊文學 

22.通識-實用台灣閩南

語 

23.通識-華語文學欣賞 

 

6.房務管理 

7.餐旅簡報技巧 

8.菜單規劃與說菜技巧 

9.旅遊商品與廣告 

10.餐飲服務 

11.會展產業概論 

12.網路旅行社管理實務 

13.茶飲與咖啡調製 

14.航空暨運輸保安與危險

品管理 

15.大陸旅遊概論 

16.國際禮儀 

17.產業職業倫理 

18.餐酒搭配藝術與行銷 

19.博奕事業經營與管理 

20.永續旅遊 

21.休閒遊憩概論 

22.活動企劃與設計 

實習方式 

一、校外實習於四年級實施、每週五個工作天、實習時數約40小時/週 

二、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規定給予，並依廠商提供薪資計算方式以

月薪或時薪給薪。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

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

28,590元。 

■福利：依各實習廠商提供健保、勞保、公司團保、員購優惠、生日禮券/禮

金/假期、集團春酒、部門聚餐、年度健檢、三節禮品/禮金、婚喪喜慶補

助、員工制服燙洗、員工餐等福利。(依各實習廠商提供為準) 

三、實習機構：易遊網旅行社、雄獅集團、同城華里旅行社、漢來國際飯店股

份有限公司、高雄商旅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寒軒國際大飯店股份有限公

司、老新餐飲有限公司、永心鳳茶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本校境外生皆可參與校內外職涯活動，並於校內之就業博覽會，協助學生

媒合工作機會，以促成其留臺工作。且學校亦藉由就業說明會，宣導評點制等

措施，協助同學了解相關居留申請流程。 

二、本校實習制度實施多年，已於業界立下良好口碑，除為學生爭取良好之實

習待遇，並爭取學生畢業後留任及晉升之機會，使希望留任成為正式員工的實

習生於畢業後直接接軌就業。目前合作的實習廠商，多半已有留任鼓勵機制，

例如：轉正職後加薪、年資持續計算等，藉以吸引學生留任。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本校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如：飲食

文化研究所、觀光研究所、國際餐旅觀光全英碩士學程。 

二、本專班學生可申請本校與澳洲或歐洲等地區的海外姊妹校辦理之雙聯課程

或畢業後至姊妹校繼續升學，須依簽訂之 MOU 規定辦理。包括：澳洲的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瑞士 Swiss Hotel Management School；英國 

University of Essex 等。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際

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1. 華語能力證照獎勵: 依學生入學後所獲取之 TOCFL證照，從 A2-C1程度，獎勵

1,500-3,500元，不限名額。 

2. 英文能力證照獎勵：依學生入學後所獲取之國際英文證照，從 A2-C1程度，獎

勵800-6,500元，不限名額。 

3. 旅運系急難救助金：針對具有急難救助需求卻無法申請校內外救助金之學

生，本系另設立急難救助金提供即時幫助，可供有需要之學生申請。 

4. 教學助教工作機會: 學業成績優異者可向教務處申請擔任專業科目之教學助

教，每學期25-40小時，依政府每年所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給付。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0 7,815 5,230 

11,5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24,545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0 7,815 9,586 

11,5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28,901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0 7,815 9,586 

11,5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28,901 

第三學年 

(每學期) 
16,324 7,815 9,586 

11,5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45,225 

第四學年 

(每學期) 
16,324 7,815 9,586 

11,5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45,225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科

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寒

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3,000 元(依課程屬性及授課教師規定) 



■材料費：每學期  500   元(依課程屬性及授課教師規定)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每學期  800   元(住宿生)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330   元 

3. 住宿費: 四人房住宿費每人每學期11,500元，冷氣電費依實際使用狀況為

準；寒暑假住宿費依規定公告為準。 

二、個人生活費：約  6,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居留證辦理費：500  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二) 工作證辦理費：100  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三) 健康檢查費：750  元/次 

其他 

 校址：812301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一號 

 電話：+886-7-8060505 分機21201 (旅運系)/12202(教務處)/17301 (國際

處) 

 承辦人： 

1. 旅運管理系 李怡萱 

2. 教務處 陳麗紅 

3. 國際事務處 林心怡 

 網址：https://tm.nkuht.edu.tw/?Lang=zh-tw 

 電子信箱： 

1. iquntw@mail.nkuht.edu.tw 

2. sweet15245@mail.nkuht.edu.tw 

3. linhsinyi@mail.nkuht.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https://tm.nkuht.edu.tw/?Lang=zh-tw
mailto:iquntw@mail.nkuht.edu.tw
mailto:sweet15245@mail.nkuh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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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Depart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課程說明 

本專班專業科目、及實習與實作科目中，理論與實務課程並重，理論課程比

率：34% (共有開設61門課，其中理論課程共開設21門)；校內外實作課程比率

為66% (共有開設61門課，其中校內外實作課程共開設40門)；專業必修科目學

分數為74學分，專業選修科目學分數114學分，並開設一般共同科目必修學分為

24學分，選修學分為11學分。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半導體設備工程師、半導體製程工程師、半導體作業人員、智慧製造工程師、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師、大數據資料處理工程師等。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針對產學合作僑生專班四技學分課，開設「華語聽說(一)」、「華語讀寫

(一)」、「華語輔導課程」、「華語聽說(二)」、「華語讀寫(二)」、「華語聽說

(三)」共六門課程。華語能力分班教學，分為 A1及 A2班。授課教師以本校

目前華語中心教師協助開課，並持續招攬更多優秀人才至本校服務。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必修 

1.華語聽說(一) 

2.華語讀寫(一) 

3.華語輔導課程 

4.體育(一) 

5.英文聽與說(一) 

6.英文聽與說(二) 

7.華語聽說(二)、 

8.華語讀寫(二) 

9.體育(二) 

10.微積分 

11.華語聽說(三) 

選修 

1.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一)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二)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三) 

4.生活關懷實務 

5.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四) 

6.體育選修 

專業科目 

必修 

1.專業外語(一) 

2.人際溝通 

3.工程實務訓練(一) 

4.專業外語(二) 

5.勞動法規 

6.工程實務訓練(二) 

7.程式設計 

8.電腦軟體應用與設計 

9.工業 4.0 概論 

10.數位邏輯與實習 

11.基本電學 

12.半導體元件概論 

13.計算機組織 

14.資料結構(一) 

15.資料結構(二) 

16.機器學習 

17.資料庫管理系統實務 

18.積體電路封測實務 

19.積體電路製程實務 

20.機電整合實務 

選修 

1.C 語言程式設計 

2.微處理機概論 

3.人工智慧概論 

4.智慧製造實務技術 

5.積體電路封裝製程實務(一) 

6.VLSI 概論 

7.半導體產品概論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產業製造程序實習

(一) 

2.產業生產設備實習

(一) 

3.產業製造程序實習

(二) 

4.產業生產設備實習

(二) 

5.產業製造程序實習

(三) 

6.產業生產設備實習

(三) 

選修 

1.產業產品組裝實習

(一) 

2.產業產品組裝實習

(二) 

3.產業產品組裝實習

(三) 



8.智慧機械概論 

9.科技英文 

10.半導體製程概論 

11.電子電路概論 

12.電腦輔助繪圖 

13.實務專題(Ⅰ) 

14.智慧機械 APP 設計 

實務 

15.機械與自動控制  

16.積體電路封裝製程實務 

(二) 

17.實務專題(Ⅱ) 

18.智慧機械 SMB 實務 

19.覆晶技術製程實務 

20.AOI 工程應用實務 

21.凸塊技術製程實務 

22.生涯規劃 

23.產學合作專題(一) 

24.機器人學 

25.測試製程實務 

26.封裝結構力學 

27.科技報告寫作 

28.產學合作專題(二) 

29.積體電路封裝製程實務 

(三) 

30.工業機械手臂實務 

31.AI 產業應用實務 

32.半導體元件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二年級實施、每週3天、實習時數約24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新

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履

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依各公司提供不同福利 

        超豐：意外險、績效獎金、年終獎金等。 

        元証：意外險、三節福利依公司營運狀況及工作績效發給。 

        健椿：團體保險、免費供午餐、年終獎金等。 

三、 實習機構：超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元証企業有限公司、健椿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備註:合作廠商僅為參考用，115學年度合作廠商以當年度協議合作為準。 

在學工讀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讀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1. 僑生就業專區(https://events.104.com.tw/ocac/20230412114938/) 

2. 大四開辦就業輔導相關講座 

3. 邀請實習廠商進行留才宣導會議,鼓勵廠商留任原實習學生 

https://events.104.com.tw/ocac/20230412114938/


在臺升讀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報考各大學碩士班入學考試，例如資訊工程系、電

機工程系、人工智慧相關系所，或其他資訊領域系所。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讀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讀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獎助學金 

項目 
獎助額度 申請資格 

清寒助學金 
25,000元/學

期 

第一學期本專班學生符合清寒資格並通過審查

（名額有限），即核發；第二學期起，學生應完

成註冊及繳交學費及雜費，且前一學期成績需符

合下列兩項規定者，始得續領： 

1.在海青班修業期間，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60

分以上，不得超過二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格。 

2.操行成績達80分以上且未受申誡以上處分者。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6,485 10,544 1,020 

13,000 

(含宿舍網路

費，水電費保

證金及寒暑假

另計) 

41,049 

(實際繳交

24,564)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6,485 10,544 5,976 

13,000 

(含宿舍網路

費，水電費保

證金及寒暑假

另計) 

46,005 

(實際繳交

29,520)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6,485 10,544 10,932 

13,000 

(含宿舍網路

費，水電費保

證金及寒暑假

另計) 

50,961 

(實際繳交

34,476) 

第三學年 

(每學期) 
16,485 10,544 10,932 

13,000 

(含宿舍網路

費，水電費保

證金及寒暑假

另計) 

50,961 

第四學年 16,485 10,544 10,932 13,000 50,961 



(每學期) (含宿舍網路

費，水電費保

證金及寒暑假

另計)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列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第一及第二學

年本校會先收取學費後，再將僑委會補助退至同學帳戶。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材料費、實習實驗費：第一學年第一學期0元，第一學年第二學

期600元，其餘學期5,556元。(依課程所需)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每學期 120 元 

■學生團體保險：每學期 300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4人房13,000元；冷氣電費依實際使用狀況為準。 

(2)寒暑假期間，寒暑假住宿費依實際住宿狀況為準。 

二、個人生活費：約5,000-20,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新生健康檢查費：600元 

（三）居留證辦理費 : 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工作證辦理費 : 100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411030臺中市太平區坪林里中山路二段57號 

 電話：+886-4-23924505 ext.2186 

 承辦人：許庭瑜 

 網址：https://www.ncut.edu.tw/ 

 電子信箱：oia@ncut.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崑山科技大學 

Kun Shan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本專班主要方向為培養學生具備多媒體網頁開發與網路行銷能力，成為企業間

網路行銷通路之幹部，能提供企業消費偏好資訊及配合網站通路達到行銷與交

易目的，學生學成後回居住地可以發展資訊網路、網頁設計、網路行銷、電子

商務等事業，使學生具備未來銜接至企業間學習的基礎技術。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程式設計師、行銷企劃人員、網站開發人員、網路行銷人員、網頁設計人員、

廣告文案企劃人員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海青班之華語課程會根據學生程度因材施教；針對華語程度不佳的學生，

華語文中心會額外安排多元分級華語文能力輔導課程，每週上課兩次，協

助學生提升華語能力。 

二、安排華語小老師，協助華語能力較差之學生，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課後輔

導，藉以提高學生學習華語的興趣與能力。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中文閱讀與表達

(一)~(四) 

2.綠色生活實踐教育

(一)(二) 

3.生涯發展與職業倫理 

4.英文能力檢定 

5.通識(一)~(四) 

6.體育(一)(二) 

 

專業科目 

必修 

1.電腦網路概論 

2.網頁設計 

3.資料庫管理系統 

4.商管職涯探索 

5.商業套裝軟體與程式設

計 

6.管理學 

7.資料分析與視覺化 

8.學術倫理 

9.專題製作(一)~(三) 

10.專業認證 

選修 

1. 企劃書製作與簡報 

2. 系統分析與設計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數位攝影與影像編輯 

2.大數據分析 

3.電商校外實習(一)~(二) 

選修 

1.電子書製作 

2.數位影片編輯 

3.環景系統設計 

4.網站規劃與管理 

5.市場調查與分析 

6.網路行銷與企劃實務 

7.顧客關係管理 

8.電腦系統維修實務 

9.創業與經營實務 

10.行銷管理 

11.創意文案撰寫 

12.社群平台廣告及行銷 

13.消費者行為 

14.電子商務 

15.供應鏈管理 

16.物流與產銷 

17.網路拍賣實務 

18.ERP 配銷模組 

19. ERP 生管模組 

20.資料探勘 

21.企業實習(一)~(四) 

22. 跨境電商實務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2~4年級實施、每週3天、實習時數約24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實習津貼視各公司制度而有不同，並以不低於勞動部所規定

之基本薪資辦理。按勞基法規定之基本薪資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

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

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員工餐、年終獎金、三節獎金、生日獎品等。(依各實習廠商制度

提供不同福利) 

三、 實習機構： 

1.里揚國際電子商務有限公司、2.鴻泰資訊科技、3.英通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4.鴻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6.全家便利商

店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校方就業媒合管道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三、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

助媒合就業。 

四、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本校管理類、行銷類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

如： 本校資訊管理系碩士班等。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 第一學年提供獎助學金：學雜費全免。 

⚫ 第二、三、四學年，每年提供： 

1. 班級成績排名前 20%學生全額獎學金：52,206 元/學期/人(實際以115 學

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為主) 

2. 提供班級成績排名21%-50%學生菁英獎學金:20,000 元/學期/人。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與

學校補助) 

0 0 
4,800-

6,800 

15,600 

(不含水電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20,400-

22,400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與

0 0 
9,156-

11,156 

15,600 

(不含水電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24,756-

26,756 



學校補助)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8,694 13,512 
9,156-

11,156 

15,600 

(不含水電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56,962-

58,962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8,694 13,512 

9,156-

11,156 

15,600 

(不含水電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76,962-

78,962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8,694 13,512 

9,156-

11,156 

15,600 

(不含水電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76,962-

78,962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收費標準比照

日間部學生，費用以每學期為標準(依學校公告調整修正)。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1,000~3,000 元(依實際產生金額) 

■材料費：每學期  1,000 元(依實際產生金額)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  0  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1,340 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30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560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四人房住宿費15,600元，冷氣電費 每度4.5 元，保證金 

3,000 元，宿舍網路費 0元。 

(2)寒暑假期間，四人房住宿費 每日143元，冷氣電費每度4.5 元，保證金

3,000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10,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730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710303 臺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 電話：+886-6-2050659 

 承辦人：劉實婷 

 網址：https://web.ksu.edu.tw/DTCHCMD/page/ 

 電子信箱：oiaf@mail.ks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 LINE ID ：@ija7617g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崑山科技大學 

Kun-Shan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智慧機器人工程系 

Department of Intelligent Robotics Engineering 

課程說明 

本專班主要方向為培育「智慧工廠工程師」。專班課程以智慧製造、物聯網、人

工智慧及產線模擬與戰情室建置為主軸，培養學生具備智慧製造專業實務能

力。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機器人工程師、系統整合工程師、智慧製造工程師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1.海青班開設之華語課程，針對學生程度因材施教；而華語程度不佳的學生，

教師將個別指導與加強。且透過華語文中心安排，積極鼓勵學生參加每週兩

次之多元分級華語文能力輔導課程，以提升其華語能力。 

2.每學期安排華語小老師，進行一對一課後華語輔導，藉以提高學生學習華 語

的興趣與能力。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實用生活華語(一)入

門基礎級 

2. 職場溝通華語(一) 

3. 臺灣歷史與文化 

4. 實用生活華語(二)基

礎級 

5. 職場溝通華語(二) 

6. 華語口語表達 

7. 華語文聽力與閱讀 

8. 實用生活華語(三)進

階級 

9. 專業華語 

專業科目 

必修 

1. 基本電學暨實習(一) 

2. 程式設計(一) 

3. 基本電學暨實習(二) 

4. 程式設計(二) 

5. 電子學暨實習(一) 

6. 電子學暨實習(二) 

7. 機器手臂實務 

8. 可程式控制 

9. 進階機器手臂實務 

10.感知系統實務 

 

選修 

1. 微處理機應用暨實習(一) 

2. 微積分 

3. 機器人工程師實務 

4. 微處理機應用暨實習(二) 

5. 電腦視覺實務 

6. 機器人系統整合 

7. 電腦與網路概論 

8. 產線模擬暨實務 

9. 人工智慧概論 

10.物聯網實務 

11.自動化生產系統暨模擬 

12.電腦輔助繪圖 

13.機器學習應用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校外實習(一) 

2. 校外實習(二) 

 

選修 

1. 企業實習(一) 

2. 企業實習(二) 

3. 企業實習(三) 

4. 企業實習(四) 

5. 企業實習(五) 

6. 企業實習(六)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2~4年級實施、每週3天、實習時數約24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實習津貼視各公司制度而有不同，並以不低於勞動部所規定

之基本薪資辦理。按勞基法規定之基本薪資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



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

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員工餐、年終獎金、三節獎金、生日獎品等。(依各實習廠商制度

提供不同福利)。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校方就業媒合管道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三、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

助媒合就業。 

四、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機器人、自動化、電機類、機械類、

資工類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如：本校智慧機器人工程系碩士班等。 

二、 本專班學生可申請本校的海外姊妹校辦理之雙聯課程或畢業後至姊妹校繼

續升學，須依規定辦理。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 第一學年提供獎助學金：學雜費全免。 

⚫ 第二、三、四學年，每年提供： 

1. 班級成績排名前 20%學生全額獎學金：52,206 元/學期/人(實際以115 學

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為主) 

2. 提供班級成績排名21%-50%學生菁英獎學金:20,000 元/學期/人。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與

學校補助) 

0 0 
4,800-

6,800 

15,600 

(不含水電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20,400-

22,400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與

學校補助) 

0 0 
9,156-

11,156 

15,600 

(不含水電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24,756-

26,756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8,694 13,512 
9,156-

11,156 

15,600 

(不含水電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56,962-

58,962 

第三學年 38,694 13,512 9,156- 15,600 76,962-



(每學期) 11,156 (不含水電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78,962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8,694 13,512 

9,156-

11,156 

15,600 

(不含水電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76,962-

78,962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收費標準比照

日間部學生，費用以每學期為標準(依學校公告調整修正)。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1,000~3,000 元(依實際產生金額) 

■材料費：每學期  1,000 元(依實際產生金額)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  0  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1,340 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30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560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四人房住宿費15,600元，冷氣電費 每度4.5 元，保證金 

3,000 元，宿舍網路費 0元。 

(2)寒暑假期間，四人房住宿費 每日143元，冷氣電費每度4.5 元，保證金

3,000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10,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730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一)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校址：710303 臺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 電話：+886-6-2050659 

 承辦人：劉實婷 

 網址：https://web.ksu.edu.tw/DTCHCMD/page/ 

 電子信箱：oiaf@mail.ks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 LINE ID ：@ija7617g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崑山科技大學 

Kun Shan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機械工程系(機電整合製造技術實務)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lectromechanical Integratio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課程說明 

主要目標為培育「具備機械設計與製造以及機電整合之人才」。課程培養的核心

能力主要有三： 

核心能力一：機械工程基本專業知識之能力。 

核心能力二：機械工程應用之能力。 

核心能力三：華語溝通之能力。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系統設計工程師、設備工程師、機電整合工程師、設備工程師、CAD/CAM 工程

師、系統分析工程師、自動控制工程師等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1. 第一學年至第二學年的華語課程總共規劃21學分26學時的課程。針對學生

程度因材施教；而華語程度不佳的學生，教師將個別指導與加強。且透過

華語文中心安排，積極鼓勵學生參加每週兩次之多元分級華語文能力輔導

課程，以提升其華語能力。 

2. 每學期安排華語小老師，進行一對一課後華語輔導，藉以提高學生學習華 

語的興趣與能力。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實用生活華語(一) 

2. 職場溝通華語(一) 

3. 臺灣歷史與文化 

4. 實用生活華語(二) 

5. 職場溝通華語(二) 

6. 華語口語與表達 

7. 華語文聽力與閱讀 

8. 實用生活華語(三)-

進階 

9. 專業華語 

10. 職場倫理 

11. 資訊安全概論 

專業科目 

必修 

1. 圖學 

2. 工業電子學 

3. 普通物理 

4. 機械元件設計 

5. 材料力學 

選修 

1. 機械工程概論 

2. 能源應用 

3. 材料科學概論 

4. 塑膠射出成型概論 

5. 應用自動化 

6. 機械製造.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程式設計實習 

2.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3. 氣液壓學及實習 

4. CNC實習(一) 

5. CNC實習(二) 

6. 職場實習(五) 

7. 職場實習(六) 

選修 

1. 電腦繪圖與應用 

2. 職場實習(一) 

3. 可程式控制原理與應用 

4. 職場實習(二) 

5. 職場實習(三) 

6. 專題實作(一) 

7. 職場實習(四) 

8. 專題實作(二) 

9. 機電整合及實習 

10.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二年級起實施、每週三天、實習時數約24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實習津貼視各公司制度而有不同，並以不低於勞動部所規定之

基本薪資辦理。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

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

28,590元。 



■福利：員工餐、年終獎金、三節獎金、生日獎品等。(依各實習廠商制度提

供不同福利)。 

三、 實習機構：三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迎盛股份有限公司等。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 校方就業媒合管道、就業輔導講座，如說明評點制等措施:本系與各實習

合作廠商確認實習開放名額，開放資訊給予學生依志願選擇，系上協助安排面

試並由導師進行就業輔導及訪視。 

二、 實習機構留才機制:表現佳之學生將可留任轉為正職人員。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工程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例如:機械

工程研究所、電機工程研究所、資訊工程研究所、環境工程研究所。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 第一學年提供獎助學金：學雜費全免。 

⚫ 第二、三、四學年，每年提供： 

1. 班級成績排名前 20%學生全額獎學金：52,206 元/學期/人(實際以115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為主) 

2. 提供班級成績排名21%-50%學生菁英獎學金:20,000 元/學期/人。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與

學校補助) 

0 0 
4,800-

6,800 

15,600 

(不含水電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20,400-

22,400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與

學校補助) 

0 0 
9,156-

11,156 

15,600 

(不含水電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24,756-

26,756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8,694 13,512 
9,156-

11,156 

15,600 

(不含水電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56,962-

58,962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8,694 13,512 

9,156-

11,156 

15,600 

(不含水電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76,962-

78,962 

第四學年 38,694 13,512 9,156- 15,600 76,962-



(每學期) 11,156 (不含水電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78,962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收費標準比照

日間部學生，費用以每學期為標準(依學校公告調整修正)。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1,000~3,000 元(依實際產生金額) 

■材料費：每學期  1,000 元(依實際產生金額)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  0  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1,340 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30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560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四人房住宿費15,600元，冷氣電費 每度4.5 元，保證金 

3,000 元，宿舍網路費 0元。 

(2)寒暑假期間，四人房住宿費 每日143元，冷氣電費每度4.5 元，保證金

3,000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10,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730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710303 臺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 電話：+886-6-2050659 

 承辦人：劉實婷 

 網址：https://web.ksu.edu.tw/DTCHCMD/page/ 

 電子信箱：oiaf@mail.ks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 LINE ID ：@ija7617g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景文科技大學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旅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ravel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本系以培育具備全球視野及國際移動力的休閒旅遊產業經營人才為目標，課程

涵蓋旅遊、休閒、渡假村、旅宿業及餐旅產業等多元面向。旅遊系特色包含1.

接軌國際、拓展視野2.跨域學習、創新人才3.產學合作、專業務實4.移地學

習、智慧觀光5.積極學術研究、接軌 A.I.世代6.活動精彩多元、豐富大學生涯

7.注重全人教育、拓展亮麗前途。課程有核心課程、專業課程、實務課程、實

習課程(海外或校外實習)、國際課程。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稀少語導遊、客運服務人員、解說導覽人員、民宿管家、主題遊樂園服務人

員、機場地勤服務公司、渡假村或渡假旅館、休閒農場服務人員、房務管理、

餐飲服務與管理。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以下簡稱本班）華語課程規劃如

下： 

1. 大一至大二華語課程包含：華語文基礎(一)、華語文基礎(二)、閱讀與寫作

(一)、視聽中文(一)、閱讀與寫作(二) 、視聽中文(二)。一年級上學期主

要建立華語溝通基礎，著重於聽與說的能力；一年級下學期主要建立學生華

語語系文法結構、認識漢字，認識專業術語，結合企業職場應對進退用語及

禮儀，加強華語讀與寫的能，建立聽說讀寫全面學習。二年級後針對社會環

境、工作或實習需求等，強化學生適應在臺生活能力，同時精進專業技能。

另外，在華語學習的過程中，融入華人世界風俗民情，帶領學生參與華人世

界節慶活動，深入了解華語真正適用場合的用法。 

2. 本班華語課程亦提供多元華語文能力證照(TOCFL)分級輔導課程，依學生程

度給予加強內容，持續提升華語能力。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華語文基礎(一) 

2.華語文基礎(二) 

3.臺灣人文與風情 

4.閱讀與寫作(一) 

5.視聽中文(一) 

6.閱讀與寫作(二) 

7.視聽中文(二) 

專業科目 

必修 

1.觀光餐旅管理實務 

2.遊憩資源管理 

3.世界觀光地理 

4.解說概論 

5.觀光行政與法規 

6.旅遊活動企劃 

7.餐旅文化 

8.茶產業概論 

9.商用套裝軟體 

10.綠色休閒運動 

11.勞動就業法令 

12.觀餐行銷管理 

13.餐旅美學 

14.國際禮儀 

15.休閒遊憩概論 

16.遊程設計暨成本分析 

17.多媒體應用 

18.休閒體適能 

實習與實作科目 

選修 

1.觀光導覽實務 

2.登山與露營實務 

3.進階芳香療法實務 

4.領隊導遊實務 

5.按摩與伸展實務 

6.水域遊憩活動實務 

7.觀光餐旅企業實習 

8.進階觀光餐旅企業實習 

9.航空餐飲實務 



19.運動觀光管理 

20.民宿經營管理 

21.解說導覽英文 

22.國民旅遊 

23.觀光產業管理 

24.景區活動設計 

25.溫泉與療養 

26.國家公園與世界遺產 

選修 

1.團康活動遊戲設計  

2.芳香療法概論 

3.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4.旅運管理  

5.餐旅服務業品質管理 

6.臺灣茶學 

7.渡假村經營管理  

8.主題樂園經營實務 

9.旅遊英文 

10.來臺旅客接待實務 

11.會展與獎勵旅遊管理 

12.營隊活動設計 

13.在地文化導覽 

14.消費者行為 

15.長宿休閒導論 

16.休閒農場經營管理 

17.企業倫理 

18.休閒設施規劃與管理 

19.休閒探索體驗 

20.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 

21.鐵道與觀光 

22.接待實務與客訴處理 

23.地方特色產業經營實務 

24.葡萄酒賞析與休閒 

25.節慶觀光概要 

26.休閒商圈經營管理 

27.自助旅行規劃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四年級實施、每週5天、實習時數約40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每小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

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

28,590元。 

■福利：依各實習廠商制度提供不同福利，如員工餐、年終獎金、三節獎

金、生日獎品等。 

三、 實習機構：雲品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馥蘭朵酒店股份有限

公司、福華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文教會館、璞石麗緻溫泉會館、鴻禧國

際旅行社有限公司、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白金花園(股)公司、瓦城

泰統(股)公司、桃園航勤公司、葛瑪蘭汽車客運。 

四、 本校會為參與校外實習課程學生加保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團體意外保險。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配合本學制開辦，辦理下列就業輔導相關活動： 

1.辦理「就業服務法及勞工權益宣導」講座 

2.辦理「勞動法規與職場性平常識」講習 

3.辦理「實習、職場體驗參訪」活動【白石森活有機農場、卓也文旅景觀業

有限公司、紫森林旅宿股份有限公司、頭城休閒農場股份有限公司】 

4.辦理「實習企業媒合說明會」活動 

5.辦理「實習職場安全」講習 

6.辦理「實習心得分享」活動 

7.辦理「雇主座談會」活動 

8.辦理外籍同學專屬之「校園就業徵才博覽會」活動 

9.辦理「創業座談會」活動 

10.辦理「評點制留臺就業輔導說明會」活動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實習機構將參考下列表現指標，擇優留任： 

1.主管評價： 

(1)實習生是否符合職位需求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2)工作態度是否具備責任感、主動性、及抗壓性。 

(3)實習期間出勤狀況、與同事的互動等。 

2.重新面試：包括薪資調整及相關福利，並保留實習期間年資。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1.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觀餐及管理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

如：景文科技大學旅遊管理系觀光與餐旅管理碩士班、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東

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2. 本專班學生可申請本校與英國、韓國、日本等地區的海外姊妹校辦理之雙聯

課程或畢業後至姊妹校繼續升學，須依規定辦理。包括：英國密德薩斯大

學、韓國順天鄕大學、日本尾道大學、日本東北文教大學。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獎助學金項目 獎助額度 申請資格 

學業獎學金 1,500至4,000元 
第2學期起依本校發放要點，各班

前3名發放獎學金。 

證照獎勵金 
依不同級別證照

給予獎勵金 
學生在學期間獲取證照。 

學生參與校外學術暨

體育性競賽獎勵金 

8,000至40,000

元 
依競賽類別及名次計算獎勵金額。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

補助) 

15,370 7,790 5,349 

11,500 

(含水電費及保

證金 1,000元，

冷氣電費及寒暑

假另計) 

40,009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

補助) 

15,370 7,790 9,705 

11,500 

(含水電費及保

證金 1,000元，

冷氣電費及寒暑

假另計) 

44,365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

補助) 

(每學期) 

15,370 7,790 9,705 

11,500 

(含水電費及保

證金 1,000元，

冷氣電費及寒暑

假另計) 

44,365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5,370 7,790 9,705 

11,500 

(含水電費及保

證金 1,000元，

冷氣電費及寒暑

假另計) 

64,365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5,370 7,790 9,705 

11,500 

(含水電費及保

證金 1,000元，

冷氣電費及寒暑

假另計) 

64,365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科

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寒

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3,000元 

□材料費每學期0元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0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800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300元 

■團體保險費每學期649元 

3. 住宿費(每學期)：六人房10,500元；冷氣電費依學生實際使用量計費；保證

金1,000元；寒暑假住宿費8,550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10,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健康檢查費約800元/第一年(如持停留簽證，依實際收費)。 

(三)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231307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 99 號 
 電話：+886 2-82122000 分機 2146 
 承辦人：黃宏達 
 網址：www.just.edu.tw 
 電子信箱：honda23@just.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 ID: honda.brain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JUSTICCSEC 
 
 

 

http://www.just.edu.tw/
mailto:honda23@just.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JUSTICC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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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景文科技大學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資訊與通訊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課程說明 

1.本專班培育目標，主要加強學生對基礎學能與專業技訓練。配合資訊通訊產

品與人工智慧物聯網的現況及未來趨勢，及通訊科技與數位多媒體技術的發

展。 

2.在資訊領域方面，本系以人工智慧應用為核心，課程涵蓋機器學習、生成式

人工智慧等主題，多位師資具備國家級人工智慧專業認證。在通訊領域方面，

本系聚焦於5G 通訊量測，課程內容包括物聯網（IoT）、射頻識別（RFID）等，

並設有通過國家級認證的射頻天線量測實驗室。 

3.教學重點主要為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具之高級資訊及通訊工程專業技術人才。

培育目標為：(1)培養電波通訊專業人才；(2)培養資訊應用專業人才；(3)培養

訊號處理專業人才；(4)培養具創新學習能力資通人才。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本系學生專長在資訊系統及行動通訊等兩方面，是臺灣近年來經濟發展的主要

的明星產業，畢業後可從事的工作職缺如下: (1)通訊軟體工程師、(2)通訊硬

體工程師、(3)無線通訊系統工程師、(4)通訊系統維修工程師、(5)通訊協定工

程師、(6)天線工程師、(7)Embedded 系統設計工程師、(8)微波測試工程師、

(9)RF 工程師、(10)電腦軟體工程師、(11)電腦硬體工程師、(12)資訊系統管理

工程師、(13)電腦、週邊、系統維修工程師、(14)軟韌體研發工程師、(15)軟

韌體測試工程師 

華語文課程 

本專班華語課程規劃如下： 

1. 大一至大二華語課程包含：華語文基礎(一)、華語文基礎(二)、閱讀與寫

作(一)、視聽中文(一)、閱讀與寫作(二) 、視聽中文(二)。一年級上學期

主要建立華語溝通基礎，著重於聽與說的能力；一年級下學期主要建立學

生華語語系文法結構、認識漢字，認識專業術語，結合企業職場應對進退

用語及禮儀，加強華語讀與寫的能，建立聽說讀寫全面學習。二年級後針

對社會環境、工作或實習需求等，強化學生適應在臺生活能力，同時精進

專業技能。 

除此之外，在華語學習的過程中，融入華人世界風俗民情，帶領學生參與

華人世界節慶活動，深入了解華語真正適用場合的用法。 

2. 此外，本班華語課程亦提供多元華語文能力證照(TOCFL)分級輔導課程，依

學生程度給予加強內容，持續提升華語能力。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華語文基礎(一)5/5 

2. 新鮮人專題3/3 

3. 華語文基礎(二)5/5 

4. 科技英文2/2 

5. 閱讀與寫作(一)3/3 

6. 視聽中文(一)2/2 

7. 閱讀與寫作(二)3/3 

8. 視聽中文(二)2/2 

專業科目 

必修 

1. 計算機概論3/3 

2. 電工實習3/3 

3. 資訊科技概論3/3 

4. 程式語言3/3 

5. 電子電路實習3/3 

6. 電磁學3/3 

7. 人工智慧導論3/3 

8. APP程式設計3/3 

9. 工程模擬軟體3/3 

10. 介面技術3/3 

11. 數位邏輯設計3/3 

實習與實作科目 

選修 

1.企業實習(A)9/9 

2.企業實習(B)9/9 

3. ★數位多媒體實務技術

3/3 

4. ★嵌入式系統3/3 

5. ★無線通訊系統實務3/3 

6. ★生成式人工智慧3/3 

7. ★人機介面實務3/3 

8. ★虛擬實境設計與應用

3/3 

★為實習替代課程 



12. 通訊系統實務3/3 

13. 物聯網概論3/3 

14. 數位通訊系統實務3/3 

15. 智慧生活應用3/3 

選修 

1. 專業數學2/2 

2. 作業系統操作實務2/2 

3. 電子電路3/3 

4. 多媒體導論3/3 

5. 套裝軟體應用3/3 

6. 感測訊號處理3/3 

7. 電腦輔助電路設計實

習3/3 

8. 科技趨勢與運營管理

3/3 

9. 電磁波與應用3/3 

10. 數位信號處理實務3/3 

11. 人工智慧應用3/3 

12. 進階程式語言2/2 

13. 物聯網實務3/3 

14. RFID原理與應用3/3 

15. 網頁設計2/2 

16. 機器學習2/2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四年級實施、每週五天、實習時數約 40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每小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

定正常工作時數上限（現為40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

28,590元。 

■福利：依各實習廠商制度提供不同福利，如員工餐、年終獎金、三節獎

金、生日獎品等。 

三、 實習機構：東研信超股份有限公司 

四、 本校會為參與校外實習課程學生加保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團體意外保險。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

助媒合就業。 

二、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三、配合本學制開辦，辦理下列就業輔導相關活動： 

1. 辦理「就業服務法及勞工權益宣導」講座 

2. 辦理「勞動法規與職場性平常識」講習 

3. 辦理「實習、職場體驗參訪」活動 

4. 辦理「實習企業媒合說明會」活動 

5. 辦理「實習職場安全」講習 

6. 辦理「校園就業徵才博覽會」活動 

四、實習機構留才機制 

實習機構將參考下列表現指標，擇優留任： 

1.主管評價： 



(1)實習生是否符合職位需求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2)工作態度是否具備責任感、主動性、及抗壓性。 

(3)實習期間出勤狀況、與同事的互動等。 

2.重新面試：包括薪資調整及相關福利，並保留實習期間年資。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資訊工程及通訊工程相關科系碩士班

招生考試。如：資訊工程系、資訊與通訊系碩士班、通訊工程學系碩士

班、電腦與通信工程碩士班、電信通訊學系碩士班、電腦與通訊工程系碩

士班。 

二、 本專班學生可申請本校與英國、韓國、日本等地區的海外姊妹校辦理之雙

聯課程或畢業後至姊妹校繼續升學，須依規定辦理。包括：英國密德薩斯

大學、韓國順天鄕大學、日本尾道大學、日本東北文教大學、日本別府大

及日本札幌國際大學等。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 2 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際收

費，最高 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 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 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 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

月 2,500 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獎助學金項目 獎助額度 申請資格 

學業獎學金 1,500至4,000元 
第2學期起依本校發放要點，

各班前3名發放獎學金。 

證照獎勵金 
依不同級別證照

給予獎勵金 
學生在學期間獲取證照。 

學生參與校外學術暨體育

性競賽獎勵金 

8,000 至40,000

元 

依競賽類別及名次計算獎勵金

額。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

補助) 

17,000  12,628  5,349 

11,500 

(含水電費及保

證金 1,000元，

冷氣電費及寒暑

假另計) 

46,477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

補助) 

17,000  12,628 9,705  

11,500 

(含水電費及保

證金 1,000元，

冷氣電費及寒暑

假另計) 

50,833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
17,000  12,628  9,705  

11,500 

(含水電費及保
50,833  



補助) 

(每學期) 

證金 1,000元，

冷氣電費及寒暑

假另計)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7,000  12,628  9,705  

11,500 

(含水電費及保

證金 1,000元，

冷氣電費及寒暑

假另計) 

70,833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7,000  12,628  9,705  

11,500 

(含水電費及保

證金 1,000元，

冷氣電費及寒暑

假另計) 

70,833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科

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寒

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3,000元 

□材料費每學期0元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0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800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300元 

■團體保險費每學期649元 

3. 住宿費(每學期)：六人房 10,500 元；冷氣電費依學生實際使用量計費；保

證金 1,000元；寒暑假住宿費 8,550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10,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健康檢查費約800元/第一年(如持停留簽證，依實際收費)。 

(三)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231307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 99 號 
 電話：+886 2-82122000 分機 2146 
 承辦人：黃宏達 
 網址：www.just.edu.tw 
 電子信箱：honda23@just.edu.tw 
 數位諮詢窗口：LINE ID: honda.brain 
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JUSTICCSEC 
 

 

 

http://www.just.edu.tw/
mailto:honda23@just.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JUSTICCSEC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 

Vanung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and Civil Engineering 

課程說明 

教學方針旨在於培育營建現場施工專業人才，課程中強調電腦工具應用、測量

實作與空間規畫應用，於大學階段即能充分與實務端結合達到畢業即就業目

標。課程規劃重點為培育兼具設計美感、工程技術與跨國視野的專業人才，特

別針對有志於從事室內空間規劃、營建管理及相關產業的海外青年開設。課程

以「理論與實務並重」、「設計創意與工程技術融合」為核心理念，結合產業實

習及專業教學，協助學員全面掌握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的專業能力。室內設計

基礎與應用內容包含設計原理、色彩配置、材質運用、家具與燈光規劃、空間

美學分析等。透過手繪與電腦輔助設計 CAD、SketchUp、Revit 等軟體應用訓

練，使學員具備空間構思及圖面製作能力，能獨立完成室內設計方案。營建科

技與工程管理課程引入建築結構概論、施工圖識讀、施工方法與工序、建築設

備基礎如、電力、綠建築及最新營建科技應用，包括  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永續建築理念與智慧建築系統。並透過產業實習，讓

學員理解從設計到施工的全流程，為未來就業或創業奠定基礎。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室內設計師、裝修工程技術士、工程管理師、監造工程師、工程顧問工程師、

材料研發工程師、景觀規劃工程師、不動產經紀人、公務人員、營造工程師、

水電技術士，有關室內暨營建產業相關專業人員等。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本校設有教育部核准設立華語教學中心，學生入臺後於一年級上下學期各

規劃每週 6 學分 8 學時正規華語課程，並於一年級第一學期期末考後協助

學生報考華語能力測驗團體考試，以提升學生華語能力，及取得正式證書

之比例。  

二、課程規劃實用華語(一)(二)(三)(四)，由華語教學中心系統性地規劃學生

華語學習路徑，以協助學生通過更高階華語文能力測驗。  

三、華語課程設計分為三個面向：臺灣文化(實體課)、文化體驗(體驗課)、輔

導考照(實務課)，使學生在日常生活、基本課程及未來產業實習上有品質

的達到預定的目標。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建築相關法規 

2. 工程材料 

3. 電腦輔助繪圖(一) 

4. 電腦輔助繪圖(二) 

5. 造型設計原理 

6. 永續設計概論 

7. 室內設計概論 

8. 造型與色彩 

9. 創意應用概論 

專業科目 

必修 

1. 工程力學 

2. 施工法 

3. 工程管理 

選修 

1. 鋼筋混凝土設計 

2. 土壤力學 

3. 基礎工程 

4. 綠建築 

5. 識圖與製圖 

6. 造型設計原理 

7. 永續設計概論 

8. 消防工程 

9. 工址調查 

10. 初等鋼結構 

11. 系統家具設計(一)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契約與規範 

2. 政府採購法 

3. 產業實習 

選修 

1. 捷運工程 

2. 監造實務 

3. 工程估價 

4. 坡地開發實務 

5. 測量學與實習 

6. 老屋改建實務 

7. Sketch Up 軟體應用與

實習 

8. 建築塗裝實作 

9. 景觀造園施工 

10. BIM 實務與應用 



12. 系統家具設計(二) 

13. 營建新工程技術 

14. 職業安全衛生 

15. 室內設計專業製圖 

16. 施工與材料分析估價 

17. 物理環境與環控系統 

18. 營建管理 

11. 家具木工實作 

12. VR 實務與應用 

13. 照明美學與應用 

14. 建築物檢測與補強 

15. 室內配線實作 

16. 工業配線實作 

17. 家具木工實作 

18. 裝修木工實作 

19. 工程測量與實習 

20. 透視圖與實習 

21. 電腦三維動畫 

22. 坡地開發實務 

23. 景觀設計與實習

(一)(庭園景觀) 

24. 景觀設計與實習

(二)(公共空間) 

實習方式 

一、校外實習於二年級開始實施、每週三天、實習時數約24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新

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履

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提供中餐，其他福利依各公司規定提供。 

三、實習機構：春永盛室內裝修工程(股)公司、資糧源實業有限公司、峻佳室

內裝修設計(股)公司、德意致營造有限公司、大英營造有限公司、誠立營

造(股)公司、遠碩營造(股)公司、鴻銘營造工程有限公司、萇圓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陽明營造(股)公司、麒瑞營造(股)公司、競捷營造(股)公司、

禾鉅機械工程有限公司、遠雄營造(股)公司、世久營造探勘工程(股)公

司、宸都營造有限公司、和藝科技有限公司、皇程營造(股)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 舉辦企業徵才說明會，邀請室內設計、建築工程、營建科技及相關領域知

名企業蒞校介紹職缺及產業趨勢，並設立就業媒合平台，直接將學員推薦

至合作廠商。 

二、 課程期間安排與室內設計公司、建築師事務所、營造廠及建材企業合作的

產業實習機會，讓學員在真實工作環境中累積經驗，了解業界運作模式，

提升即戰力。 

三、實習機構留才機制為企業於學生在實習期間定期進行工作表現評估，並將

優秀學員列入留用觀察名單。結業前，本系將與企業共同進行評估會議，

針對表現突出者提供優先聘用或續約之建議。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室內及營建科技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

考試。如：萬能科大室內設計及營建科技系碩士班。 

二、 本專班學生可申請本校與澳洲、美國、泰國等地區的海外姊妹校辦理之雙

聯課程或畢業後至姊妹校繼續升學，須依規定辦理。例如：澳洲的南十字

星大學。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單位以新臺幣

計）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第一名1,000元、第二名500元、第三名500元。 

■證照獎學金：甲級:10,000元、乙級:2,000元、丙級:500元。 

■學校獎助學金：依「萬能科技大學境外生獎助學金辦法」辦理 。 

學期 獎助條件與額度 

第1 

學期 
學雜費減免50%，學費扣除僑委會補助，第一學年第一學期免學費。 

第 

2-4 

學期 

1. 前一學期總出席率需達80%含以上，每學期學雜費減免30%。 

2. 採申請制，需先缴全額學雜費，再依照審查後核退給符合資格

者，其發放時間以獎助學金審查會議審查後逕行核發。 

第 

5-8 

學期 

1. 已取得華語能力測驗 B1(含)以上者，且前一學期總出席率需達

80%含以上，每學期學雜費減免30%。 

2. 採申請制，需先缴全額學雜費，再依照審查後核退給符合資格

者，其發放時間以獎助學金審查會議審查後逕行核發。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學

校補助) 

0 6,695 3,801 

0 

(第一學年第

一學期免住

宿費，不含

冷氣水電費) 

10,496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9,809 13,581 8,157 

11,500 

(不含冷氣水

電費) 

53,047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9,809 13,581 8,157 

11,500 

(不含冷氣水

電費) 

53,047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9,809 13,581 8,157 

11,500 

(不含冷氣水

電費) 

73,047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9,809 13,581 8,157 

11,500 

(不含冷氣水

電費) 

73,047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約 1,000元(實際費用依授課老師需求訂定) 

■材料費：每學期約 1,000元(實際費用依授課老師需求訂定)  

□實習實驗費：每學期     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約 306 元(實際費用以當年度公告為準)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每學期 895 元 

3. 住宿費：(依本校仁愛樓學生宿舍收費標準) 

(1)上課期間，六人房住宿費8,500元，冷氣電費自費儲值，保證金3,000

元，宿舍網路費0元。第一學年第一學期：優惠免收，冷氣費自費儲值；第

一學年第二學期：8,500元，冷氣費自費儲值(若前一學期出席率達到80%

者，免收住宿費)。 

(2)寒暑假期間，六人房住宿費3,000元，冷氣電費自費儲值，保證金3,000

元，宿舍網路費0元。第一學年第一學期：優惠免收，冷氣費自費儲值；第

一學年第二學期：3,000元，冷氣費自費儲值(若前一學期出席率達到80%

者，免收住宿費)。 

(3) 住宿保證金3,000元，離宿後無損壞宿舍用品者全額退還。 

二、個人生活費：約 8,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約 2,000 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320676 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1號 

 電話：+886 3 4515811#29002 

 承辦人：張啓祥 

 網址：https://www.vnu.edu.tw 

 電子信箱：cch@mail.vn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承辦人          學生諮詢窗口 

ID：roger680121     ID：Steffielo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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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僑光科技大學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tel and MICE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以培育專業服務業所需基層管理人才為目標，本專班培養學生實務

專業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問題分析解決能力、服務現場處理能力等核心能力，能提

升學生專業實務技能與培養符合國內外產業需求之服務人才。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旅館與會展相關產業：櫃檯接待、客務部、房務部、餐飲部、婚企部、休憩部、健身

房、美容中心、獎勵旅遊、導覽解說、數位行銷、活動企劃、展場客服等。 

觀光、餐旅、休閒及企業管理等研究所。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本專班於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課程均規劃「初級華語認證」2學分4學時中文課

程，內容將視學生程度而定，提供適合學生學習的華語課程。 

並於第一學年課餘時間開設「初級華語認證輔導」課程，以提高學生華語聽說

讀寫能力，授課內容與進度依學生程度及學習狀況調整，以提供適合學生學習

的華語課程。 

並定期安排華語快篩測驗，協助教師與學生掌握華語學習進度。第一學年協助

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A2為學習目標。 

課程內容 

 

一、一般科目 

1. 國文 

2. 體育 

3. 初級華語認證(一) 

4. 初級華語認證(二) 

5. 職場英文(一) 

6. 職場英文(二) 

7. 發展性通識-臺灣觀光

產業 

8. 發展性通識-臺灣歷史

文化 

9. 發展性通識-臺灣生態

環境 

10. 發展性通識-臺灣宗教

藝術 

二、專業課程 

必修： 

1. 旅館連鎖經營管理 

2. 客房服務與房務管理實務 

3. 觀光餐旅永續發展 

4. 資訊軟體應用 

5. 客務管理與實作 

6. 餐飲服務實務 

7. 博奕概論 

8. 會展產業概論 

9. 會展實務 

10. 應用博奕場技術 

11. 觀光餐旅行銷管理 

12. 旅館資訊系統 

13. 餐旅報表應用實務 

14. 活動規劃與管理 

15. 顧客關係管理  

16. 宴會規劃與管理 

17. 職場安全與衛生管理 

18. 人力資源管理 

19. 會議籌組模擬實務 

20. 職場倫理與權益保障 

21. 獎勵旅遊與遊程規劃 

22. 旅館財務管理 

23. 數位策展模擬實務 

 

選修： 

三、實習課程 

必修： 

1.企業實習(一) 

2.企業實習(二) 

3.企業實習(三) 

 

選修： 

1.企業實習(四) 

2.企業實習(五) 

3.企業實習(六) 

 



1. 觀光外語溝通(一) 

2. 餐廳經營與管理 

3. 初級華語認證輔導(一) 

4. 初級華語認證輔導(二) 

5. 國際禮儀 

6. 觀光外語溝通(二) 

7. 飲調實務 

8. 管理學 

9. 智慧觀光實務與應用 

10. 會展解說導覽 

11. 旅館日語會話 

12. 進階旅館日語會話 

13. 公共關係與危機處理 

14. 數位會展與智能旅館 

15. 旅館寵物空間友善設計 

16. 咖啡飲調 

17. 消費者行為 

18. 微電商平臺應用 

19. 管家服務 

20. 民宿經營管理 

21. 大數據分析應用 

22. 葡萄酒賞析與服務 

23. 服務中心作業實務 

24. 婚禮活動規劃 

25. 創新服務管理 

26. 會展活動主持與接待 

27. 郵輪旅遊 

28. 旅館籌備與規劃 

29. 會展創新創業實務 

30. 專案管理 

31. 會展活動風險管理 

32. 智慧財產權概論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二~四年級實施、每週3天、實習時數約18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

時新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

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員工餐、年終獎金、三節獎金、生日獎品等。(依各實習廠商制

度提供不同福利) 

三、 實習機構：裕元花園酒店、台中勤美洲際酒店、台中長榮桂冠酒店、台中

福華大飯店、清新溫泉飯店、林酒店、金典酒店、中科大飯店、KUN 

Hotel、仲信金鬱金香酒店、星享道酒店 IN SKY HOTEL、星饗道國際自助

餐、文華道會館 IN ONE CITY INN、享得道行旅 IN JOY HOTEL、樓外樓、

小滬春、小滬春崇德二店、泰晶殿皇家養身管理集團。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1. 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

媒合就業。 

2. 僑委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3. 學校提供專業廠商實習機會，結合系上專業課程，培育專業服務業所需基層

管理人才，規劃之實習課程與本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相關性高。 

4. 本專班針對實務/實習課程，結合系上師資及業師共同授課，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及就業力，並輔導學生在原單位留任或相關廠商協助媒合就業。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1. 取得文憑後，得在臺升學本校研究所，或各大學研究所。如觀光、餐旅、休

閒及企業管理等研究所。 

2. 適用於本校簽訂合作協議之海外姊妹校各種升學方式。如：美國匹茲堡州立

大學、日本札幌學院大學、日本青森中央學院大學、英國密德薩斯大學。 

獎學金與學習

輔助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境外生生活助學金：每月發放助學金3,000元，每學年核發10個月。 

(https://ia.ocu.edu.tw/var/file/13/1013/img/697/663909119.pdf) 

■獎助學金：學生入學後，有校內、縣市政府、財團法人等各種獎助學金可申

請，定期公告於學校學務處網頁：https://life.ocu.edu.tw/p/412-1028-

4416.php?Lang=zh-tw。 

■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班級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

依當學期班級人數比例分配獎學金核發名額。 

■學校提供之校內獎學金包括張清源先生獎學金、創辦人陳積中先生紀念獎學

金、陳伯濤董事長獎學金、斯子林先生紀念獎學金暨斯彥誠先生獎學金、許連

中老師紀念獎助學金、王何月女士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盈錫公司勤奮光明獎

助學金、陳林春子優秀學生獎助學金等。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

幣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

補助) 

17,077 11,260 3,285~5,285 

6,900-9,100 

(不含水電網路

冷氣費及保證

金，寒暑假另計) 

38,522-

42,722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

補助) 

17,077 11,260 7,641~9,641 

6,900-9,100 

(不含水電網路

冷氣費及保證

金，寒暑假另

計) 

42,878-

47,078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

補助) 

17,077 11,260 7,641~9,641 

6,900-9,100 

(不含水電網路

冷氣費及保證

42,878-

47,078 

https://life.ocu.edu.tw/p/412-1028-4416.php?Lang=zh-tw
https://life.ocu.edu.tw/p/412-1028-4416.php?Lang=zh-tw


(每學期) 金，寒暑假另

計)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7,077 11,260 7,641~9,641 

6,900-9,100 

(不含水電網路

費冷氣及保證

金，寒暑假另

計) 

62,878-

67,078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7,077 11,260 7,641~9,641 

6,900-9,100 

(不含水電網路

冷氣費及保證

金，寒暑假另

計) 

62,878-

67,078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收費標準比照

日間部學生，費用以每學期為標準(依學校公告調整修正)。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1,000~3,000元(依實際產生金額) 

□材料費：每學期  0  元 

□實驗實習費：每學期  0   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890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25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545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6人房住宿費 6,900元，4人房住宿費 9,100元，冷氣費依實

際使用計價收費，保證金 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2)寒暑假期間，6人房住宿費 100元/日，4人房住宿費 150元/日，冷氣電

費元(依實際使用計價收費)。 

二、個人生活費：約 8,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 500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 500 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 100 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一、校址：40721 臺中市西屯區僑光路 100 號 

二、電話：+886-4-2701-6855 #1507、1523 

三、承辦人：蘇怡菁 

四、網址：https://ia.ocu.edu.tw/                           

五、電子信箱：ia@ocu.edu.tw 

六、數位諮詢窗口：李志成組長(LINE ID：ginsengmay) 

  
僑光科大國際處網址 諮詢窗口 

 

 

https://ia.o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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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僑光科技大學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以培育零售與流通服務產業所需之新零售商業服務實務人為目

標，本專班培養學生具備： 

◎具備進入零售流通服務職場所需要的品格素養的能力 

◎具備進入零售流通服務職場所需要的基本華語文、資訊能力 

◎具備進入零售流通服務職場所需要的新零售商業服務行銷與流通管理專業實務能力。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培育零售與流通服務產業(包括零售業、量販業、物流業)所需之 

◎門市服務人員 ◎物流服務人員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1.入學後華語課程規劃 

  ◎本專班規劃之華語文課程(包括初階華語、生活華語、進階華語)共計16學分

華語課程。 

2.入學後華語輔導規劃 

  ◎特別針對華語學習表現較不如預期(特別是未通過 B1級華語認證) 學生，安

排課餘時間加強 B1級華語認證輔導。 

  ◎鼓勵專班學生於課餘參與學校社團(系學會)活動，透過擴大與本國學生相處

與交流機會，提升專班學生華語能力。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初階華語(一) 

2. 初階華語(二) 

3. 生活華語(一) 

4. 生活華語(二) 

5. 進階華語(一) 

6. 進階華語(二) 

7. 英文(一) 

8. 英文(二) 

9. 發展性通識-人文

導論 

10.發展性通識-社會

導論 

專業科目 

必修 

1. 新零售服務模組總論 

2. 電腦多媒體與網頁設計 

3. 管理學 

4. 創意思考 

5. AI融入美學設計 

6. 流通管理概論 

7. 行銷管理 

8. 倉儲與運輸管理 

9. 消費者行為 

10.跨科技新零售服務實務專題(一) 

11.物流管理 

12.零售業管理 

13.跨科技新零售服務實務專題(二) 

14.行銷研究 

15.電子商務 

16.全球運籌管理 

 
選修 

1. 人際關係與溝通 

2. 企業倫理 

3. 智慧物流模組總論 

4. 無人機應用與行銷實務 

5. 賣場管理 

6. 顧客關係管理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企業實習課程(一) 

2.企業實習課程(二) 

3.企業實習課程(三) 

選修 

1.企業實習課程(四) 

2.企業實習課程(五) 

3.企業實習課程(六) 



7. 社群整合行銷 

8. 實況直播與應用 

9. VR人物與商品設計與開發實務 

10.國際行銷 

11.網路行銷 

12.廣告創意導論 

13.廣告設計實務 

14.服務業行銷 

15.網路商家經營實務 

16.Excel行銷分析 

17.市場調查與分析 

18.商展管理 

19.供應鏈管理 

20.冷鏈管理 

21.行銷個案研究 

22.品牌管理 

實習方式 

1. 校外實習於二~四年級實施、每週2.5天、實習時數約18小時/週 

2.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新

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履行勞

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員工餐、年終獎金、三節獎金、生日獎品等。(依各實習廠商制度提

供不同福利) 

3. 實習機構：弘達流通公司、統一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寒

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

合就業。 

2.僑委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3.學校提供專業廠商實習機會，結合系上專業課程，培育專業服務業所需基層管

理人才，規劃之實習課程與本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相關性高。 

4.本專班針對實務/實習課程，結合系上師資及業師共同授課，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及就業力，並輔導學生在原單位留任或相關廠商協助媒合就業。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1.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商業管理相關科系研究所招生考試。

如：企業管理系碩士班、流通管理系碩士班、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班等。 

2. 適用於本校簽訂合作協議之海外姊妹校各種升學方式。如：美國匹茲堡州立

大學、日本札幌學院大學、日本青森中央學院大學、英國密德薩斯大學。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際

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 學校提供 

⚫ 境外生生活助學金：每月發放助學金3,000元，每學年核發10個月。 

    (https://ia.ocu.edu.tw/var/file/13/1013/img/697/663909119.pdf)。 
⚫ 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班級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

依當學期班級人數比例分配獎學金核發名額。 

⚫ 入學後有各種獎助學金可申請，詳細辦法公告於本校學務處網頁查詢： 

    https://life.ocu.edu.tw/p/412-1028-4416.php?Lang=zh-tw 

⚫ 學校提供之校內獎學金包括張清源先生獎學金、創辦人陳積中先生紀念獎學

金、陳伯濤董事長獎學金、斯子林先生紀念獎學金暨斯彥誠先生獎學金、許

連中老師紀念獎助學金、王何月女士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盈錫公司勤奮光

明獎助學金、陳林春子優秀學生獎助學金等。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

補助) 

16,240 8,780 3,285~5,285 

6,900-9,100 
(不含水電網路冷
氣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35,205-

39,405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

補助) 

16,240 8,780 7,641~9,641 

6,900-9,100 
(不含水電網路冷
氣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39,561-

43,761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

補助) 

(每學期) 

16,240 8,780 7,641~9,641 

6,900-9,100 
(不含水電網路冷
氣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39,561-

43,761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6,240 8,780 7,641~9,641 

6,900-9,100 
(不含水電網路費
冷氣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59,561-

63,761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6,240 8,780 7,641~9,641 

6,900-9,100 
(不含水電網路冷
氣費及保證金，
寒暑假另計) 

59,561-

63,761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科

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收費標準比照日間

部學生，費用以每學期為標準(依學校公告調整修正)。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寒

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1,000~3,000不等(依實際產生金額) 

□材料費：每學期  0  元 

□實驗實習費：每學期  0   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890 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25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545 元 

3. 住宿費 

https://ia.ocu.edu.tw/var/file/13/1013/img/697/663909119.pdf
https://life.ocu.edu.tw/p/412-1028-4416.php?Lang=zh-tw


(1)上課期間，每學期 6,900元(6人房)/9,100元(4人房)，冷氣費依實際使

用計價收費，保證金 0 元，宿舍網路費 0 元。 

(2)寒暑假期間，6人房住宿費 100 元/日，4人房住宿費 150 元/日，冷氣

費依實際使用計價收費。 

二、個人生活費：約  8,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2,000元 (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 500 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 500 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 100 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一、校址：40721 臺中市西屯區僑光路 100 號 

二、電話：+886-4-2701-6855 #1507、1523 

三、承辦人：蘇怡菁 

四、網址：https://ia.ocu.edu.tw/                           

五、電子信箱：ia@ocu.edu.tw 

六、數位諮詢窗口：李志成組長(LINE ID：ginsengmay) 

 

 

 
僑光科大國際處網址 諮詢窗口 

 

 

https://ia.o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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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Deh Yu College of Nursing and Health 

專班名稱 

高齡照顧福祉系(高齡健康管理) 

Department of Senior Citizen Care and Welfare (Elderly Health Care and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本系以培育專業知識及實務學習為導向的教育理念，培育高齡健康管理與照顧

相關領域專業人才，配合產業需求及學生能力導向，訂定核心能力指標，以符

合實際所需，以達高齡全人健康照顧的概念，提供全方位高齡者的健康照顧專

業管理服務。 

本專班課程設計主要針對入學學生背景特質，並以產業發展趨勢為方向，同時

執行「做中學，學中做」的精神，並教育及培訓成為國家健康照護人力支援的

生力軍。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專業照顧服務員、高齡健康管理師、高齡產業專業人員、居家服務督導、社工

人員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華語文能力不足者，由華語言及通識中心開設「中文閱讀與思辯」、「中文應用

與表達」、「健康照顧華語會話(一)」、「健康照顧華語會話與寫作(一)」、「健康

照顧華語會話(二)」、「 健康照顧華語會話與寫作(二)」等適切之課程提供學生

修習。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一、通識科目 

1.中文閱讀與思辯 

2.中文應用與表達 

3.電腦應用 

4.運動與健康 

5.進階英文 

6.藝術與人生 

 

二、專業基礎科目 

必修 

1. 健康照顧英文與會話 

2. 健康照顧華語會話

(一) 

3. 常見照顧法律常識 

4. 健康照顧華語會話與

寫作(一) 

5. 健康照顧華語會話與

寫作(二) 

 

選修 

1. 健康照顧華語會話

(二) 

專業科目 

必修 

1. 管理學 

2. 高齡健康心理學 

3. 老人照顧概論 

4. 健康產業管理概論 

5. 高齡健康照顧概論 

6. 高齡服務事業概論 

7. 高齡健康評估 

8. 長期照顧機構經營與

管理 

9. 高齡服務事業經營與

管理 

10.長照需求評估與運用 

11.全人照顧與安寧關懷 

 

選修 

1. 行銷管理 

2. 銀髮族消費者行為 

3. 醫療人力資源管理 

4. 高齡金融規劃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健康促進與實作 

2. 高齡體適能設計與實作 

3. 醫療資訊系統管理與實作 

4. 老人照顧實務與技術 

5. 高齡休閒產業概論與實務 

6. 健康基本照顧與技術 

7. 老人照顧實務實習 

8. 高齡營養與膳食製備實作 

9. 健康照顧個案管理與實作 

10. 健康管理與照顧基礎實習

(一) 

11. 高齡疾病營養與實作 

12. 高齡健康活動設計與執行  

13. 健康管理與照顧基礎實習

(三） 

14. 健康照顧華語會話與寫作

(二) 

15. 高齡失智照顧與實作 

16. 健康管理與照顧進階實習

(二） 

17. 高齡照顧輔助療法與實作 

18. 高齡健康風險評估與實作 

19. 健康管理與照顧高階實習

(一） 

 



 選修 

1. 高齡輔具應用與復健實作 

2. 簡易急救與傷害處理實作 

3. 健康管理與照顧基礎實習

(二） 

4. 健康管理與照顧進階實習

(一） 

5. 高齡口腔健康照顧與實作

(3/3) 

6. 失智症照顧實務與實作

(2/2) 

7. 健康管理與照顧進階實習

(三） 

8. 健康管理與照顧高階實習

(二） 

實習方式 

一、 二年級下學期每週實習20小時，返校上課2天；三年級起每週返校一天。

實習期間實習時數與工讀時數合併計算每週40小時為原則。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本專班之實習課程除【老人照顧實務實習(40小時)】為基礎

技術學習課程，不給予實習津貼外；後續實習課程皆依據勞動部制定時薪

標準給予實習津貼，每小時新臺幣190元以上。 

■福利：提供勞健保；成績優異，將可申請聯合醫院每學期6萬獎學金。 

三、 實習機構： 

序 合作機構名稱 地址 

1 
臺北市市立聯合醫院(8家醫

院+3家安養中心) 
臺北市鄭州路145號 

2 同仁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9號 

3 中化銀髮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 段131-1號4

樓 

4 居達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133號12 樓 

5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附設

基隆市永樂居家長照機構 
基隆市中山區中華路105巷6號 

6 躍獅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北路17巷31號2-3樓 

7 
衛生福利花蓮醫院(訓練單

位：護理之家)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600號2樓 

8 佳醫護理之家 新北市汐止區茄苳路296號 

9 基隆市私立安泰護理之家 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16之1號5樓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實習與就業講座與輔導：本校國際專修部每學期皆邀請勞動部、業界專家

與實習廠商辦理多場就業輔導講座，實習就業媒合與評點制度之各項項目

說明等措施，讓學生在校期間即可取得相關之認證與資格。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本專班學生於完成大一課程後，即可具備照顧服務員

資格，學系輔導學生於暑假參與【勞動部單一級照顧服務員證照】考試，

讓學生得以更專業的資格留任，同時學校提供實習之場域及畢業前舉辦機



構、醫院所之媒合說明會，以銜接未來在臺就業。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長期照護、高齡照護管理或健康產業管理

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例如: 長期照護碩士班、高齡照護管理碩士、健康

產業管理碩士班等。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 學校提供 

■本校提供第一學期25,000元學雜費獎學金補助。 

■就讀【高齡照顧福祉系】專班學生，當學期學業成績75分以上，操行成績

80分以上，經由師長推薦申請，可獲得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該學期60,000元獎

學金。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及

學校補助) 

0 5,423 6,273 

男： 8,000 

女：11,000 

(含水電網路費，

不含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男:19,696 

女:22,696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7,913 12,510 10,629 

男： 8,000 

女：11,000 

(含水電網路費，

不含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男: 49,052 

女: 52,052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7,913 12,510 10,629 

男： 8,000 

女：11,000 

(含水電網路費，

不含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男: 49,052 

女: 52,052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7,913 12,510 10,629 

男： 8,000 

女：11,000 

(含水電網路費，

不含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男: 69,052 

女: 72,052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7,913 12,510 10,629 

男： 8,000 

女：11,000 

(含水電網路費，

不含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男: 69,052 

女: 72,052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依實際收費)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約3,000元。 

■材料費：約1,000元。 

■電腦使用費：倘該學期有修習電腦相關課程，650元/學期。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30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723元。 

3. 住宿費 

(1)男生宿舍每學期8,000元(5人一間，公共衛浴)，女生宿舍每學期11,000

元(4人一間，套房)，保證金1,000元(完成退宿手續後，將退回)。前述

費用包含水電與網路，冷氣使用超出額度另行收費。 

(2)寒暑假期間，800元/星期。前述費用包含水電與網路，冷氣使用超出額

度另行收費。 

二、個人生活費：約6,000-7,500元/月 

三、額外費用(依實際收費) 

(一) 各項考照費：約2,600元。 

(二) 健康檢查費：約1,000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203301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336號 

 電話：+886-2-24372093分機619 

 承辦人：李平宇 

 網址：https://www.dyhu.edu.tw/ 

 電子信箱：international@ems.dyh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本校英文網頁 

   

 

 

 

本校國際部網頁 

 

 

 

 

本校Line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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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Deh Yu College of Nursing and Health 

專班名稱 

觀光休閒與健康系(觀光健康休閒服務) 

Department of Sports, Health and Leisure (Tourism, Health and Leisure 

Service) 

課程說明 

本系以培育觀光健康休閒服務專班分成觀光旅遊服務以及健康休閒服務產業

所需之人才為目標，在發展主軸特色，理論與實務結合做爲教學重點，並融

入全球永續發展目標為特色，使學生具備觀光旅遊服務與健康休閒服務之專

業能力，以及永續素養與創新能力。本專班以實務課程為主，兼具各理論課

程、語文課程、通識課程、校內實作課程以及校外實習課程等。 

本專班課程設計主要為培育專班學生為國內外觀光旅遊及健康休閒服務人

才。期望培育學生具備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之就業能力，達成具備未來國內

外觀光健康休閒產業之專才。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導遊、領隊、旅行社規劃人員、飯店管理、遊樂區服務、健康管理師、體適

能教練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華語文能力不足者，由華語中心及通識中心開設「中文閱讀與思辯」、「中文

應用與表達」、「觀光休閒服務華語會話(一)」、「觀光休閒服務華語會話與寫

作(一)」、「觀光休閒服務華語會話(二)」、「觀光休閒服務華語會話與寫作

(二)」等適切之課程提供學生修習。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基礎華語與文法 

2. 進階華語與寫作 

3. 華語會話（一） 

4. 華 語 聽 力 與 發 音

(一) 

5. 華語會話(二) 

6. 華 語 聽 力 與 發 音

(二) 

7. 運動與健康 

8. 進階英文 

9. 藝術與人生 

10. 觀光休閒服務華語

會話(一) 

11. 觀光休閒服務華語

閱讀與寫作(一) 

12. 觀光休閒服務華語

會話(一) 

13. 觀光休閒服務華語

會話(二) 

專業科目 

必修 

1.觀光休閒概論 

2.健康營養學 

3.休閒健康管理 

4.觀光休閒英文(一) 

5.旅運管理學 

6.職場倫理與溝通表達 

7.觀光地理 

8.職場安全與衛生管理 

9.觀光休閒產業經營與管理 

10.觀光休閒英文(二) 

11.國際禮儀 

12.航空客運與票務 

13.健康產業行銷 

14.觀光休閒職涯規劃 

15.休閒消費者行為學 

16.顧客糾紛與危機處理 

17.觀光郵輪 

18.休閒產業個案分析 

19.觀光休閒趨勢分析 

選修 

1 
台灣文化體驗 3 

探索教育 3 

2選

1 

2 
旅遊電子商務應

用 2 

2選

1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休閒安全與應急處理 

2.房務管理與實務 

3.旅行業資訊系統操作實

務 

4.領隊導遊實務 

5.健康體適能活動設計 

6.旅遊行程設計 

7.戶外休閒活動指導 

8.休閒活動規劃與設計 

9.飯店管理實務 

10.健康休閒運動指導 

11.導覽解說實務 

12.休閒農場經營實務 

13.休閒創新與創業實務 

14.民宿經營實務 

15.專業實習(一) 

16.專業實習(二) 

17.專業實習(三) 

選修 

1 

進階實習(一)5 
2

選

1 

國內領團實務 3 

身體活動指導實

務 2 

2 進階實習(二)5 



旅遊多媒體應用

2 
 

旅行業接待旅客

實作 3 

健康休閒服務技

能實作 2 

2

選

1 

3 

進階實習(三)5 

2

選

1 

休閒設施服務實

作 3 

旅宿業接待旅客

實作 2 
 

實習方式 

一、 本專班實習課程則安排於大二、三、四年級上下學期： 

1、 校外實習課程共 30 學分，其中 15 學分為選修。每學期 5 學分，每週 20

小時之實習課程，一學期 18週之實習總時數為 360小時。 

2、 專業實習(一)~(三)：為必修課程，安排在二、三年級，主要培養學生

基本的職場溝通、數位工具操作、行業規範認知，以及客戶服務處理等

能力。 

3、 進階實習(一)~(三)：為選修課程，安排在三、四年級，進一步強化學

生的應變能力、管理決策能力、市場分析及科技創新應用等高階技能。

若學生選擇不參與實習，則可於各學期選修 2 門專業選修課程，以替代

該學期的實習學分，確保學習內容的多元性與彈性。 

二、 實習津貼與福： 

■實習津貼：本專班之實習課程皆依據勞動部制定時薪標準給予實習津

貼，每小時新臺幣 190元以上。 

■福利：學生之生活津貼及各項福利事項，悉依實習機構相關規定辦理。 

三、 實習機構： 

序 合作機構名稱 地址 

1 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4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85號 4F 

2 開新旅行社有限公司 
10450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15

號 3樓 

3 鴻禧旅行社有限公司 
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62

號 4樓 之 2 

4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 段 39

巷 3號 

5 福華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106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160號 

6 
台北君悅酒店(豐隆大飯店股份有限

公司) 

110061 臺北市信義區松壽路 2

號 

7 群策資產管理(股)公司 207新北市萬里區海景路 1號 

8 頭城休閒農場股份有限公司 
261 宜蘭縣頭城鎮更新路 125-1

號 

9 金湧泉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20741 新北市萬里區萬里加投

213-3號 

10 
救國團受託營運管理運動中心(12家

運動中心) 
臺北市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 20 小時為

限；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實習與就業講座與輔導：本校國際專修部每學期皆邀請勞動部、業界專

家與實習廠商辦理多場就業輔導講座，實習就業媒合與評點制度之各項

項目說明等措施，讓學生在校期間即可取得相關之認證與資格。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本系學生證照輔導機制如下：辦理證照輔導課程，

包括學生證照考取輔導、推廣、登記、考核以及協助獎補助相關事宜。

另有相關輔導機制，於課程規劃中，皆以觀光旅遊與健康休閒相關證照

考試內容為上課綱要，並於課後開設加強班輔導學生考取各類相關證

照。 

三、為鼓勵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學生需於畢業前取得三張證照，為四技日間

部學生畢業門檻，其中 CPR證照為必須，另外兩張以觀光休閒、運動健康

為主。學生通過證照考試，有助於專業能力的提升，並提高投入觀光休

閒領域就業意願。本系學生取得證照主要包括：CPR 證照、航空票務、體

適能、旅遊行程設計師、英文檢定、ICDL電腦技能證照等。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之健康產業管理、觀光休閒管理、休閒

事業經營、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或運動健康與休閒等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

試。例如：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班、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班、運動健康

與休閒碩士班等。 

獎學金與學習輔助 

(單位以新臺幣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 2 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

實際收費，最高 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 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 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 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

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 本校提供第一學期 25,000元學雜費獎學金補助。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 1 雜費註 1 其他註 2 住宿費註 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

及學校補助) 

0 5,423 8,273 

男： 8,000 

女：11,000 

(含水電網路費，

不含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男:21,696 

女:24,696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

補助) 

17,913 12,510 12,629 

男： 8,000 

女：11,000 

(含水電網路費，

不含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男: 51,052 

女: 54,052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

補助) 

(每學期) 

17,913 12,510 12,629 

男： 8,000 

女：11,000 

(含水電網路費，

不含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男: 51,052 

女: 54,052 

第三學年 37,913 12,510 12,629 男： 8,000 男: 71,052 



(每學期) 女：11,000 

(含水電網路費，

不含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女: 74,052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7,913 12,510 12,629 

男： 8,000 

女：11,000 

(含水電網路費，

不含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男: 71,052 

女: 74,052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收費標

準比照日間部學生，費用以每學期為標準(依學校公告調整修正)。 

2. 其他(依實際收費)  

■僑保入學後前 6個月共計 600元；第 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 826元，如

為清寒學生健保每個月 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約 3,000元。 

■材料費：約 3,000元。 

■電腦使用費：倘該學期有修習電腦相關課程，650元/學期。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30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723元。 

3. 住宿費 

(1)男生宿舍每學期8,000元(5人一間，公共衛浴)，女生宿舍每學期

11,000元(4人一間，套房)，保證金1,000元(完成退宿手續後，將退

回)。前述費用包含水電與網路，冷氣使用超出額度另行收費。 

(2)寒暑假期間，800元/星期。前述費用包含水電與網路，冷氣使用超出

額度另行收費。 

二、個人生活費：約 6,000-7,500元/月 

三、額外費用(依實際收費)  

(一) 各項考照費：約 6,000元。 

(二) 健康檢查費：約 1,000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203301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 336號 

 電話：+886-2-24372093分機 619 

 承辦人：李平宇 

 網址：https://www.dyhu.edu.tw/ 

 電子信箱：international@ems.dyh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本校英文網頁 

   

 

 

本校國際部網頁 

 

 

 

本校Line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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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Tak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流通管理系(智慧流通) 

Department of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Smart Distribution)  

課程說明 

本專班以「培養電子商務與智慧流通人才」為核心目標，教學方針強調理論與

實務並重，結合技職體系特色，透過分年級漸進式課程設計，強化學生在商

流、物流、金流與資訊流四大領域的智慧化應用能力。課程架構涵蓋128學分，

包含校訂共同課程（32學分）、院訂必修（18學分）、系上專業必修（32學分）、

專業選修（88學分）及企業實習（36學分）。課程內容依年級分階段推進：第一

年奠定智慧流通概論基礎；第二年進入電子商務、冷鏈管理與數位行銷等應用

課程；第三年則深化至大數據分析、物聯網與 AI、全通路管理與商業自動化等

進階技術。理論課程佔54.26%、實作課程26.60%、實習課程19.15%，並由業界

師資協同授課，確保教學內容貼近產業需求。學生於大三可選修職涯探索課

程，大四則進行一整年企業實習，強化職場接軌與實務能力。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電子商務營運專員、網路行銷專員、社群媒體經營者、物流管理師、倉儲管理

師、門市經營管理人員、門市/店員/專櫃人員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皆規劃各4學分的「華語聽力」、「華語口說」及「華文

閱讀與書寫」課程，以提高學生華語聽說讀寫能力，第一學年協助通過華語文

能力測驗(TOCFL)A2為學習目標。  

二、本校華語文中心提供華語教師諮詢時間，並提供本地生學伴，協助學業及

生活的適應。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華語聽力 

2. 華語口說 

3. 華文悅讀與舒寫 

4. 大一英文 

5. 體育 

專業科目 

必修 

1. 經濟學 

2. 管理學 

3. 智慧流通概論 

4. 進階華語 

5. 統計學 

6. 職業安全與衛生 

7. 會計學 

8. 職場倫理 

9. 物流中心管理 

10. 冷鏈管理 

11. 畢業講座 

12. 全通路管理 

13. 物聯網與 AI應用 

 

選修 

1. 行銷學 

2. 服務業管理 

3. 管理心理學 

4. 宅配經營管理 

5. 物流運輸管理 

6. 採購與存貨管理 

7. 財務資訊分析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專業實習(一) 

2. 專業實習(二) 

3. 體育 

4. 商業軟體應用 

5. 電子商務 

6. 數位行銷 

7. 虛實整合智慧商店實作 

8. 流通大數據分析 

 

選修 

1. 職涯實習探索(一) 

2. 職涯實習探索(二) 

3. 簡報技巧與表達 

4. 商業程式與應用 

5. 賣場經營實務 

6. 流通服務創新 

7. 智慧商車管理 

8. 企業資源規劃 

9. 倉儲運輸系統認證 

10. 商圈經營與門市管理 

11. 社群經營與行銷 

12. 行動商務應用 



8. 商業自動化 

9. 國際行銷 

10. 全球運籌管理 

11. 流通業人力資源管理 

12. 消費者行為 

13. 數位行銷整合實務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四年級實施、每週 5天、實習時數約40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新臺幣190

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履行勞務之

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實際依各實習廠商制度提供不同福利說明，如員工餐、年終獎金、

三節獎金、生日獎品等。 

三、實習機構：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全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香

港商臺灣馬士基物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系上會辦理就業實習媒合，邀請廠商到校進行企業實習面談，以媒合學生

取得實習資格。學生實習後，也會安排輔導老師前往企業訪視，與企業主

管及實習學生會談，解決實習問題，加強輔導。 

二、本校致力於縮短學用落差，透過課程地圖導向、實習分流機制及企業導師

制度，協助學生掌握職涯方向。三年級開設「畢業講座」課程，邀請校友

分享職場經驗，強化學生職涯規劃能力。自105學年度起，全校各系皆將

「專業實習」列為18學分必修課程，藉由校外實習深化職場適應力。校方

亦提供多元就業輔導措施，包括個別諮商、履歷與求職信撰寫指導、面試

技巧訓練、企業說明會、校園徵才博覽會及公職考試準備課程，全面提升

學生求職競爭力。 

三、實習機構留才機制：企業會根據學生實習狀況予以評分，表現良好者予以

留任轉正職。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 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商管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考試。如： 

本校理財與稅務管理碩士班或各校企業管理研究所。 

二、本專班學生可申請本校與美國、英國、韓國與新加坡等地區的海外姊妹校

辦理之雙聯課程或畢業後至姊妹校繼續升學，須依規定辦理。包括： 美國

州立曼徹普立敦大學(Metropolitan State University)、美國加州漢弗萊

斯大學(Humphreys University)、美國太平洋路德大學(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英國西英格蘭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英國密德薩斯大學 (Middlesex University)、韓國建國大學 (Konkuk 

University)、新加坡東亞管理學院(East Asia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以及新加坡開普蘭國際學院 (Kaplan International College)。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獎助學金情形： 

獎學金項目 獎助學金額度 申請資格 

1 

深 德 明

心 獎 學

金 

符合本獎學金資格之入學新

生，完成入學第一學年，經申

請核定後提供該學期學雜費10

％金額作為每學期獎學金。第

二學年起，前一學年第一學期

與第二學期之學業平均成績、

操行成績兩學期平均後各須達

70分者，該學年經申請核定後

繼續發給獎學金。 

本校新生出具校友、校友

直系親屬、校友配偶、校

友(或在校生) 之兄弟姐妹

證明且已完成註冊程序入

學本校就讀者 

2 

優 秀 獎

學金(優

良 學 生

獎 勵 規

定) 

第一名：4,000元 

第二名：2,500元 

第三名：1,500元 

本校在學學生（不含研究

生及延修生），每班學生總

人數未滿三十人，獎勵最

優一名；滿三十人未滿四

十五人，獎勵最優前二

名；滿四十五人以上，獎

勵最優前三名。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6,868 9,217 3,785 

15,000 

(不含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44,870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6,868 9,217 8,141 

15,000 

(不含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49,226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6,868 9,217 8,141 

15,000 

(不含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49,226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6,868 9,217 8,141 

15,000 

(不含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69,226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6,868 9,217 5,291 

15,000 

(不含網路費

及保證金，寒

暑假另計) 

66,376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  2,000 元(視實際購買書籍收取費用)(第四學年因實習

不用修課無書籍費)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850 元(第四學年因實習不用修課無電腦使用費)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335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6人房住宿費每學期(18週) 15,000 元(含冷氣電費 400元)，

使用冷氣費超過400元額度需另付費，並依實際使用度數計費，另收保證金 

1,000 元。 

(2)寒暑假期間，6人房住宿費每周1,000元，冷氣電費自行儲值，保證金 

1,000  元。 

二、個人生活費：約  10,000-15,000   元/月，視個人消費能力而定。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新生健康檢查費：  550   元 

(三) 居留證辦理費：   500  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   100  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11451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56號 

 電話：+886-2-26585801 分機：3111、3110 

 承辦人：陳欣微 

 網址：https://reurl.cc/gYeAKX 

 電子信箱：sophie610@takming.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或其他通訊 APP之 ID）： 

「德明科大官網」 

「臺灣德明科大-流通系海青班 x國際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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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樹德科技大學 

Shu-Te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電子競技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Department of Esports and E-entertainment Science 

課程說明 

AI＋電商＋數位娛樂 = 未來黃金人才養成所！ 

 

因應全球數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產業轉型趨勢，本專班以「智慧商務娛樂」產

業為核心，整合 智慧商務與電商營運、AI 與數據科學應用、以及 XR 與數位娛

樂內容 等新媒體應用領域，致力於培育兼具商業策略思維、AI 數據分析能力與

數位內容創作實力的 AI 商務新世代人才。 

 

2025，AI 商務的元年  

在這裡，你的大腦負責決策，AI 就是你的手腳！協助完成分析、創作與行銷，

開啟智慧商務娛樂的新世代。加入我們，成為下一個引領數位潮流的智慧商務

菁英！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AI 應用企劃師、新媒體行銷管理師、電商營運專員、數位行銷企劃、社群經

理、品牌企劃、跨境電商專員、數據分析師、XR 內容開發工程師、VR/AR 互動

設計師、虛擬場景設計師、3D 動畫師、遊戲企劃師、虛擬製作工程師、攝影師

等。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規劃第一學年上下學期各8學分華語課程，安排每週二天授課，每週授課時

數為8小時。 

二、華語課程授課科目分別為華語閱讀(一)、華語閱讀(二)，華語會話(一)、

華語會話(二)，華語視聽(一)、華語視聽(二)，及華語寫作(一)、華語寫

作(二)。以上課程皆為2學分2學時，授課內容與進度依學生程度及學習狀

況調整，以提供適合學生學習的華語課程。 

三、本校語教中心華語教學組並安排華語快篩測驗，協助教師與學生掌握華語

學習進度。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第一學年 

1. 華語閱讀(一)、(二) 

2. 華語會話(一)、(二) 

3. 華語視聽(一)、(二) 

4. 華語寫作(一)、(二) 

5. 體育 

6. 學術倫理 

 

第二學年 

1. 文化與生活 

2. 藝術之多元呈現 

 

專業科目 

必修 

1. 智慧商務概論 

2. 數位行銷與電商 

3. 跨境電商 

4. 職場倫理 

5. 電商平台運營實務 

6. AI輔助程式設計 

7. 智慧科技與永續 

8. 市場調查與分析 

9. 品牌行銷策略 

10. 提案與簡報技巧 

11. 校園設計師 

選修 

1.  AI輔助設計 

2. 無人機實務 

3. AI 分鏡與腳本設計 

4. 網站設計與架設 

5. 短影音創作與應用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智慧商務娛樂實習(一) 

2. 智慧商務娛樂實習(二) 

3. 智慧商務娛樂實習(三) 

選修 

1. 智慧商務娛樂實習(四) 

2. 智慧商務娛樂實習(五) 

3. 智慧商務娛樂實習(六) 



6. 生成式 AI創作實務 

7. AI數據分析實務 

8. 虛擬偶像設計實務 

9. 數位雙生實務 

10. 電商平台運營實務 

11. 智慧運動與科學 

12. AI 策展與實務 

13. 次世代場景設計 

14. XR娛樂製作實務 

15. 虛擬製播 

16. 直播實習 

17. 週邊商品開發 

18. 新媒體營運 

19. 影音後製剪輯 

20. 創業管理實務 

21. 整合行銷傳播 

實習方式 

一、校外實習於二年級至四年級實施、每週2.5天、實習時數20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計算。2025年基本工資每小時新

臺幣190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40小時）履行

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相關福利或措施將依實習廠商規定為主。 

三、 實習機構： 

允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印藝術有限公司 

巨豐數位多媒體有限公司 白鹿動畫股份有限公司 

好鬪科技有限公司 成功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羊秝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康朋數位娛樂有限公司 

昇典影像製作有限公司 晶影創意有限公司 

凱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愛吠的狗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開物空間文創有限公司 義大皇家酒店宴會業務部 

愛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維亞娛樂有限公司 

夢境現實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方格影像製作有限公司 

鳳信數位有線電視 鑠金聲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魔杰股份有限公司 射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通聯行動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備註:合作廠商僅為參考用，115學年度合作廠商以當年度協議合約為準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大三時將提供學生相關升學進路資訊或就業輔導，在升學進路方面包含日

間部碩士班等招生資訊與日期， 以供有繼續深造意願之學生參考。在就業

輔導方面，舉辦專班學生的就業媒合會，輔導學生撰寫履歷、舉辦職涯性

向輔導講座等，讓預留臺之學生能了解現今就業市場趨勢。 



二、實習機構留才機制：表現佳之學生將可留任轉為正職人員。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 本專班畢業生具備智慧商務、數據分析與數位內容創作之跨域整合能力，

畢業後升學管道寬廣，可依個人志趣報考下列相關領域之國內外知名研究

所： 

⚫ 商管領域研究所： 如企業管理、資訊管理、科技管理、行銷與流通管

理、創新管理等研究所。 

⚫ 設計與傳播領域研究所： 如互動設計、數位媒體設計、資訊傳播、新

媒體、應用藝術等研究所。 

⚫ 資訊領域研究所： 如資料科學、人工智慧、資訊工程、軟體工程等研

究所。 

⚫ 其他相關研究所： 如部分大學之運動科學研究所(電競科學或數據分

析組)、圖文傳播、數位學習科技等研究所。 

二、 本專班學生可申請本校與加拿大、韓國、美國等地區的海外姊妹校辦理之

雙聯課程或畢業後至姊妹校繼續升學，須依規定辦理。 

國家 學校 

英國 雙聯學制：密德薩斯大學 

韓國 
交換學校：誠信女子大學、韓世大學、世宗大學、韓瑞

大學、仁德大學、瑞靖大學 

馬來西亞 交換學校：拉曼大學 

越南 交換學校：鴻龐大學 

美國 交換學校：匹茲堡州立大學 

加拿大 
交換學校：加拿大溫哥華國際學院、博學學院、加拿大

城市大學 

西班牙 交換學校：桑特波爾廚藝學院 

紐西蘭 交換學校：YOOBEE設計學院、NZMA 管理學院 

澳洲 交換學校：ICHM澳洲國際飯店管理學院 

*本表可隨本校新增之雙聯學位簽約學校進行持續更新。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 境外生獎助學金：依據本校樹德科技大學境外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第六點

及第八點辦理，本專班之獎助學金相關規定專案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學期 

金額 

(新臺

幣) 

名額 申請資格 
備註 

(期程、對象、

條件等說明) 

第一學期 
減免50% 

學費 

符合申

請要件

者核發 

申請就讀學校電子競技與電腦

娛樂科學系「四年制產學合作

學士班」。 

 

第二學期起  
減免50% 

學費 

1. 應完成前一學期註冊程序以

及完成36小時愛校服務。當

學期轉入之學生則不受此

限。 

2. 申請人前一學期操行成績須

達85分(含)以上。 

3. 學業平均成績達85分(含)以

上者且班排名前50%者。 

延畢生不

適用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0 

(再扣除

學校補

助) 

13,582 3,978 

11,000 

(不含冷氣空調

費、網路費及保

證金，寒暑假另

計) 

28,560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9,808 13,582 8,334 

11,000 

(不含冷氣空調

費、網路費及保

證金，寒暑假另

計) 

52,724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9,808 13,582 7,334 

11,000 

(不含冷氣空調

費、網路費及保

證金，寒暑假另

計) 

51,724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9,808 13,582 7,334 

11,000 

(不含冷氣空調

費、網路費及保

證金，寒暑假另

計) 

71,724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9,808 13,582 7,334 

11,000 

(不含冷氣空調

費、網路費及保

證金，寒暑假另

計) 

71,724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每學期1,000元(依實際收費) 



■材料費：每學期500元(依實際收費)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僅第一學年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每學期1,00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878元 

3. 住宿費 

(1) 上課期間，5-6人房住宿費11,000元，保證金3,500元，宿舍網路費300

元，冷氣空調費採使用者付費，繳費及費用計算方式依照總務處公告為

依據。 

※住宿保證金僅第一學期，退宿時如無損壞宿舍物品或無違反住宿契約

條款規定者，於學年結束次一學期無息退還，如續住不退還。 

(2) 寒暑假期間，5-6人房住宿費每週900元，保證金500元。 

宿舍網路費係採使用者付費，繳費及費用計算方式，以電算中心公告為

依據。 

冷氣空調費採使用者付費，繳費及費用計算方式依照總務處公告為依

據。 

※住宿保證金退宿時如無損壞宿舍物品或無違反住宿契約條款規定者，

於次一學期無息退還。 

二、個人生活費：約10,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580元(依實際收費)。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 (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 (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824005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59號 

 電話：+886-7-6158000分機1604 

 承辦人：許庭于 助理 

 網址：https://www.stu.edu.tw/ 

 電子信箱：oica@st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 

 2.  
有意願就讀
諮詢表單 Facebook Instagram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樹德科技大學 

Shu-Te University 

專班名稱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ICE Marketing and Event Management 

課程說明 

本系以「專業 × 實作 × 國際化」為核心，培育具有國際觀、創新創意之會展與

活動產業中階管理與行銷人才，提供學生紮實的職業訓練與專業技能養成。在

教學上，本系重視： 

1. 理論與實務並重：結合理論課程與校內外實作，培養專業知識與實務技

能。 

2. 產學合作：透過產業實習與專題訓練，強化學生職場經驗與競爭力。 

3. 國際化學習：融入英語授課與跨文化交流，拓展國際視野。 

4. 永續與社會責任：呼應聯合國 SDGs與 USR，強調綠色會展與永續發展。 

最終目標是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具備專業技能、管理智能、創新思維，並能

順利銜接產業需求與職場挑戰。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1. 會展/活動/行銷企劃與專案管理人員 

2. 展覽與會議業務/招展人員 

3. 展場設計師 

4. 場館營運與會務執行人員 

5. 婚禮與典禮企劃人員 

6. 公關與品牌活動行銷人員 

7. 展演與演唱會製作/執行人員 

8. 旅遊與獎勵旅遊操作人員 

9. 會展科技與數位內容製作（攝影剪輯、社群內容）人員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一、規劃第一學年上下學期各8學分華語課程，安排每週二天授課，每週授課時

數為8小時。 

二、華語課程授課科目分別為華語閱讀(一)、華語閱讀(二)，華語會話(一)、

華語會話(二)，華語視聽(一)、華語視聽(二)，及華語寫作(一)、華語寫

作(二)。以上課程皆為2學分2學時，授課內容與進度依學生程度及學習狀

況調整，以提供適合學生學習的華語課程。 

三、本校語教中心華語教學組並安排華語快篩測驗，協助教師與學生掌握華語

學習進度。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華語閱讀(一) 

2.華語會話(一) 

3.華語視聽(一) 

4.華語寫作(一) 

5.華語閱讀(二) 

6.華語會話(二) 

7.華語視聽(二) 

8.華語寫作(二) 

9. 體育 

10. 學術倫理 

11. 文化與生活 

12. 藝術之多元呈現 

專業科目 

必修 

1.管理學 

2.會展英文 

3.會展概論 

4.活動企劃 

5.展場規劃與設計 

6.行銷學 

7.會議管理 

8.工作態度與倫理 

9.會展實務 

10.展覽行銷管理 

11.專案管理 

12.服務業品質管理 

13.人力資源管理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會展實務實習(一) 

2.會展實務實習(二) 

3.會展實務實習(三) 

選修 

1. 會展實務實習(四) 

2.會展實務實習(五) 

3.會展實務實習(六) 



14.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15.會展活動產業永續發展趨

勢 

選修 

1.國際文化與禮儀 

2.餐旅美學 

3.多媒體設計 

4.活動餐飲規劃與設計 

5.婚禮規劃與宴會管理 

6.活動主持與接待 

7.商品展示與解說 

8.節慶與活動管理 

9.市場調查與大數據分析 

10.媒體與公共關係 

11.簡報與溝通技巧 

12.獎勵旅遊與遊程規劃 

13.郵輪旅遊 

14.會展科技應用 

15.品牌管理 

16.主題式活動策畫與經營 

17.社群經營實務 

18.創新創業管理 

19.危機處理與風險管理 

20.文化創意產業行銷實務 

實習方式 

一、 校外實習於二年級、三年級上學期實施必修課、每週4天、實習時數約24

小時/週 

二、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每小時新臺幣190元；若按月計酬，每月新臺幣28,590元。 

■福利：提供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月休8 - 9日及各類法定休假，並享

有員工餐。另依各廠商規定，可能另行提供生日及節慶禮金（券）、春酒活

動、免費員工健檢、員工消費優惠、員工旅遊等多元福利。 

三、 實習機構：高雄福華飯店、提克斯國際餐飲、帕可麗酒店、麗尊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帕可麗營業處、麗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漢來大飯店、寒軒

國際大飯店、高雄商旅、朕豪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萬豪)。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學生於實習期間接受單位審核表現，表現優異者可畢業後直接轉任正職。 

二、本系與會展公司、公協會、活動行銷公司、展場規劃及旅遊相關企業合

作，提供多元就業管道。 

三、不定期邀請業界專家開設講座，並安排企業參訪，增進對產業的理解與實

務經驗。 

四、透過學校職涯發展中心辦理就業博覽會，提供履歷健檢、模擬面試等活

動，全面提升學生職場競爭力。 

五、每位學生皆配置一位專責實習指導老師，確保學生獲得合格且專業的指

導。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一、本專班畢業生可依相關規定參加各校休閒觀光、行銷管理及設計相關科系

碩士班招生考試。如：國立雲林科大設計學研究所碩士班、國立屏東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國立嘉義大學行銷與觀光管理所碩士班、台南

大學數位學習科技行銷產業碩士專班。 

二、 本專班學生可申請本校與加拿大、韓國、美國等地區的海外姊妹校辦理之

雙聯課程或畢業後至姊妹校繼續升學，須依規定辦理。 

國家 學校 

英國 雙聯學制：密德薩斯大學 

韓國 
交換學校：誠信女子大學、韓世大學、世宗大

學、韓瑞大學、仁德大學、瑞靖大學 

馬來西亞 交換學校：拉曼大學 

越南 交換學校：鴻龐大學 

美國 交換學校：匹茲堡州立大學 

加拿大 
交換學校：加拿大溫哥華國際學院、博學學院、

加拿大城市大學 

西班牙 交換學校：桑特波爾廚藝學院 

紐西蘭 交換學校：YOOBEE設計學院、NZMA 管理學院 

澳洲 交換學校：ICHM澳洲國際飯店管理學院 

*本表可隨本校新增之雙聯學位簽約學校進行持續更新。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2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 境外生獎助學金：依據本校樹德科技大學境外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第六點

及第八點辦理，本專班之獎助學金相關規定專案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學期 
金額 

(新臺幣) 
名額 申請資格 

備註 
(期程、對象、

條件等說明) 

第一學期 
減免50% 

學費 

符合申請要

件者核發 

申請就讀學校會展行銷與

活動管理系「四年制產學

合作學士班」。 

 

第二學期起  
減免50% 

學費 

1. 應完成前一學期註冊程

序以及完成36小時愛校

服務。當學期轉入之學

生則不受此限。 

2. 申請人前一學期操行成

績須達85分(含)以上。 

3. 學業平均成績達 85分

(含)以上者且班排名前

50%者。 

延畢生

不適用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1 雜費註1 其他註2 住宿費註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0 

(再扣除學

校補助) 

8,379 6,478 

11,000 

(不含冷氣空調

費、網路費及

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25,857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8,054 8,379 10,834 

11,000 

(不含冷氣空調

費、網路費及

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48,267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8,054 8,379 9,834 

11,000 

(不含冷氣空調

費、網路費及

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47,267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8,054 8,379 9,834 

11,000 

(不含冷氣空調

費、網路費及

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67,267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8,054 8,379 9,834 

11,000 

(不含冷氣空調

費、網路費及

保證金，寒暑

假另計) 

67,267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6個月共計600元；第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826元，如為清

寒學生健保每個月413元。 

■書籍費：2,000元(依實際收費) 

■材料費：2,000元(依實際收費)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僅第一學年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每學期1,000

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878元 

3. 住宿費 

(1) 上課期間，5-6人房住宿費11,000元，保證金3,500元，宿舍網路費300

元，冷氣電費採使用者付費，繳費及費用計算方式依照總務處公告為依

據。 

※住宿保證金僅第一學期，退宿時如無損壞宿舍物品或無違反住宿契約

條款規定者，於學年結束次一學期無息退還，如續住不退還。 

(2) 寒暑假期間，5-6人房住宿費每週900元，保證金500元。 

宿舍網路費係採使用者付費，繳費及費用計算方式，以電算中心公告為

依據。 

冷氣電費採使用者付費，繳費及費用計算方式依照總務處公告為依據。 



※住宿保證金退宿時如無損壞宿舍物品或無違反住宿契約條款規定者，

於次一學期無息退還。 

二、個人生活費：約10,000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 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 健康檢查費：580元(依實際收費)。 

(三) 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 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其他 

 校址：824005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59號 

 電話：+886-7-6158000分機1604 

 承辦人：許庭于 助理 

 網址：https://www.stu.edu.tw/ 

 電子信箱：oica@st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 

 2.  
有意願就讀
諮詢表單 Facebook Instagram 

 

 



115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校名 
龍華科技大學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半導體工程系 

Department of Semiconductor Engineering 

課程說明 

1.以訓練「半導體工程專業技術人才」為目標 

2.核心課程設計培育學生具備品質檢測標準規範要求之檢測能力；能獨立完成

檢測報告的書寫，並達到顧客要求的精準度；能獨立設定、熟悉操作設備並能

排除故障；能獨立操作、判斷數據、簡易維修檢測設備；能獨立建立設備聯網

架構，進行遠程檢測設備連結；能獨立建立資料聯網架構，進行檢測資料採

集。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半導體製程工程師、半導體封裝工程師、半導體測試工程師、晶圓材料工程

師、特用化學品研發工程師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1. 本校設置華語文中心，第一學期、第二學期皆規劃 4 學分的初級華語課程及 1

學分的初級華語會話課程，並針對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學生的華語補強教學

需要，增設華語檢定課程。華語課程授課將視學生程度而定，提供適合學生

學習的內容。 

2. 本校華語文中心提供華語教師諮詢時間，並提供本地生學伴，協助學業及生

活的適應。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初級華語(一)、(二) 

2. 初級華語檢定(一)、

(二) 

3. 中級華語(一)、(二) 

4. 實用英文(一) 、

(二) 

5. 實用話語 

6. 核心通識(一)職場倫

理 

7. 博雅通識:應用社會

領域 

專業科目 

必修 

1. 職業安全與衛生 

2. 普通化學 

3. 基礎數學 

4. 物理 

5. 材料科學導論 

6. 半導體產業概論 

7. 電路學 

8. 程式設計概論 

9. 微積分 

10. 電子學 

11. 半導體專業英文 

12. 半導體元件 

13. 半導體材料分析 

14. 人工智慧概論與應用 

15. 職場倫理 

16. 半導體元件元件測試

與可靠度量測 

選修 

1. 電路板製造概論與實

務 

2. 數位邏輯 

3. 半導體特用化學品 

4. 光電半導體元件 

5. 工程統計與實驗方法 

6. 材料分析技術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半導體製程技術實習

(一) 

2. 半導體封裝及測試技術

實習(一) 

3. 產業實務實習(一) 

4. 產業實務實習(二) 

5. 產業實務實習(三) 

6. 產業實務實習(四) 

選修 

1. 半導體製程技術實習(二) 

2. 半導體封裝及測試技術實

習(二) 

3. 工廠實務 



7. 半導體材料熱傳學 

8. 奈米元件與材料概論 

9. 儀器分析實務 

10. 環境規劃管理 

11. 半導體循環經濟 

12. 電漿技術導論 

13. 材料表面技術實務 

14. 半導體廠務技術 

15. 半導體材料機械性質 

16. 工程數值分析與處理 

17. 封裝與測試設備 

18. 高分子化性與物性概

論 

19. 奈米科技概論 

20. 塑膠材料特性與加工

概論 

實習方式 

1. 校外實習於二年級實施、每週 3天、實習時數約 20小時/週 

2.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計算。2025 年基本工資每小時

新臺幣 190 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 40 小

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 28,590元。 

■福利：員工餐補助、交通費補助。 

3. 實習機構：(1)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亞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 20 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

助媒合就業。 

二、為使學生所學與職場接軌，並讓學生在就業前能對職場有更進一步的了

解，體驗職場倫理。而學校也定期舉辦就業博覽會，邀請廠商到校進行徵

才活動，協助學生畢業後與就業市場接軌。此外，於學校網站提供就、轉

業資訊，建置本校專屬『就業資訊網頁』，提供廠商徵才與同學求才打工

雙向服務，平均每個月約有 40 餘家廠商登錄，提供百餘個就業、轉業及工

讀機會；並要求求才廠商製作平面廣告，張貼於各系就業資訊公佈欄，不

定期公告就業求才資訊，並於大四開始舉行學生企業媒合說明會。 

三、學校除了邀請學生參與留台評點制度的說明會外,目前合作企業德微與亞昕

公司,該公司有至越南當地勘查,已有至越南設廠之計畫,相信本計畫結束

後,學生可於當地利用計畫期間學習之技術,於越南當地服務。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1. 本專班畢業生除了可以報考本校各工程學院研究所外，可依相關規定報考各

校碩士班招生考試。 

2. 本校海外姐妹校有韓國誠信女子大學、嶺南大學、東義大學、漢陽大學、首

爾科技大學、日本秋田大學、宇都宮大學、越南孫德勝大學、馬來西亞雙城

大學、印尼 UGM大學、印尼餐飲旅遊學院。 

3. 雙聯學位 

國家 姐妹校 

日本 秋田大學 



韓國 誠信女子大學 

泰國 朱拉隆功大學 

美國 明尼蘇達州立大學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 2 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 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 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 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 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 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 本校提供新生獎學金 20,000 元。每位新生入學完成註冊後，新生入學的第

一個學期可以申請。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註 1 雜費註 1 其他註 2 住宿費註 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8,257 13,051 3,540 

10,750-19,600 

(含水電網路

費，寒暑假另

計) 

25,598-

34,448 

（再扣除補

助 20,000新

生獎學金）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8,257 13,051 7,896 

10,750-19,600 

( 含 水電 網 路

費，寒暑假另

計) 

49,954-

58,804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8,257 13,051 7,896 

10,750-19,600 

( 含 水 電 網 路

費，寒暑假另

計) 

49,954-

58,804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8,257 13,051 7,896 

10,750-19,600 

(含水電網路

費，寒暑假另

計) 

69,954-

78,804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8,257 13,051 7,896 

10,750-19,600 

( 含 水 電 網 路

費，寒暑假另

計) 

69,954-

78,804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 6個月共計 600元；第 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 826元，如為



清寒學生健保每個月 413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1,200    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300    元 

■書籍費用：每學期 1,00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440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4人房住宿費 10,750-19,600 元（依房型而定），冷氣電費

為儲值卡，依實際使用付費。 

(2)寒暑假期間，4 人房，未滿一個月者，以日計費。一日費用為 180-300

元/人(依房型)一個月以上者，月租費用為 2,800-4,700元/月(依房型)，冷

氣電費為儲值卡，依實際使用付費。 

二、個人生活費：約  6,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健康檢查費：   1,750  元 

(三)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五)床具：1,300元 

其他 

✧ 校址：333326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 300號 

✧ 電話：+886-2-82093211 分機 2514 

✧ 承辦人：朱璽叡 

✧ 網址：https://www.lhu.edu.tw/ 

✧ 電子信箱：xiruichu@mail.lh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ID）：julien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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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龍華科技大學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觀光休閒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課程說明 

本系課程規劃與發展,係以導覽解說為核心,貫穿休閒旅運與餐旅服務二模組為

主。課程「外語」為基礎,「觀光休閒」為內容,以「數位技術」為方法,並透過

「專題製作」與「企業實習」。強化與觀光休閒產業之互動連結,培養高素質國

際觀光休閒人才,提供具國際水準之觀光服務。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旅遊業務人員、休閒不動產業人員、咖啡師、品酒師、調酒師、餐飲 

經理人、飲品研發人員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1. 本校設置華語文中心，第一學期、第二學期皆規劃 4 學分的初級華語課程及 1

學分的初級華語會話課程，並針對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學生的華語補強教學

需要，增設華語檢定課程。華語課程授課將視學生程度而定，提供適合學生

學習的內容。 

2. 本校華語文中心提供華語教師諮詢時間，並提供本地生學伴，協助學業及生

活的適應。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初級華語(一)、

(二) 

2. 中級華語(一)、

(二) 

3. 職場英文(一)(二) 

4. 體育(一)(二) 

5. 核心通識(一)職場

倫理 

6. 職場安全與衛生 

7. 生活安全與急救 

專業科目 

必修 

1. 觀光休閒概論 

2. 餐飲服務實務 

3. 房務服務實務 

4. 飲料調製與管理 

5. 觀光地理學 

6. 休閒消費者心理行為 

7. 觀光英語 

8. 導覽解說實務 

9. 特色民宿經營實務 

10. 觀光工廠經營實務 

11. 休閒餐飲創新與創業 

選修 

1. 職場安全與衛生 

2. 國際禮儀 

3. 生活安全與急救 

4. 溫泉與觀光 

5. 台灣飲食文化 

6. 咖啡製作實務 

7. 葡萄酒品評 

8. 節慶文化與觀光 

9. 休閒與餐飲美學 

10. 餐飲旅宿產業講座實務 

11. 餐旅英語 

12. 侍酒師服務實務 

13. 觀光心理學 

14. 智慧餐旅與科技應用 

15. 遊程規劃與設計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產業實務實習(一) 

2. 產業實務實習(二) 

3. 飯店管理實務 

 

選修 

1. 產業實務實習(三) 

2. 產業實務實習(四) 

3. 產業實務實習(五) 

4. 產業實務實習(六) 

 



16. 咖啡拉花實務 

17. 顧客關係管理 

18. 休閒與健康生活 

19. 消費糾紛與處理 

20. 健康餐飲設計實務 

21. 生態旅遊與永續觀光 

22. 觀光行銷實務 

23. 休閒旅館與俱樂部管理 

24. 地方特色產業 

25. 觀光休閒生涯規劃 

實習方式 

1. 校外實習於二年級實施、每週 3天、實習時數約 20小時/週 

2.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計算。2025 年基本工資每小時

新臺幣 190 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 40 小

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 28,590元。 

■福利：員工餐補助、交通費補助。 

3. 實習機構： 

(1)瓦城泰統股份有限公司、(2)爭鮮股份有限公司、(3)大板根育樂事業有

限公司、(4)香連台客料理店、(5)甘妹弄堂台式早餐股份有限公司、 

(6)周照子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7)鐵邦國際事業有限公司、(8)漢來國

際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9)橘焱胡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麗京國際旅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 20 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

助媒合就業。 

二、為使學生所學與職場接軌，並讓學生在就業前能對職場有更進一步的了

解，體驗職場倫理。而學校也定期舉辦就業博覽會，邀請廠商到校進行徵

才活動，協助學生畢業後與就業市場接軌。此外，於學校網站提供就、轉

業資訊，建置本校專屬『就業資訊網頁』，提供廠商徵才與同學求才打工

雙向服務，平均每個月約有 40 餘家廠商登錄，提供百餘個就業、轉業及工

讀機會；並要求求才廠商製作平面廣告，張貼於各系就業資訊公佈欄，不

定期公告就業求才資訊，並於大四開始舉行學生企業媒合說明會。 

三、學校除了邀請學生參與留台評點制度的說明會外,目前合作企業公司，將就

實習成績優秀學生,錄取正式員工。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1. 本專班畢業生除了可以報考本校各工程學院研究所外，可依相關規定報考各

校碩士班招生考試。 

2. 本校海外姐妹校有韓國誠信女子大學、嶺南大學、東義大學、漢陽大學、首

爾科技大學，日本秋田大學、宇都宮大學、越南孫德勝大學、馬來西亞雙城

大學、印尼 UGM大學、印尼餐飲旅遊學院。 

3. 雙聯學位 

國家 姐妹校 

日本 秋田大學 

韓國 誠信女子大學 



泰國 朱拉隆功大學 

美國 明尼蘇達州立大學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 2 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 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 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 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 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 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 本校提供新生獎學金 20,000 元。每位新生入學完成註冊後，新生入學的第

一個學期可以申請。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
註 1
 雜費

註 1
 其他

註 2
 住宿費

註 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6,576 8,054 3,540 

10,750-

19,600 

(含水電網路

費，寒暑假另

計) 

18,920-

27,770 

（再扣除補

助 20,000新

生獎學金）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6,576 8,054 7,896 

10,750-

19,600 

(含水電網路

費，寒暑假另

計) 

43,276-

52,126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6,576 8,054 7,896 

10,750-

19,600 

(含水電網路

費，寒暑假另

計) 

43,276-

52,126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6,576 8,054 7,896 

10,750-

19,600 

(含水電網路

費，寒暑假另

計) 

63,276-

72,126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6,576 8,054 7,896 

10,750-

19,600 

(含水電網路

費，寒暑假另

計) 

63,276-

72,126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 6個月共計 600元；第 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 826元，如為

清寒學生健保每個月 413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1,200    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300    元 

■書籍費用：每學期 1,00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440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4人房住宿費 10,750-19,600 元（依房型而定），冷氣電費

為儲值卡，依實際使用付費。 

(2)寒暑假期間，4 人房，未滿一個月者，以日計費。一日費用為 180-300

元/人(依房型)一個月以上者，月租費用為 2,800-4,700元/月(依房型)，冷

氣電費為儲值卡，依實際使用付費。 

二、個人生活費：約  6,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健康檢查費：   1,750  元 

(三)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五)床具：1,300元      

其他 

✧ 校址：333326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 300號 

✧ 電話：+886-2-82093211 分機 2514 

✧ 承辦人：朱璽叡 

✧ 網址：https://www.lhu.edu.tw/ 

✧ 電子信箱：xiruichu@mail.lh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ID）：julien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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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龍華科技大學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專班名稱 
資訊網路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Engineering 

課程說明 

本專班為電腦資訊工程技術與網路技術的發展，強調專業學術領域的精進，著

重系統整合，期以培養學生深度專業素養與獨立的研究能力，希望本系的畢業

生成為優秀的資訊網路工程師。為配合國家整體資訊科技發展及因應網路知識

的廣泛性，資訊網路工程系提供完整的資訊工程與通訊網路技術課程規劃，使

本系學生具備電腦資訊與網路之相關理論與技術。每年大量增購網路及電腦相

關設備，提供良好的實習場所與設備，以訓練學生具備程式設計、多媒體、網

際網路及企業運作的多元網路工程事務。並不時辦理業界師資協同授課，以傳

授實務經驗，積極推動學生校外企業實習，以訓練學生職場實務，期能培養學

生規劃、建構、管理與設計資訊網路系統的專業能力。 

培育人才類別 

(畢業出路) 

技術支援工程師，系統管理員，網路工程師，網路管理員，資訊安全專員，雲

端工程師，開發與運維工程師，資料中心工程師，物聯網工程師，資訊專案經

理 

華語文課程 

（線上或校內課

程） 

1. 本校設置華語文中心，第一學期、第二學期皆規劃 4 學分的初級華語課程及 1

學分的初級華語會話課程，並針對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學生的華語補強教學

需要，增設華語檢定課程。華語課程授課將視學生程度而定，提供適合學生

學習的內容。 

2. 本校華語文中心提供華語教師諮詢時間，並提供本地生學伴，協助學業及生

活的適應。 

課程內容 

 

一般科目 

1. 初級華語(一)、(二) 

2. 初級華語檢定(一)、

(二) 

3. 中級華語(一)、(二) 

4. 實用英文(一)、(二) 

5. 實用話語 

6. 核心通識(一)職場倫

理 

7. 博雅通識:應用社會

領域 

專業科目 

必修 

1. 物理(一) 

2. 基礎數學 

3. 物理(二) 

4. 微積分 

5. 計算機概論 

6. 網路工程 

選修 

1. 電子商務 

2. 生活英文(一) 

3. 生活英文(二) 

4. 數位邏輯設計 

5. C++程式設計 

6. 網路安全技術 

7. 數位影像處理概論 

8. 網際網路與應用 

9. 物聯網概論 

10. Jave程式設計 

11. 視窗程式設計 

12. 資料結構 

13. 網路管理 

14. 多媒體應用設計 

15. 資料庫系統 

實習與實作科目 

必修 

1. 產業實務實習(一) 

2. 產業實務實習(二) 

3. 網路工程 

選修 

1. 產業實務實習(三) 

2. 產業實務實習(四) 

3. 產業實務實習(五) 

 



16. C#視窗程式設計 

17. 網路程式設計 

18. 網際網路實務 

19. 電腦多媒體應用 

20. Linux系統與應用 

21. 網路工程實習 

22. ASP.NET網頁程式設計 

23. 微算機系統實務 

24. 生活英文(三) 

實習方式 

1. 校外實習於二年級實施、每週 3天、實習時數約 20小時/週 

2. 實習津貼與福利 

■實習津貼：依照勞基法基本工資，按時薪計算。2025 年基本工資每小時

新臺幣 190 元；另倘按月計酬，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 40 小

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為每月新臺幣 28,590元。 

■福利：員工餐補助、交通費補助。 

3. 實習機構： 

1. 普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鴻昱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飛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精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學工讀 
實習課程以外，倘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 20 小時為限；

寒暑假期間則不限。 

就業輔導 

一、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

助媒合就業。 

二、為使學生所學與職場接軌，並讓學生在就業前能對職場有更進一步的了

解，體驗職場倫理。而學校也定期舉辦就業博覽會，邀請廠商到校進行徵

才活動，協助學生畢業後與就業市場接軌。此外，於學校網站提供就、轉

業資訊，建置本校專屬『就業資訊網頁』，提供廠商徵才與同學求才打工

雙向服務，平均每個月約有 40 餘家廠商登錄，提供百餘個就業、轉業及工

讀機會；並要求求才廠商製作平面廣告，張貼於各系就業資訊公佈欄，不

定期公告就業求才資訊，並於大四開始舉行學生企業媒合說明會。 

三、學校除了邀請學生參與留台評點制度的說明會外,目前合作企業公司，將就

實習成績優秀學生,錄取正式員工。 

在臺升讀 

海外姊妹校 

1. 本專班畢業生除了可以報考本校各工程學院研究所外，可依相關規定報考各

校碩士班招生考試。 

2. 本校海外姐妹校有韓國誠信女子大學、嶺南大學、東義大學、漢陽大學、首

爾科技大學；日本秋田大學、宇都宮大學、越南孫德勝大學、馬來西亞雙城

大學、印尼 UGM大學、印尼餐飲旅遊學院。 

3. 雙聯學位 

國家 姐妹校 

日本 秋田大學 

韓國 誠信女子大學 

泰國 朱拉隆功大學 

美國 明尼蘇達州立大學 
 



獎學金與學習輔

助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僑委會補助      

● 學費：每人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新臺幣 2 萬元(國立學校之學費補助以實

際收費，最高 2萬元為限)。 

● 學行優良獎學金：入學後在校學年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頒發每人每學年

6,000 元。 

● 僑保：6個月共補助 60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 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之一半(每個月補助 413元)。 

●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由校方安排工讀或學習活動，視參與情形補助每月

2,500 元／人。 

● 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二、學校提供 

● 本校提供新生獎學金 20,000 元。每位新生入學完成註冊後，新生入學的第

一個學期可以申請。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一般收費 

各學年金額 學費
註 1
 雜費

註 1
 其他

註 2
 住宿費

註 3
 合計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8,257 13,051 3,540 

10,750-

19,600 

(含水電網路

費，寒暑假

另計) 

25,598-

34,448 

（再扣除補

助 20,000新

生獎學金）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扣除僑委會補

助) 

18,257 13,051 7,896 

10,750-

19,600 

(含水電網路

費，寒暑假

另計) 

49,954-

58,804 

第二學年 

(扣除僑委會補

助) 

(每學期) 

18,257 13,051 7,896 

10,750-

19,600 

(含水電網路

費，寒暑假

另計) 

49,954-

58,804 

第三學年 

(每學期) 
38,257 13,051 7,896 

10,750-

19,600 

(含水電網路

費，寒暑假

另計) 

69,954-

78,804 

第四學年 

(每學期) 
38,257 13,051 7,896 

10,750-

19,600 

(含水電網路

費，寒暑假

另計) 

69,954-

78,804 

註： 

1. 學費、雜費：應分開編列學費及雜費，不得合併，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費辦法」辦理，以政府核定費用計算。 

2. 其他 

■僑保入學後前 6個月共計 600元；第 7個月起，健保每個月 826元，如為

清寒學生健保每個月 413元。 

■電腦使用費：每學期 1,200    元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300    元 



■書籍費用：每學期 1,000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每學期  440   元 

3. 住宿費 

(1)上課期間，4人房住宿費 10,750-19,600 元（依房型而定），冷氣電費

為儲值卡，依實際使用付費。 

(2)寒暑假期間，4 人房，未滿一個月者，以日計費。一日費用為 180-300

元/人(依房型)一個月以上者，月租費用為 2,800-4,700元/月(依房型)，冷

氣電費為儲值卡，依實際使用付費。 

二、個人生活費：約  6,000   元/月 

三、額外費用 

(一)各項考照費：依實際收費。 

(二)健康檢查費：   1,750  元 

(三)居留證辦理費：500元/年(僅限持居留簽證，依政府核定費用) 

(四)工作證辦理費：100元/次(依政府核定費用) 

(五)床具：1,300元 

其他 

✧ 校址：333326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 300號 

✧ 電話：+886-2-82093211 分機 2514 

✧ 承辦人：朱璽叡 

✧ 網址：https://www.lhu.edu.tw/ 

✧ 電子信箱：xiruichu@mail.lhu.edu.tw 

✧ 數位諮詢窗口（LINEID）：julienchu 

 


